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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感謝您對六方科技長期的支持與鼓勵。

本人在此代表六方科技經營團隊向各位報告 2024 年度公司營運結果。

2024 年度世界各國邁入降息循環，產業復甦帶動製造業庫存加速去化，客

戶拉貨力度回溫，銷售動能趨於穩定下使得營運重回成長的軌道，且六方

科技以提供高品質導向的全方位解決方案為目標，在控制風險及成本的同

時，以穩定製造的能力、持續優化的製程，繼續進行成本改善下，營收及

營業淨利較前一年度增加。 

此外，面對地緣政治衝突下的供應鏈重組，及以生成式 AI 為首的半導

體、光通訊與散熱產業的蓬勃發展，六方科技於 2024 年擴大資本支出興建

五廠，以因應客戶大量的需求。

在此謹代表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由衷感謝所有六方科技同仁、股東、合

作夥伴、往來銀行及專業機構對於六方科技的支持與信任，使六方科技擁

有持續邁進的動能。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期盼各位股東繼續給予信任與鼓

勵，我們承諾將為公司創造更高價值，並穩定地將經營成果回饋股東。 

一、2024 年度營業報告

(一) 2024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六方科技西元 2024 年全年營業收入淨額為新臺幣 1,451,874 仟

元，稅後淨利為新臺幣 245,103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7.91 元。主要

銷售區域則涵蓋亞洲、歐洲及美洲等地區，營業收入約六成來自國

際汽車大廠，另有近三成源於雷射、光通訊等工業應用類產業龍

頭。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1,451,874 1,216,208 19.38
營業毛利 321,457 232,367 38.34
營業淨利 94,616 58,467 61.83
稅前淨利 245,422 96,403 154.58
稅後淨利 245,103 94,620 1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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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景氣逐漸回溫，客戶拉貨力度增強，加上汽車類及工業

類產品新專案挹注，汽車類及工業類產品營收分別成長 14%及

42%，整體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增加近兩成，並對營業毛利及營業淨

利有正面影響；而美元升值使 2024 年度外幣兌換利益增加，致營業

外收入較前一年度大幅增長，整體稅前淨利較前一年度增加。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並未對外公開 2024 年度財務預測數，

整體實際營運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新臺幣元

項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14.67 7.20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189.82 258.66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468.43 1,725.22
速動比率% 375.43 1,485.5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8.05 3.53
股東權益報酬率% 9.07 3.83
純益率% 16.88 7.78
每股盈餘(元) 7.91 3.26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六方科技為專業之超高精密金屬零組件製造公司，主要技術在
於數控車床、銑床、車銑複合自動車床、連續沖床、表面處理等製
程研發，使用專業之 3D 設計軟體作為開發輔助工具，透過現場監控
軟體，使設備使用率及效率極大化，並透過精密儀器檢測，使品質
更佳化。因此，在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中，機器設備的選用、製造流
程的設計、製程中所需夾治具之開發和製作及量測檢具和製程中自
動化檢測的創新皆為研發之重點。 

所開發的技術可適用於各類產業精密金屬產品加工，除提供汽
車、工業、3C 及醫療等各產業所需的零組件及模治具產品外，近年
來更積極開發散熱、半導體、運動及無人機的相關零組件，以期跨
足新領域。在專業研發團隊帶領下，除邀請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進
入廠區進行指導，並廣納國際人才以提升研發及技術效率，使六方
科技在爭取不同產品及市場之客戶群時有品質及技術上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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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六方科技 2025 年發展重點亦主要著重於利用自身既有的技術及

經驗，在深化與既有客戶的業務合作，持續爭取新專案產品外，亦

同步跨足新領域，與潛在客戶共同開發各類新產品，尤其是散熱、

運動、半導體、光通訊及無人機相關產品；此外，在維持產品高品

質的同時，持續致力於提升產線自動化比重及優化製程以降低生產

成本。 

地緣政治衝突導致供應鏈重組後，鄰近中國但同樣具備勞動成

本優勢以及廣大市場優點的東南亞國家，成為國際大廠的優先考量

的地區，而泰國更是擁有東協國家中汽車工業及精密工業製造中心

地位，對作為新南向計畫先驅者的六方科技而言，已深耕當地多年

具有極大的優勢，將成為未來發展之有利因素。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 2025 年度預期出貨量，在主要客戶原產品訂單增加和新

產品的逐漸進入量產的挹注下預期可望持續成長。本年度預估出貨

量的提升係依據顧客所提供之長期需求預測、新專案開發進度和產

能規劃下而得之。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政策上，六方科技以一站式生產、先進製程及高品質良率

等競爭優勢為客戶提供關於產品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並專注於提

供高品質、高良率之產品，以維持與客戶間穩定之合作關係。2024
年度更擴大資本支出興建五廠，積極發展新製程及擴增產能，以因

應新客戶、新產品的量產計劃。銷售政策方面，滿足現有客戶之需

求，積極爭取新訂單；深耕潛在客戶，全力配合新客戶開發所需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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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展望未來，科技產品的應用將愈加多元與普及，而新能源車、5G通

訊、半導體、散熱及醫療等各領域對新產品新材質及新製程將會快速提

升，再加上終端產品小型化、輕量化及耐用性需求的趨勢，市場對高精

密零組件的需求也將日益增加。六方科技將會持續專注於高精密產品開

發及機台投資，透過加速技術創新及產品升級，提供客戶高附加價值的

整合型服務。期望在團隊共同努力下，以先進的研發技術與生產實力為

基礎，積極開發海內外客戶並強化策略合作關係，全力擴展公司的營運

規模與產業觸角，再創營運佳績。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近幾年新冠肺炎、俄烏戰爭、晶片缺乏、能源危機等等因素影響後

各項產業逐漸復甦，加上新能源車發展、地緣政治衝突後供應鏈重組，

泰國除了作為東南亞最大汽車生產國、世界頂級汽車製造商的重要出口

基地，在泰國 4.0 政策主導下工業活動亦日漸上升，六方科技作為多年

在泰國經營之台商，地理優勢將更為顯著，而成本及品質管控的不斷進

步，也讓六方科技始終符合客戶的需求與期待。 

隨著永續環境法規逐漸完善，各國政府持續地採行新的法令，台灣

政府為因應總體環境的快速變化，相繼推出多項改革方案和公開發行法

規。為使企業與國際接軌保持競爭力，六方科技本著永續經營的宗旨，

積極配合國際及政府各項政策推行，遵循國際化步調，不斷提昇自身的

國際競爭力，並且在財務透明化的前提下，持續為股東們的權益做最大

化的努力。 

六方科技秉持穩健務實的經營理念，持續堅持品質至上的原則，全體

同仁將會全力以赴提升股東權益及企業價值。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盧  經  緯 

總 經 理：葛  仲  林 

會計主管：王  威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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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二、集團簡介

Sixxon Tech. Co., Ltd.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係
於2020年1月20日設立於英屬開曼群島(以下簡稱開曼群島)之控股公司。本公司於2020年3
月23日董事會及3月30日股東會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分別取得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以下簡稱GT)、Thaixon Tech Co., Ltd. (以下簡稱TT)及Caltech (Hong 
Kong) Ltd. (以下簡稱Caltech)等公司100%之股份及原母公司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Cayman)對GT及TT 100%之債權，進行組織重組後，本公司成為GT、TT及

Caltech之控股公司。GT及TT之主要營業項目為汽車類、工業應用類、3C電子類及醫療

類等產品之相關精密金屬零組件設計、製造、加工及銷售；Caltech則係本公司對外貿易

接單之窗口。本公司於2024年3月新成立孫公司Align Co., Ltd.主要銷售醫療之相關器材設

備及零組件，後於2024年12月成立新加坡子公司Singxon Pte. Ltd.作為資金調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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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及集團沿革

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1980 年 12 月 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灣六方)於臺灣桃園登記成立

1990 年 07 月 子公司 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於泰國登記成立，實收

資本額 2,500 萬泰銖

1994 年 06 月 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更名為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以下簡稱 GT) 

1995 年 10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500 萬泰銖

1997 年 12 月 榮獲富士通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1997 年 10 月 GT 一廠第二期廠房增建，提供汽車精密加工零組件之生產

1997 年 11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500 萬泰銖

1999 年 12 月 榮獲 Seagate LLC 績優廠商獎

2000 年 11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6,500 萬泰銖

2000 年 12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8,500 萬泰銖

2001 年 01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0,500 萬泰銖

2001 年 07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1,500 萬泰銖

2001 年 08 月 GT 現金增資 3,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4,500 萬泰銖

2001 年 08 月 GT 擴建二廠，提供硬碟馬達及汽車零組件

2001 年 09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5,500 萬泰銖

2001 年 12 月 子公司 Thaixon Tech Co., Ltd. (以下簡稱 TT)，於泰國登記成立，

實收資本額 2,000 萬泰銖

2002 年 01 月 GT 併購 S.G.T. Technology Industry Co., Ltd.並重新取得公司編號

GT 現金增資 75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6,250 萬泰銖

2002 年 07 月 TT 現金增資 3,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000 萬泰銖

2004 年 0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汽車零組件精密加工) 
2004 年 0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04 年 12 月 GT 榮獲美蓓亞集團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5 年 02 月 TT 現金增資 5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500 萬泰銖

2005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07 年 07 月 TT 第一期廠房增建，主要生產硬碟機零組件沖壓件

2007 年 08 月 子公司 Caltech (HongKong) Ltd.(簡稱 Caltech)於香港登記成立

2008 年 05 月 GT 榮獲日電產科寶電子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8 年 10 月 GT 二廠第二期擴建，作為汽車零組件廠房

2008 年 12 月 GT 榮獲東芝電子元件及儲存裝置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9 年 11 月 GT 榮獲豐田汽車株式會社豐田生產方式(TPS)績優廠商獎

2010 年 12 月 GT 榮獲 Continental AG 亞洲區特殊績優廠商獎

2010 年 12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精密機械加工) 
2011 年 05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汽車零組件精密機械加

工製造) 
GT 一廠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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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2012 年 05 月 GT 一廠第三期增建廠房，包含倉儲、醫療設備廠房與員工餐廳

2012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

2013 年 11 月 TT 取得 ISO/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

2014 年 09 月 TT 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沖壓、機械加工與鍍鋅製造)
TT 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TT 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15 年 03 月 GT 一廠取得 EN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15 年 06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

GT 二廠取得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2016 年 03 月 GT 榮獲勝美達集團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16 年 10 月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開曼六方)成立

2016 年 11 月 旭申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旭申國際)於臺灣桃園登記成立

2016 年 12 月 旭申國際受讓取得臺灣六方之主要營業及財產；開曼六方收購

GT、TT、Caltech 及旭申國際 100%股權

2017 年 03 月 GT 取得歐盟 CE 標誌醫療器材認證

2018 年 03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18 年 07 月 GT 現金增資 22,75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9,000 萬泰銖

2019 年 11 月 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併購開曼六方 100%持有之旭申國

際股權

2019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EN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19 年 12 月 GT 四廠第一期廠房竣工，包含自動倉儲與汽車零組件廠房

2020 年 01 月 開曼六方於英屬開曼群島投資設立六方科技，初始資本額為新臺

幣 10 仟元

2020 年 03 月 六方科技增資發行新股 21,090 仟股予原母公司開曼六方，取得

GT、TT 及 Caltech 100%股權，另增資發行新股 6,409 仟股取得開

曼六方對 GT 及 TT 之 100%債權，增資後六方科技實收資本額為

新臺幣 27,500 仟元

2020 年 06 月 開曼六方進行股份買回計畫，全數股東以每 2 股開曼六方普通股

換發六方科技普通股 1 股，六方科技與開曼六方脫離母子公司關

係

2020 年 09 月 TT 第二期廠房竣工，包含工業設備零件與汽車零組件廠房

2021 年 02 月 成立臺灣辦事處

2021 年 05 月 TT 現金增資 7,23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2,730 萬泰銖

2021 年 10 月 GT 榮獲 Toshiba Information Equipment (Phils.), Inc.合作夥伴獎

2022 年 06 月 GT 榮獲美商 Teradyne, Inc.卓越績效供應商獎

2023 年 06 月 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2023 年 07 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 35,000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310,000
仟元。

2023 年 07 月 本公司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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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2024 年 01 月 GT 公司取得有關航空航太工業製造認證 AS9100D(technically 
equivalent to EN9100:2018,JISQ9100:2016 and KS Q 9100:2018)  

2024 年 03 月 孫公司 Align Co., Ltd.於泰國登記成立

2024 年 10 月 GT 現金增資 3,75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42,750 萬泰銖

2024 年 10 月 TT 現金增資 3,27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6,000 萬泰銖

2024 年 12 月 子公司 Singxon Pte. Ltd.於新加坡登記設立

2025 年 01 月 GT 五廠完工取得使用執照

2025 年 01 月 發行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四、集團架構

請詳本年報第柒章之特別記載事項。

五、風險事項

請詳本年報第陸章之風險事項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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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別主 要 職 掌

董 事 會
(1)規劃集團經營業務及政策，制定營運目標。
(2)任命公司主要經理人執行公司之營運及業務之推展。

審 計 委 員 會
監督集團之業務及財務狀況、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內部控
制之有效實施。

薪資報酬委員會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

永續發展委員會
推動企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各面向風險評估與因應對
策，以實踐永續經營之目的，就本公司永續發展之政策、作
法或制度予進行規劃、執行。

稽 核 室

(1)負責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規章制度審核及年度稽核計劃之
擬定與執行。

(2)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檢查、評估內部控制系統並衡量營
運之效率及成效，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作為內部控制系統
修正的基礎，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作。

(3)協調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工作。
(4)辦理誠信經營行為程序及行為指南之修訂、執行、解釋、

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行，並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策 略 長
擬定公司短、中長期業務策略，構築競爭優勢之中長期目
標，包含產品發展方向及投資發展計劃。

總 經 理

(1)針對董事會之營運方針指示各營運處實施計劃、組織、指
導或指揮、協調、檢討與控制。

(2)建立及健全集團管理體系與組織結構，綜理公司事務，實
現集團經營管理和發展目標。

(3)對董事會決議事項之規劃與執行。
(4)各項規章制度之制定與推展。
(5)彙整分析各部門日常營運執行成效與改善建議擬定與提
報。

財 會 部

(1)統籌公司會計帳務處理、執行成本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2)財務報表之編製及管理性財務資料之建立分析。
(3)公司整體財務規劃、資金運用調度及風險管理作業。
(4)及時處理進口貨物及關稅事務，確保遵循泰國投資委員會

之規定。

總 管 理 部

綜理總務行政管理的建立與推行。並包含
人力資源：
(1)人事規章之制定，人力資源之招募、訓練、薪資、考核獎

懲相關業務。
(2)工安政策之制定與執行及安全衛生相關業務之管理。
(3)協助公司行政總務管理的建立與推行。
(4)評估與執行有關善盡社會責任及推動永續發展之各項事

宜，以接軌國際發展趨勢。
資訊：
(1)負責公司資訊作業之規劃、執行及管理。
(2)維護與管理資訊設備／網際網路相關軟硬體設備。
(3)資通安全作業之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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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別主 要 職 掌

業 務 部

(1)制定產品行銷、市場策略之規劃與執行，與客戶及廠商之
聯繫反應與解決問題，交貨追蹤等事宜。

(2)生產計劃之擬定、執行與控制。
(3)材料及成品出入庫管控及出貨管理。
(4)採購計劃之制定與執行，供應廠商之協調、督導及評鑑管
理。
(5)年度預算之執行與控制。

營 運 部

(1)產品與市場之各項營運、開發與管理。
(2)負責客戶產品技術支援、產品可靠性及功能驗證。
(3)產品製造及製程記錄的執行。
(4)製程不良分析與改善，規範訂定與修訂。
(5)設備儀器的維護保養、修理與校正。
(6)負責產品研發、新產品製程設計及打樣和產品研發過程資

料的收集與管理工作。
(7)各項產品品質之品質政策、品質規範及標準之訂定。
(8)品質保證之計劃與執行，品質檢驗與控管，確認品質達成

客戶的預期標準。
(9)處理客戶各項投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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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韓
廣
湘

(註
4)

 
男 71
-8

0 
20

23
.6

.2
0 

3年
20

21
.3

.1
5

73
3,3

32
2.6

7
36

7,3
32

1.1
9

36
6,1

00
1.1

8 
1,1

68
,20

0
3.7

7

大
同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頂
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董

事

El
m

er
 L

im
ite

d董
事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葛
仲
林

男 71
-8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6

.3
0

23
6,6

66
0.8

6
25

5,6
66

0.8
2

21
8,0

66
0.7

0 
22

,00
0

0.0
7大

同
工
學
院
機
械
科

美
國
天
美
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部
經
理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合
同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Pr
of

es
sio

na
l A

lli
an

c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董

事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G
T董

事
暨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何
瑞
正

男 71
-8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6

.3
0

36
6,6

66
1.3

3
36

6,6
66

1.1
8

36
6,6

66
1.1

8 
0

0.0
0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碩
士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El
no

 T
ec

hn
ol

og
y 

Co
., 

Lt
d.
董
事

華
克
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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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盧
彥
如

(註
5)

 
男 41
-5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6

.3
0

0
0.0

0
7,0

00
0.0

2
0

0.0
0 

23
3,6

40
0.7

5

紐
約
大
學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H
ita

ch
i A

ste
m

o 
A

m
er

ic
as

, I
nc
工
程

師

G
T營

運
協
理

G
T研

發
經
理
與
設
施
管
理
經
理

TT
營
運
協
理

TT
研
發
經
理
與
設
施
管
理
經
理

董
事
長

盧
經
緯

父
子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陳
羿
君

女 51
-6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6

.3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喬
治
華
盛
頓
大
學

M
BA

 
台
新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車
普
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瑞
展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輝
創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王
國
選

男 61
-7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1

1.
9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中
正
理
工
學
院
機
械

工
程
系
學
士

有
德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暨
大
陸
事
業
部
總
經

理

新
時
貿
有
限
公
司
顧
問

大
連
德
原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瀋
陽
盈
好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吳
志
容

男 51
-6

0 
20

23
.6

.2
0 

3年
20

20
.6

.3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逢
甲
大
學
交
通
工
程

與
管
理
學
系
學
士

崇
皓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理

光
展
應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
 

—
 

—
 

—
 

註
1：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非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

註
2：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職
權
由
獨
立
董
事
所
成
立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代
行
之
。

註
3：

林
曉
淇
持
有

A
ce

 A
dv

an
ta

ge
 L

im
ite

d 
10

0%
股
權
；

A
ce

 A
dv

an
ta

ge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90
4,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2.
92

%
。

註
4：

韓
廣
湘
持
有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 

30
%
股
權
；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註
5：

盧
彥
如
持
有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20

%
股
權
；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註
6：

盧
經
緯
持
有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60

%
股
權
；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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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2025 年 4 月 22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林正盛(18.19%)、盧經緯(18.18%)、韓廣湘

(18.18%)、葛仲林(9.09%)、何瑞正(9.09%)、林良雄

(9.09%)、王健貞(9.09%)、劉潤清(9.09%) 

3.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無。

(二) 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

(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盧經緯

健行工專畢業，曾任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旭申

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長

暨策略長、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董 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BVI)董事、六方精機科技

(昆山)有限公司董事、New Giant Limited 董事、Coastal 
Phoenix Limited 董事、正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GT董事長、TT董事長及 Caltech董事長，深具營運判斷

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領導能

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代表人：林曉淇

中正大學化學系學士及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碩士，曾任建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目

前擔任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建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健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六方精

機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Bonus First Limited 董事、Ace 
Advantage Limited 董事及安永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危

機處理能力、國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韓廣湘

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曾任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頂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Clear Promise Limited 董事及 Elmer Limited 董

事，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

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葛仲林

大同工學院機械科畢業，曾任美國天美時集團有限公司

生產部經理。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暨總經理、GT 董事

暨總經理、TT 董事暨總經理、Caltech 董事暨總經理、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董事、六方

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六方精機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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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

(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Professional Alli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及合

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

理能力、產業知識、危機處理能力、國際市場觀及領導

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何瑞正

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碩士，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Elno 
Technology Co., Ltd.董事、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六方精機科技(昆山)有限公司監察人、六方精機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董事及華克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具營

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

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盧彥如

紐約大學工程研究所碩士，曾任 Hitachi Astemo 
Americas, Inc 工程師，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GT 營運協

理暨研發經理與設施管理經理、TT營運協理暨研發經理

與設施管理經理，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

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陳羿君

臺灣大學會計系學士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曾任台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君岳資本有限公

司董事長暨總經理及古德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現任瑞展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車普

羅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及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目前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其擁有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修畢會計、財務、審計或稅務相關科目 12學分以上，

且取得美國馬里蘭州會計師考試合格證明，具備會計或

財務之專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1 

吳志容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曾任崇皓貿易股份

有限公司副理及亞膜環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任光展

應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目前擔任本公司獨

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

王國選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學士，曾任有德機器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副總經理暨大陸事業部總經理，現任新時貿有

限公司顧問、大連德原工業有限公司董事及瀋陽盈好機

械有限公司董事。目前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

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

註 1：本公司所有董事皆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本公司獨立董事均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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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無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三) 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依「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則」董

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

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2)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

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

力如下：

A.營運判斷能力 B.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C.經營管理能力 D.風險管理能力

E.危機處理能力 F. 產業知識

G.國際市場觀 H.領導及決策能力

2.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及獨立性之管理目標及達成情形：

(1)管理目標：

A.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超過三屆。

B.董事成員任一性別董事席次達三分之一。

C.董事成員中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D.董事間不超過三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關係。

(2)達成情形：

本公司在選任董事時，不僅考量董事本身的專業背景，董事多元化也是重

要因素之一，本公司現任共有 9 位董事，其中 3 位為獨立董事；在組成比例上

具有員工身份之董事佔比為 33.33%(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未逾董事席次三分

之一)、獨立董事佔比為 33.33%、一般董事佔比為 33.34%；年齡分佈在 70歲以

上者有 44.45%， 61~70 歲者佔比為 11.11%，51~60 歲者佔比為 22.22%，在

41~50 歲者有 22.22%。此外，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目前

有兩名女性董事，佔比為 22.22%，已落實多元化目標。董事成員專業背景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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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產業經營者，董事會成員具備產業、知識多樣化背景，可以從不同角

度給予專業意見，對提升公司經營績效與管理效率有莫大助益。

A.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情形：

多元化

核心

項目

董事

姓名

職稱

基本組成 產業經驗 專業能力

國籍
性

別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年齡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精

密

金

屬

零

件

加

工

汽

車

工

業

電

機

機

械

會

計

及

資

產

管

理

財

務

會

計

經

營

管

理

機

械

工

程

風

險

管

理

41
-

50

51
-

60

61
-

70

71
以

上

盧經緯
董事

長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董事

英屬

維京

群島 女  V        V  V  V

法人代表

人：林曉淇

中華

民國

韓廣湘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葛仲林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何瑞正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盧彥如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陳羿君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女   V   

3 

至

6
年

   V V V  V

王國選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3 

至

6
年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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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容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3 

至

6
年

   V  V  V

B.董事組成

  (A)員工佔董事比例：

員工身分 33.33%

一般董事 33.34%

獨立董事 33.33%

  (B)董事性別比例：

女性董事 22.22%

男性董事 77.78%

C.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及達成情形

No. 管理目標 達成情形

1 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超過三屆 V 

2 董事成員任一性別董事席次達三分之一 註

3 董事成員中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V 

4 董事間不超過三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關係。 V 
註：本屆董事會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將於 2026 年改選董事會成員時，以上述

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之管理目標提出適合之董事會成員候選人。

員工身分

33.33%

一般董事

33.34%

獨立董事

33.33%

董事身分比例

員工身分 一般董事 獨立董事

女性董事, 

22.22%

男性董事, 

77.78%

董事性別比例

女性董事 男性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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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及
各
部
門
與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20
25

年
4
月

22
日

；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經
理

人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情
形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策
略
長

中
華

民
國

盧
經

緯
男

20
21

.4
.9

 
76

1,
33

2 
2.

46
0

0.
00

82
4,

92
0

2.
66

健
行
工
專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旭
申
國
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B
V

I)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N
ew

 G
ia

nt
 L

im
ite

d董
事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董
事

正
覺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巧
醫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G
T董

事
長

TT
董
事
長

Ca
lte

ch
董
事
長

子
公

司
營

運
協 理

盧
彥 如

父
子

 
—

 
註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葛

仲
林

男
20

20
.7

.1
0 

25
5,

66
6 

0.
82

21
8,

06
6

0.
70

22
,0

00
0.

07
大
同
工
學
院
機
械
科

美
國
天
美
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部

經
理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合
同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Pr
of

es
sio

na
l A

lli
an

c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董

事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本
公
司
董
事

G
T董

事
暨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
—

 
—

 
—

 
註

副
總

經
理

日
本

 
Sa

to
ru

 S
ai

to
男

20
20

.1
.2

0 
45

,0
00

 
0.

15
0

0.
00

0
0.

00
Ya

m
ag

at
a 

Co
m

m
er

ci
al

 H
ig

h 
Sc

ho
ol

Fu
jit

su
 L

td
. M

an
ag

er
 

G
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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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經
理

人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情
形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Fu
jit

su
 T

ha
ila

nd
 M

an
ag

er
 

Ca
lte

ch
董
事

副
總

經
理

泰
國

K
am

ch
ai

 
M

on
ch

ay
a

男
20

20
.1

.2
0 

0 
0.

00
0

0.
00

0
0.

00
Ba

ng
ko

k 
U

ni
ve

rs
ity

 M
BA

 
Ti

m
ex

 G
ro

up
 B

.V
. P

ro
fe

ss
io

na
l 

En
gi

ne
er

 

G
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
—

 
—

 
—

 
—

 

子
公

司
營

運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盧
彥

如
男

20
23

.1
0.

1 
7,

00
0 

0.
02

0
0.

00
23

3,
64

0
0.

75
紐
約
大
學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H
ita

ch
i A

ste
m

o 
A

m
er

ic
as

, I
nc

工
程

師

G
T
研
發
經
理
及
設
施
管
理
經
理

TT
研
發
經
理
及
設
施
管
理
經
理

策
略 長

盧
經 緯

父
子

 
—

 
—

 

子
公

司
工

程
協

理
日

本
K

az
us

hi
ge

 
Is

hi
za

w
a 

男
20

08
.6

.2
 

0 
0.

00
0

0.
00

0
0.

00
豐
川
高
中
普
通
科

Se
ik

o 
In

str
um

en
ts 

Th
ai

la
nd

 
Lt

d.
 E

ng
in

ee
rin

g 
A

dv
iso

r 
G

T
工
程
協
理

—
—

 
—

 
—

 
—

 

子
公

司
品

管
協

理
中

國
李

璋
男

19
97

.7
.3

 
0 

0.
00

0
0.

00
0

0.
00

上
海
虹
口
大
學
電
子
自
動
控
制
系

A
ss

oc
ia

te
d 

In
du

str
ie

s (
Th

ai
la

nd
) 

Co
.,L

td
. D

ep
ut

y 
Q

A 
M

an
ag

er
 

G
T
品
保
協
理

—
—

 
—

 
—

 
—

 

財
務

長
暨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王
威

能
男

20
20

.7
.1

0 
23

,0
00

 
0.

08
0

0.
00

0
0.

0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臺
北
大
學
會
研
所

K
PM

G
 S

en
io

r M
an

ag
er

 
A

U
O

 C
ry

sta
l.F

in
an

ce
 D

ire
ct

or
 

璟
德
電
子
工
業

(股
)公

司
財
務
協
理

G
T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TT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Ca
lte

ch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
—

 
—

 
—

 
—

 

子
公

司
專

案
工

程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宗

宏
男

20
25

.2
.1

8 
3,

00
0 

0.
01

0
0.

00
0

0.
00

黎
明
技
術
學
院
機
械
工
程
系

智
伸
科
技
工
程
協
理

浙
江
智
泓
科
技
廠
長
及
工
程
開
發
協

理

—
—

—
 

—
 

—
 

—
 

註
：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非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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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等

之
酬

金

(一
) 最

近
年

度
(2

02
4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股

；
新

臺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盧

經
緯

11
9 

11
9

—
—

1,
00

5
1,

00
5

—
—

1,
12

4
0.

46
%

1,
12

4 
0.

46
%

 3,
24

6
16

,6
14

—
—

1,
03

8
—

1,
03

8
—

5,
40

8 
2.

21
%

 
18

,7
76

 
7.

66
%

 
—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

o.
, L

td
. 

(B
V

I) 
代

表
人

：
林

曉
淇

董
事

何
瑞

正

董
事

葛
仲

林

董
事

盧
彥

如

董
事

韓
廣

湘

獨
立

董
事

陳
羿

君

1,
22

0 
1,

22
0

—
—

—
—

—
—

1,
22

0
0.

50
%

1,
22

0 
0.

50
%

 
—

—
—

—
—

—
—

—
1,

22
0 

0.
50

%
 

1,
22

0 
0.

50
%

 
—

 
獨

立
董

事
王

國
選

獨
立

董
事

吳
志

容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之

報
酬

及
酬

勞
係

依
由

董
事

會
經

參
酌

其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並
考

量
其

親
自

出
席

董
事

會
、

擔
任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等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務

及
承

擔
風

險
為

核
發

標
準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此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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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H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盧
經

緯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葛
仲
林

、
盧
彥

如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盧
經

緯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葛
仲
林

、
盧
彥

如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葛
仲

林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韓
廣
湘

、
盧
彥

如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盧

經
緯

盧
彥

如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盧

經
緯

、
葛

仲
林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9
人

 
9
人

 
9
人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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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察人之酬金

不適用(本公司監察人職權由獨立董事所成立之審計委員會代行之)。

(三) 最近年度(2024 年度)給付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酬金

單位：新臺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等

(C)  
員工酬勞金額(D)(註 1)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策略長 盧經緯

3,246 24,350 — — — 3,500 1,038 — 1,038 — 4,284
1.75%

28,888
11.79% —

總經理 葛仲林

副總經理 Satoru Saito 

副總經理
Kamchai 
Monchaya 

註 1：本表之員工酬勞業經 2025 年 3 月 14 日薪酬委員會與董事會決議通過。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酬金級距
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E 

低於 1,000,000 元
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 、Satoru Saito —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 —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 —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盧經緯 —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 —
盧經緯、葛仲林、

Satoru Saito、Kamchai 
Monchaya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 — — 
100,000,000元以上 — — 
總計 4 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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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2024 年度)分派員工酬勞之經理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經

理

人

策略長 盧經緯

— 2,985 2,985 1.22 

總經理 葛仲林

副總經理 Satoru Saito 
副總經理 Kamchai Monchaya
財務長暨公

司治理主管
王威能

註 1：本公司於 2025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通過提撥 2024 年度員工酬勞 5,049 仟元，其中個別經理人得獲配之金
額預計於發放前提請董事會審議之，目前為暫估之擬發放金額。  

(五) 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

理及副總經理等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

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總經理、

副總經理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單位：%

職稱

2023 年度 2024 度

本公司
合併報表

所有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表

所有公司

董事、獨立董事 1.83 1.83 0.96 0.96
總經理及副總經理 6.63 31.25 1.75 11.79

2.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A.本公司董事之酬金：

有關本公司對董事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經

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係依公司章程第 30.2 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薪

酬委員會建議並提請董事會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公司之服務範圍、價值及

國內外同業之水準給付。公司應支付董事為參加董事會、委員會、常會或其

他與公司業務有關會議之旅費、住宿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及/或支付由薪酬

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決定之薪資。)及業經薪酬委員會暨董事會審議通過之

「董事酬勞分配及報酬管理辦法」給付。年度如有獲利，另依本章程之第

34.1 條之一規定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

B.本公司經理人酬金：

本公司員工薪酬政策，依據個人工作能力與職責，其工作績效對公司的

貢獻度，及公司的營運狀況所擬定，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4.1條規定，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則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的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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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定酬金之程序：

董事之績效評估，每年一次以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作為評核之

依據，經理人適用「員工考核管理辦法」做為績效評核依據，其薪酬參考公司

整體的營運績效、同業市場支給情形、個人對公司營運目標的貢獻程度擬議，

而給予合理報酬；董事及經理人相關薪酬合理性每年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

事會評估及審核，並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適時檢討酬金制度。本公司 2024 年

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績效自評結果均為優，另依本公司

2024 年度經理人績效評核結果，所有經理人之表現均已達到公司所設定之目標

要求。

(3)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A.本公司酬金政策相關給付標準及制度之檢討，係以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為主要

考量，並視績效達成率及貢獻度核定給付標準，以提升董事會及經理部門之

整體組織團隊效能。另參考業界薪酬標準，確保本公司管理階層之薪酬於業

界具有競爭力，以留任優秀之管理人才。

B.本公司經理人績效目標均與「風險控管」結合，以確保職責範圍內可能之風

險得以管理及防範，並依實際績效表現核給評等之結果，連結各相關人力資

源及相關薪資報酬政策。本公司經營階層之重要決策，均衡酌各種風險因素

後為之，相關決策之績效即反映於公司之獲利情形，進而經營階層之薪酬與

風險之控管績效相關。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

1.董事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董事會計 9 人，並推舉盧經緯董事擔任董事長，本

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 2024 年度董事會開會 7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董事長 盧經緯 7 — 100.00 — 
董事 韓廣湘 2 5 28.57 — 

董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代表人：林曉淇

7 — 100.00 — 

董事 何瑞正 7 — 100.00 — 
董事 葛仲林 7 — 100.00 — 
董事 盧彥如 7 — 100.00 — 

獨立董事 陳羿君 7 — 100.00 — 
獨立董事 王國選 7 — 100.00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6 1 85.72 — 
其他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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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

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3 所列事項
  本公司已選任獨立董事，並設置審計委員會，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
規定，有關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之說明，請參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

決事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時間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

董事姓名
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五次

2024.3.14 

解除本公司董事

競業禁止限制案

盧經緯

葛仲林

陳羿君
利益關係者

左列利益迴避董事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十一次

2024.12.24 

本公司及各從屬

公司經理人2024
年度年終獎金案

盧經緯

葛仲林

盧彥如
利益關係者

左列利益迴避董事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已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以資遵

循；另為建立內部重大訊息管理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露，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

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本公司亦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

管理作業程序」，於公司內部公告實施，同步納入公司內控制度，以落實資訊對

稱之公平原則。

(二)落實公司治理法令宣導

為提升董事及經理人對證券管理法令之熟悉，持續強化公司治理相關法令之

宣導，本公司除於董事會中提供近期法令修訂之資料外，並將定期安排公司治理

法令之進修課程，以期提高宣導之效益，並朝健全公司治理之目標再做提升。

(三)健全公司薪資報酬制度

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負責執行建議、評估與監督公司整體薪酬政

策、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水準、員工酬勞分派等。經理人、董事報酬與其他相關

勞務執行費薪酬委員會皆依公司「經理人薪資報酬管理辦法」及「董事酬勞分配

及報酬管理辦法」審核並送董事會核准，故評估已達健全公司之薪資報酬制度之

功能。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

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

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
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3.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

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定期

執行一次

對 董 事 會

2024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

包括董事會、

個別董事成員

及功能性委員

1.董事會內部自評

2.董事成員自評

(1)董事會績效評估：包

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董事會決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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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之

績效進行評

估

會之績效評估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

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

估：包括公司目標與任

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

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

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

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

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

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

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

部控制等。

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運作的效能，本公司已完成 2024
年度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作業，績效自我評估結果如下：

(1)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45 項指標，董事會績效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5 分

(滿分為 5 分)，顯示董事會整體運作良好，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2)指標包含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董事成員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7 分(滿
分為 5 分)，顯示董事成員對於各項自評指標，非常同意其運作效率，符合公

司治理要求。

(3)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26 項指標，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6 分(滿分為 5 分)，顯示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整體運作良好，符合公司治

理要求。

(二)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委員計 3 人，並推舉陳羿君獨立董

事擔任召集人，本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審計委員會主要職權：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開會一次，主要負責執行審核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

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評估、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實施

的評估、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等，其主要職權事項如

下

(1)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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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3. 2024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7 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董事 陳羿君 7 — 100.00 召集人

獨立董事 王國選 7 — 100.00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6 1 85.72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

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

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交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

開會日期 議案

所有獨立董事
意見及公司對
獨立董事意見

之處理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五次
審計委員會

2024.3.14 

第一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案。

第三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

第四案：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第五案：本公司出具 202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第六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案。

第七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第八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第九案：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修訂
案。

第十案：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第十一案：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第十二案：本公司之子公司廠房新建工程案。

第十三案：本公司在台投資案。

第十四案：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擬於泰國投資新設公司案。

第十五案：本公司擬投資海外績優金融商品案。

第十六案：本公司擬向銀行授權案。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六次

第一案：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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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2024.4.2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七次
審計委員會

2024.5.14 

第一案：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第三案：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及 TT 案。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八次
審計委員會

2024.8.28 

第一案：本公司 202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九次
審計委員會
2024.10.16 

第一案：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及 TT 現金增資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十次
審計委員會
2024.11.12 

第一案：本公司 2024 年第 3 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第三案：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案。

第四案：投資成立新加坡子公司案。

第五案：擬發行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

第六案：通過協助本公司遵循中華民國法令遵循之主辦承銷
商委任暨委任契約案。

2024 年度
第二屆

第十一次
審計委員會
2024.12.24 

第一案：本公司 2025 年度營業預算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擬訂定本公司與子公司 2025 年度稽核計畫。

第三案：擬訂定本公司永續資訊管理辦法。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

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

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

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與會計師之單獨溝通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開會時，如溝通討論有關本公司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等相關事項，皆邀請會計師列席，溝通情形皆屬良好。

(二)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

本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聯繫，主要透過以下四方式進行：

1.各稽核項目完成後，於次月底前交付獨立董事查閱。

2.於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中，就重要稽核發現及缺失改善情形進行討論。

3.依獨立董事指示，執行各項專案稽核或對先前之稽核報告內容作更進一步之分

析。

4.直接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溝通。

四、年度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一)年度工作重點

1.審閱財務報告。

2.考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3.審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4.會計師之獨立性及績效考核評估。

5.審議重大資產、衍生性商品、背書保證等相關交易。

6.定期與本公司會計師座談，討論財務報表的核閱或查核，及內控查核重點事項。

7.定期與內部稽核主管討論稽核計劃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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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4年度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議案皆經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獨立董事皆無反對意見。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
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
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
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三)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

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 本公司已於2024年11月12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修

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各項作業皆依循

該守則辦理，截至目前為止尚無重大差異情形。

另此守則已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

站。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程序處理股東建議、疑

義、糾紛及訴訟事宜，

並依程序實施？

✓ (一)本公司除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專責處理

股東建議或糾紛問題，亦在企業網站首頁設

有投資人聯絡窗口，股東得隨時反映意見，

本公司將循內部程序呈報處理並回覆股東。

本公司另有委託專業股務代理公司協助處理

股東相關事宜。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

單？

✓ (二)本公司隨時掌握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

控制者名單之持股情形。  
(二)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

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

及防火牆機制？

✓ (三)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管理權責皆有明確區

隔，且本公司已建立「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

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並切實執行，內部稽核

亦定期進行風險控管機制。

(三)無重大差

異。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

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

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

賣有價證券？

✓ (四)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

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加以規範，以免資訊

不當揭露。

(四)無重大差

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理目標及

落實執行？

✓ (一)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方針及

落實執行，檢視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組成係

考量運作情形、公司業務型態及未來發展需

求，其成員皆擁有豐富學經歷相關產業或財

務知識等專業知識，對於公司未來運作及發

展有正向助益。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自願設其他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

✓ (二)本公司已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

員會，並設有永續發展委員會，對於其他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未來將視營運需求及法令

規範再行設立。

(二)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
✓ (三)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

「董事會績效評估之機制」，本公司已依據上

(三)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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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

效評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述辦法確實執行，並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

董事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
✓ (四)本公司每年定期依董事會訂定的「會計師評

估及績效評估辦法」內容，及依據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審計品質指標報

告(AQIs)」、會計師簽署之「獨立性聲明書」，

並參照會計師法第47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第10號公報擬定之評估項目(註3)，針對會

計師績效及獨立性進行評估並填列績效考核

表，評估後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

2024年度會計師評估結果已於2025年3月14日
審計委員會及2025年3月14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四)無重大差

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

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

人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

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

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

資料、協助董事、監察人

遵循法令、依法辦理董事

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

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等)？

✓ 公司已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負責處理公司治理相關

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辦理

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

錄等，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協助董

事持續進修，及協助董事遵循法令等。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

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

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作為利害關係

人溝通管道，利害關係人如有需要得隨時以電

話、書信及電子郵件等方式與本公司聯繫，另本

公司亦已於本公司網站設立利害關係人專區作為

溝通管道之一。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已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宏遠證券股務辦

理股東會事宜。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

資訊？

✓ (一)本公司設有官方網站，並有專人負責維護及

隨時更新重要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以

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參考。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 (二)本公司有專人負責相關資訊之蒐集並落實發

言人制度，並將法人說明會相關資訊放置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供投資大眾查詢。

(二)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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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

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

司網站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

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

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形？

✓ (三)本公司依循法令之要求執行相關申報作業。 (三)本公司依

法於會計

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

內公告並

申報年度

財 務 報

告，其餘

無重大差

異。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

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

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

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

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

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

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

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

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 分述如下：  
(一)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方面：本公司以註冊地

及營運地國之勞動基準法、兩性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令，並參照中華民國之

相關政府法令作為本公司制定人資管理規章制

度的最低基準，以確保員工權益。  
(二)投資者關係方面：本公司除定期揭露公司重

要營運資訊外，並持續提昇公司資訊透明，以

利投資人掌握公司經營動態及發展規劃。

(三)供應商關係方面：本公司與供應商之間維繫

著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  
(四)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方面：本公司為保障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已建立各種良好、暢通之溝通

管道，秉持誠信原則及負責態度妥適處理，並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五)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董事皆依

「上市上櫃董事、監查人進修推行要點規

範」，進修公司治理及證券法規研習等課程，

並符合進修時數之規定。 (註 2) 
(六)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法訂定各種內部規章，並進行各種風

險管理及評估。  
(七)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致力品質改善

及專業技術之提升，提供予客戶最好的服務及

產品。  
(八)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

司已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無重大差異。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

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為維護投資人權益，本公司已於公司網頁提供公司概況、財務業務資訊、股東會資訊、公司治理及利害

關係人相關資料供投資人參考。

本公司將針對尚未得分項目，將優先於改善：

1. 於中文版期中財務報告申報期限後兩個月內以英文揭露期中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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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2. 持續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完成永續報告書。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 2：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授課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盧經緯

2024/5/14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傳承之法律設計與案例

研討        3Hr 

董事 韓廣湘

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林曉淇

董事 何瑞正

董事 葛仲林

董事 盧彥如

獨立董事 陳羿君

獨立董事 王國選

獨立董事 吳志容 2024/9/20 

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

會
3Hr 

董事長 盧經緯

2024/11/12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境外公司面臨個人 CFC 挑

戰，還是租稅天堂？或是稅

負地獄！

3Hr 

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林曉淇

董事 何瑞正

董事 葛仲林

董事 盧彥如

獨立董事 陳羿君

獨立董事 王國選

獨立董事 吳志容

註 3：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標準。

項次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獨

立性

1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是 ■否 ■是 □否

2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是 ■否 ■是 □否

3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是 ■否 ■是 □否

4 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擔任董事、經理

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是 ■否 ■是 □否

5 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目。 □是 ■否 ■是 □否

6 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是 ■否 ■是 □否

7 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

衝突。
□是 ■否 ■是 □否

8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具

有親屬關係。
□是 ■否 ■是 □否

(四) 公司設置薪酬委員會者，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酬委員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並推舉陳羿君獨立董

事擔任召集人，本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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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目前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 立 董 事

(召 集 人) 陳羿君
請參閱第 15~16 頁 請參閱第 15~16 頁

－

獨 立 董 事 吳志容 －

獨 立 董 事 王國選 －

註 1：符合獨立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
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3. 2024 年度薪酬委員會開會 2 次【A】，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B】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召集人 陳羿君 2 — 100.00 — 
委員 王國選 2 — 100.00 — 
委員 吳志容 2 — 100.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

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

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形。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

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
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
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
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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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

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動永

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由

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

理，及向董事會督導情形？

✓ 1. 本公司於2023年12月26日於董事會下設「永續

發展委員會」推動相關工作，為公司內部最高

層級的永續發展決策中心。(架構、成員組成、

職掌及運作請詳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

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段落。)

2. 2024年度永續發展委員會共召開兩次會議，並

於2024年12月24日董事會進行彙報溝通。 

3. 董事會對永續發展之督導情形：目前本公司永

續發展委員會定期於年底董事會向董事進行彙

報公司與永續相關各面向之工作彙總，並與董

事進行交流溝通，採納意見進行改善及次一年

度之工作調整依據。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

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

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

政策或策略？(註2) 

✓ 1. 風險評估邊界資料考量營運本業的攸關性及對

重大主題的影響程度，包含本公司並將主要營

運據點之子公司GT、TT納入範疇。 

2. 永續發展委員會依據永續報告書之重大性原則

進行分析，並定期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

指引進行議題分析，針對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

境、社會、氣候變遷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擬

定策略並制定相關措施，以降低相關風險之影

響。

3. 依據評估後之風險，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或

策略，請詳註3。

無重大差異。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

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度？

✓ (一) 環境管理制度

1. 已推行內部環境、安全衛生稽查辦法及禁煙實

施規定，並設置專責環安人員，未來將配合產

業對於環境管理的要求建立相關管理制度。 

2. 為因應全球氣候治理發展趨勢與法規要求，本

公司已取得ISO14001環境管理並導入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目前朝向系統化管理能源

過程，循序漸進改善並提升能源使用，減緩生

產營運對環境之衝擊並追求永續經營。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 (二)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

再生物料

1. 本公司進行下列永續經營措施：紙箱及影印用

紙回收再利用、加強宣導無紙化的應用、垃圾

分類及資源回收；過期紙類委請社會團體回收

處理再利用；每日午休及下班時間，均有員工

巡視關閉未用的電源，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

費；規劃使用太陽能屋頂以增加可再生能源。

2. 對於已無法達成生產效能之設備汰舊換新，購

入高效能設備，廠內上下料運具電動化等措

施，另針對事業廢棄物之分類、管理及再利用

皆依ISO14001作業程序進行。

(二)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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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

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相關之因應措施？

✓ (三) 本公司評估並辨認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如

下：

1. 六項轉型風險：政策和法規風險、技術風險、

價值鏈風險、市場風險、名譽風險、地緣政治

風險。

2. 兩項實體風險：立即性風險、長期性風險。

3. 六項機會：資源使用效率、產品創新、新市場

開發、技術創新、韌性、名譽。

針對這些風險與機會，本公司採取相關之因應

策略共六項：強化合規性與報告框架、投資於

永續技術、價值鏈管理、產品差異化與創新、

加強利害關係人參與與名譽管理、營運彈性。

(三)無重大差

異。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減

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

理之政策？

 ✓ (四) 本公司自今年起依據 ISO 14064-1 盤點溫室氣

體排放量，統計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持

續倡導能源節約，隨手關燈、節約用水、電子

化表單、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及杯具，強化員

工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以期有效利用能源。

(四) 今年度僅

有過去一

年統計數

據，未來

將持續統

計。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

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

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

序？

✓ (一)本公司依循註冊地及營運地國家現行之相關法

令，包括但不限於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與

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對於當地員工平等錄取並

無就業歧視，且於公司規章制度內告知員工關

於公司制定之工作規則及績效評核辦法等有可

能影響自身權益之內部章則，使員工充分了解

相關勞動法令及其享有之基本權利。

本公司認同並依循《聯合國全球盟約》、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勞工組織《工

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

之相關人權保護精神與基本原則，充分尊重與

保護員工之責任，訂定「人權政策」制定相關

管理方案並公布於本公司網站。

本公司人權管理政策如下：

1.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2.包容多元與尊重職場平權 

3.禁止強迫勞動與雇用童工 

4.尊重員工集會結社自由 

5.建立暢通溝通管道 

6.支持並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

衡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

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

酬、休假及其他福利

等)，並將經營績效獲成

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

酬？

✓ (二)本公司依法令規定訂定員工工作守則，及各項

薪酬、休假、 退休制度及各項福利措施，且定

期依據海外生產據點的人 力市場及同業薪酬狀

況，訂定合理且具競爭力之薪酬水準； 並參酌

公司營運績效，員工酬勞則依本公司章程規

定，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的 2%計算，作為各項

(二)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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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薪酬制度訂定之參考。董事及經理人等之薪

酬，則由薪酬委員會審議並經董事會通過始得

發放。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

論各項福利措施，人力資源部並規劃各項員工

福利活動並普及全體員工。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

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

✓ (三)本公司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1. 本公司及子公司管理之工作空間及廠區不定期

舉辦消防演練，並自主實施安全檢查，每年聘

請外部專業團隊進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可確

保工作環境之安全，亦制定勞工安全相關內部

規範依其辦理，並且規劃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

與健康教育、定期健康檢查及團體保險等。

2024年職業安全教育訓練受訓人數計2,655人
次，受訓總時數共計6,427小時。

2. 本公司已取得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認證，持續推動健康與安全管理。

3. 本公司持續檢討改善對策，加強機台安全檢查

與檢修，對全體員工進行必要的職業安全培

訓，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確

保同仁工作期間之安全。 

4. 本公司於2024年度並無發生任何火災事件。

(三)無重大差

異。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

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 (四)本公司對員工工作相關職能均定期實施教育訓

練，亦鼓勵及安排員工參加外部訓練，以培訓

基層及中高階主管，增加員工職涯發展空間及

能力。2024 年度職涯訓練共計 22,163 人次，總

計 4,078.5 小時。

(四)無重大差

異。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

健康與安全、客戶隱

私、行銷及標示，公司

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

際準則，並制定相關保

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政

策及申訴程序？

✓ (五)本公司所有產品與服務標示均依當地相關法規

及國際通用準則規範。本公司網站提供客戶聯

絡電子信箱，及利害關係人申訴信箱，提供客

戶建議及申訴管道，以保障客戶權益。

(五)無重大差

異。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

理政策，要求供應商在

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

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

關規範，及其實施情

形？

✓ (六)本公司已對供應商訂定相關內部規範，且在初

次交易前均有進行縝密評估，並於每年對主要

供應商辦理評鑑及定期評價，對涉有違反企業

社會責任如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

之供應商，本公司若非必要，將不與往來。

(六)無重大差

異。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

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永

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性

資訊之報告？前揭報告書是否

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

保證意見？

✓ 本公司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之準則

編製永續報告書，並參考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之準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及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之建議。根據法規，本公

司永續報告書無須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

證意見。

本公司未來將

依公司發展需

要及法令規定

辦理永續報告

書確信，其餘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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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訂有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並持續依該守則規定辦理，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無重大差異情形。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本公司僱用員工時，不分種族、性別、年齡、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採用適才適用方式，針對個人是

否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等予以考量，以提供應徵者公平之僱用機會，並確定所有工作都是自願性。本公司

積極投入各項社會服務與協助弱勢的工作，以關懷社會的心幫助需要被關懷的社群，例如不定期配合公益

活動捐贈、提供殘障人士就業機會外，並努力經營本業，給予員工穩定及優質之就業環境，為公司股東及

相關利害關係人謀取最大福利。未來，本公司除了提升產品品質、強化競爭力、專業人才培育外，並積極

展現企業責任，落實企業核心價值。

本公司依相關驗證機構查證標準，取得以下認證：

1.品質管理系統：ISO 9001、IATF 16949、ISO 13485及AS 9100 
2.能源管理系統：ISO 50001(效期：2024/06/30~2027/06/29) 
3.環境管理系統： ISO14001 

公司及廠區 效期

GT  Plant 1 2024/03/26-2027/03/25
GT  Plant 2 2025/03/20~2028/03/21
TT   2023/09/23-2026/09/22

4.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ISO45001 
公司及廠區 效期

GT  Plant 1 2023/01/10-2026/01/09
GT  Plant 2 2024/04/06-2027/04/05
TT   2023/02/14-2026/02/13

註 1：執行情形如勾選「是」，請具體說明所採行之重要政策、策略、措施及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如勾選
「否」，請於「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欄位解釋差異情形及原因，並說
明未來採行相關政策、策略及措施之計畫。

註 2：重大性原則係指有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理議題對公司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產生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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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重大議題 風險評估項目 政策或策略 

環境保護 氣候策略 積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符合全球目標。 

1.設定排放量減少目標。 

2.提高能源效率。 

能源管理 優化能源效率並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

1.監控並分析能源消耗。

2.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3.提升生產效率。

廢棄物管理 減少廢棄物並促進循環經濟。 

1.實施廢棄物分類與回收計畫。 

2.將減少廢棄物的策略融入生產計畫。 

空氣汙染管理 有效控制並降低空氣污染排放。 

1.升級空氣過濾系統和汙染控制措施。 

2.監測並報告排放量。

3.依汙染管理最佳實務施行相關措施。 

社會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 確保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1. 定期進行安全訓練。

2. 執行嚴格的安全措施。

3.提供防護設備並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人才發展 鼓勵員工持續學習與發展技能。

1. 持續提供培訓計畫。

2.培養領導力。

3.與教育機構合作以提升勞動技能。 

徵才與留任 建立良好雇主形象，以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

1.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2.促進工作場所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3.推廣工作與生活保持平衡。 

人權與勞工關係 保護勞工權益，並維護人權。

1.嚴格禁止強迫勞動和童工。

2.執行人權風險評估。

3.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勞工權益議題。 

公司治理 行為準則 遵循道德標準、透明且合法營運。

1.定期進行行為準則培訓。

2.嚴格執行反貪腐零容忍政策。

3.實施內部稽核與舉報管道。 

風險管理 主動辨認並管理風險。

1.建立風險管理架構。

2.進行風險分析和壓力測試。

3.制定緊急應變計劃。 

原物料採購 確保負責任和永續的採購。

1.評估和審核供應商。

2.推廣永續採購政策。

3.加強原物料的可追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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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公司氣候相關資訊執行情形

項目 執行情形 

1.敘明董事會與管理階

層對於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之監督及治

理。 

1.本公司董事會負責建立和監督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包括與氣候相

關的風險與機會。管理階層負責制定和監控公司的風險管理政

策，包括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政策，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

的風險管理政策旨在識別和分析傳統風險及與氣候相關的風險，

設定適當的限制和控制措施，並監控是否遵守這些限制。

2.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於董事會下設立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監

督管理公司對經濟、環境和人群之衝擊，以加強本公司之永續治

理。本委員會負責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原則融入公

司營運以及風險管理架構。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下設有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等三個小組。 

2.敘明所辨識之氣候風

險與機會如何影響企

業之業務、策略及財

務(短期、中期、長

期)。

本公司所辨識之氣候風險與機會所帶來之影響如下： 

風險類別 

1.政策和法規風險(短期)：因應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實施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的政策，以及與跨境政策有關的報告規定，公司可能面臨

法規和政策變更帶來之挑戰。為了符合當地法規，排放密集型製

程的成本會上升，增加合規成本與負擔。由於碳核算和報告合規

要求增加，對歐盟的出口成本上升。

2.技術風險(中期)：可能面臨以低排放選項替代現有產品的風險，

並涉及轉用更環保的生產方法，投資研發對於優化流程而言至關

重要。低排放技術的研發和設備初始投資相關的成本增加，以及

因員工培訓和流程調整而導致的暫時營運成本上升。

3.價值鏈風險(短期)：公司及供應商必須遵守更嚴格的碳揭露要

求，以確保合規性和業務的持續性，進而導致生產及合規成本增

加。

4.市場風險(中期)：對低碳和符合道德標準的原物料需求增加，使

得生產、採購和供應鏈管理必須進行調整。價值鏈若無法適應不

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和環境法規，將導致市占率降低和收入損

失。

5.名譽風險(短期)：如果公司被認為在氣候行動方面落後於人且未

能遵守相關法規，可能面臨聲譽損害和財務損失。市占率及品牌

價值下降，難以吸引投資人，進而造成營收降低。

6.地緣政治風險(長期)：本公司可能面臨來自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擾

亂供應鏈造成的名譽風險，導致短缺、生產延遲以及因關稅而增

加的成本。市場限制可能威脅到競爭力和客戶信任度，而未能滿

足需求可能會導致市占率下降。

7.立即性風險(長期)：由於氣候變遷，本公司面臨極端氣候事件的

風險可能增加。此外，本公司主要營運據點的地理位置可能特別

容易受到洪水影響，進而干擾營運。設備損壞會增加維修成本，

生產中斷會造成收入損失，而延遲則會因消耗備用能源而提高營

運成本。

8.長期性風險(長期)：本公司營運工廠所在地在未來很可能會受到

海平面逐漸上升的影響，而造成工廠營運中斷。需要持續監控情

況，以防止營運中斷及相關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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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類別

1.資源使用效率(短中期)：透過提高能源效率來降低營運成本和能

源消耗，包括實踐循環經濟，例如減少廢棄物並回收、優化建物

和製程中的能源使用，以及採取節水措施。可使公司降低營運成

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對原生材料的依賴，並改善法規遵

循。

2.產品創新(中長期)：因應氣候永續發展趨勢，開發新的供應產

品，包括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與電動車相關的生態系統和基礎

設施，以及節能技術，這些可能使公司擴展新業務領域以提升營

收。

3.新市場開發(中期)：實施產品差異化策略，以維持在綠色供應鏈

中的地位，有助於減少未遵守跨境政策相關的額外成本，也可提

升產品對新興市場群體的吸引力，以及擁有氣候相關政策的市

場，進而提升營收。

4.技術創新(長期)：投資於氣候相關技術的研發，專注於技術創

新，有助於本公司在永續發展上的成效，並在氣候解決方案市場

中占有一席之地，並在長期減少碳足跡與碳稅支出。

5.韌性(中長期)：透過強化應對氣候變遷實體影響的能力來提升韌

性，藉由多元化供應鏈以減少氣候干擾的脆弱性、制定考慮氣候

風險的業務持續計劃，以及投資能夠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基礎設

施來達成，降低供應鏈中斷帶來之財務損失。

6.名譽(短期)：透過展現氣候行動領導力來獲得名譽，包括吸引環

保意識強的消費者和投資人、提升品牌形象和員工參與度，以及

加強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進而提升營運績效。

3.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

轉型行動對財務之影

響。

極端氣候事件對財務之影響請詳上揭項目 2 風險 7 之說明；轉型行

動對財務之影響請詳上揭項目 2 風險 1~6 之說明。

4.敘明氣候風險之辨

識、評估及管理流程

如何整合於整體風險

管理制度。

本公司已實施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以識別、評估及減輕可能影響

財務表現、營運及市場地位的風險，包括與氣候相關的風險。為提

升應變能力，本公司持續進行風險監控和年度評估，積極識別潛在

風險。本公司透過下列流程持續監控和評估風險： 

1.風險識別 

2.風險評估 

3.風險接受決策 

  (1)接受：持續監控和評估潛在風險 

  (2)不接受：制定風險預防或解決方法→風險緩解與控制→風險

解決 

4.風險結案與報告 

5.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

面對氣候變遷風險之

韌性，應說明所使用

之情境、參數、假

設、分析因子及主要

財務影響。

本公司尚未使用情境分析評估氣候變遷風險。 

6.若有因應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之轉型計畫，

因應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之各項策略目標如下：

1.強化合規性與報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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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該計畫內容，及

用於辨識及管理實體

風險及轉型風險之指

標與目標。

短期目標：對目前的合規性進行基準評估。

中期目標：實施培訓計畫並建立明確的報告程序。

長期目標：符合不斷變化的法規，並建立主動報告的標準。

2.投資於永續技術：

短期目標：設定低排放技術的初步研發目標。

中期目標：整合廢棄物減量與回收流程。

長期目標：在整個營運過程中廣泛採用永續生產技術。

3.價值鏈管理：

短期目標：識別並降低當前供應鏈風險。

中期目標：多元化供應商和原物料。

長期目標：建立具彈性、氣候感知的供應鏈，並持續進行風險評

估。

4.產品差異化與創新：

短期目標：進行市場調查，識別關鍵的永續產品機會。

中期目標：推出永續產品線並向消費者傳達其優勢。

長期目標：使用低排放替代品擴大產品組合，並在永續方面取得

市場領導地位。

5.加強利害關係人參與與名譽管理：

短期目標：制定利害關係人參與計劃。

中期目標：定期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並展示永續發展的努力。

長期目標：透過持續的利害關係人溝通，建立值得信賴的環保企

業聲譽。

6.營運彈性：

短期目標：評估主要營運地點的氣候風險與脆弱性。

中期目標：實施基礎設施升級和預警系統。

長期目標：透過加強應變準備和風險緩解策略，實現對氣候變遷

影響的全面營運彈性。

7.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

為規劃工具，應說明

價格制定基礎。

本公司尚未使用內部碳定價工具。 

8.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

標，應說明所涵蓋之

活動、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規劃期程，每

年達成進度等資訊；

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

能源憑證(RECs)以達

成相關目標，應說明

所抵換之減碳額度來

源及數量或再生能源

憑證(RECs)數量。

本公司已設定與氣候相關的目標，並參考國際公認的 SBTi（科學

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框架，確定每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活

動，以確保與氣候科學和全球溫度目標的一致性。本公司設定以

2024 年為基準年，在 2035 年將每單位收入的碳強度降低 40%，並

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本公司尚未使用碳抵換或再生能源憑證

(RECs)。

9.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

情形與減量目標、策

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本公司及主要營運之子公司 GT 和 TT 已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本公

司之排放量尚未經過查證與確信，依照「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業辦法」，預計於 2028 年揭露 2027 年度母公司個體溫室

氣體確信情形；GT 和 TT 之排放量目前由 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Thailand) Ltd.獨立查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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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計畫如下：

 設定並監控減排目標：建立與公司長期永續發展願景一致的科

學基礎減量目標，並每年追蹤進展。

 改善能源效率：在公司營運中實施節能措施，包括升級設備、

提高流程效率，並推動節能實務。

 擴大採用可再生能源：探索太陽能、風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

可行性，以減少公司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 優化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和改善材料利用率，以提升公司的

營運效率。

 強化碳核算與報告：持續提升公司溫室氣體排放報告中的數據

準確性和透明度，確保符合國際標準。

-44-



(六)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

通過之誠信經營政策，

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

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

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

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

營政策之承諾？

✓ (一)本公司「工作規則」明定員工不得因職務上之

行為或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接受招待、饋禮、

回扣或其他不法利益；本公司亦訂有｢誠信經

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規範公司誠信經營政策。為使員工、經理人及

董事確實知悉並遵守，於每年定期辦理宣導。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

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並據以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且至少涵蓋「上市

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

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

行為之防範措施？

✓ (二)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已明確規範禁止行賄及收

賄、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禁止不當慈善捐

贈或贊助，及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防範方案及處理程序，並每年定期向

員工、經理人及董事辦理相關規定之公告及通

知，以提升誠信及自律觀念。

(二)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

序、行為指南、違規之

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

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

正前揭方案？

✓ (三)本公司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出納人員任用及職務輪調要點」及「員工代

墊管理辦法」針對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採行必要之防範措施且隨時檢討，俾確保

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並定期執內部稽

核計畫，以有效進行防範。

(三)無重大差

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

之誠信紀錄，並於其與

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

約中明定誠信行為條

款？

✓ (一)本公司於交易往來前，均依內部控制相關辦法

對交易對象進行資格條件審核，本公司人員應

避免與不誠信經營之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

往來對象從事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

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

往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

之誠信規範。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

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

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

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

執行情形？

✓ (二)本公司指定稽核室為專責單位辦理誠信經營行

為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

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

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二)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

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

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 (三)本公司於「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

「道德行為準則」等相關辦法中明訂各層級人

員防止利益衝突政策及作業辦法，且提供適當

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三)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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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

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

度、內部控制制度，並

由內部稽核單位依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

果，擬訂相關稽核計

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

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

查核？

✓ (四)本公司針對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並隨時檢討，以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

有效。

(四)無重大差

異。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

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

訓練？

✓ (五)本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參與外部機構之進行課

程，另本公司亦不定期舉辦有關誠信經營相關

會議及訓練課程，向經理人及員工宣導誠信經

營之重要性。

(五)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

及獎勵制度，並建立便

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

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

理專責人員？

✓ (一)本公司已訂定｢檢舉舞弊行為管理辦法」提供正

當檢舉管道，由專設部門和人員接收並處理與

反饋員工訴求，並對於檢舉人身份及檢舉內容

確實保密。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

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

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

之後續措施及相關保密

機制？

✓ (二)本公司專責人員會先行了解檢舉事項，並回報

專 責單位主管評估受理情形，所有過程皆被嚴

格保密。

(二)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

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

處置之措施？

✓ (三)為保護檢舉人，所有過程皆被嚴格保密。 (三)無重大差

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其所定誠信

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 本公司已架設網站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訊及情形。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

情形

本公司已於2020年7月10日董事會通過「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提報

2020年7月20日股東常會，以落實其守則，並恪守遵循。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與往來廠商交易時，一向秉持誠信原則並對往來廠商宣導本公司誠信經營理念，對員工亦加強

教育，且定期安排董事參加公司治理課程，以提升本公司經營績效及透明度。

(七)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1.本公司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所有重大資訊之揭露所需相關文件需符

合公司內部簽核流程。

2.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揭露，由本公司發言人發布處理，且除本公司負責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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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外，本公司人員非經授權不得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

3.經理人於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參與公司治理有關之進修與訓練情形如

下：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授課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策略長 盧經緯

2024/05/14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企業傳承之法律設計與案例

研討
3Hr 

總經理 葛仲林

財務暨會計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子公司營運協理 盧彥如

董事長/策略長 盧經緯

2024/11/12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境外公司面臨個人 CFC 挑

戰，還是租稅天堂？或是稅

負地獄！

3Hr 
總經理 葛仲林

財務暨會計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子公司營運協理 盧彥如

財務暨會計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2024/05/10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1.東南亞常見投資架構之稅

務問題解析
3Hr 

2024/09/20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

會
3Hr 

2024/09/30
臺灣證券

交易所
壯大臺灣資本市場高峰會 3Hr 

(八)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面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

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plus.twse.com.tw/)點選[單一公司]項下[公司治理]
之[公司規章/內部控制] [內控聲明書公告]點選查詢。

(網址：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06sg20)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

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plus.twse.com.tw/)點選[單一公司]項下[公司治理]
之[公司規章/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專案審查報告] 點選查詢。

(網址：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06hs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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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

(1) 2024 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 2024 年股東常會於民國 2024 年 6 月 25 日舉行，會中出席股東

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如下：
重要決議事項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通過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

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不適用

通過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

盈餘分派議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1.2023 年度盈餘分派已全數分配完

畢。

2.股東現金股利 93,000,000元，每股配

發現金股利新臺幣 3 元。

3.訂定 2024 年 8 月 25 日為除息基準

日，並於民國 2024年 9月 12日發放。

通過討論本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範」修訂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修正後程序辦

理。

通過討論本公司「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修正後程序辦

理。

通過討論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修正後程序辦

理。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

限制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已於 2024年 6月 25日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

2. 202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會議日期 重大決議事項

2024.03.14 1.本公司 2023 年度員工（含經理人）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2.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案

3.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4.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案

5.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

6.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7.本公司出具 202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8.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案

9.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10.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11.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修訂案

12.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13.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14.本公司之子公司廠房新建工程案

15.本公司在台投資案

16.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擬於泰國投資新設公司案

17.解除本公司經理人暨本公司之子公司現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18.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19.本公司擬投資海外績優金融商品案

20.本公司擬向銀行借款授權案

21.本公司 2024 年度股東常會召開事宜案

22.受理股東常會股東提案之相關事宜案

2024.04.02 1.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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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大決議事項

2024.05.14 1.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2.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3.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及 TT 案

2024.08.28 1.本公司 202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2.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2024.10.16 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及 TT 現金增資案

2024.11.12 1.本公司 2024 年第 3 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修訂案

3.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4.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案

5.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案

6.投資成立新加坡子公司案

7.擬發行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

8.通過協助本公司遵循中華民國法令遵循之主辦承銷商委任暨委任契約案

2024.12.24 1.本公司及各從屬公司經理人 2024 年度年終獎金案

2.本公司 2025 年度營業預算案

3.擬訂定本公司與子公司 2025 年度稽核計畫

4.擬訂定本公司永續資訊管理辦法

2025.03.14 1.本公司 2024 年度員工（含經理人）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2.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案

3.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4.本公司 2024 年度盈餘分配案

5.本公司 2024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

6.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7.本公司出具 202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8.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案

9.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10.本公司子公司與孫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訂定案

11.本公司之子公司 Singxon Pte. Ltd.擬向銀行借款授權案

12.本公司之子公司 Singxon Pte. Ltd.資金貸與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及 TT 案

13.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14.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15.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16.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17.本公司子公司與孫公司董事及總經理任命追認案

18.本公司開立存款帳戶事宜

19.本公司 2025 年度股東常會召開事宜案

20.受理股東常會股東提案之相關事宜案

2025.04.15 1.本公司擬辦理第 1 次庫藏股作業，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案

2.本公司擬辦理第 2 次庫藏股作業，買回本公司股份以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案

3.本公司 2025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增列報告事項

執行情形：董事會決議事項已依董事會議事錄執行完畢。

(十)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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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 會計師公費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
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王怡文 2024/1/1~2024/12/31 

4,120 1,650 

5,940 

註 2

郭冠纓 2024/1/1~2024/12/31 

張芷 2024/1/1~2024/12/31 — 170 註 1

註 1：非審計公費為移轉訂價報告書 170 仟元。
註 2：非審計公費為內控專審報告 1,550 仟元及本公司發行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會計師覆核意見書 100 仟

元。

(二)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三)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無此情形。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

(一) 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換日期 2023 年 4 月 28 日

更換原因及說明 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終止

或不接受委任

情況＼當事人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再接受（繼續）委

任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意見以外

之查核報告書意見及原因
無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他

無 ✓

說明

其他揭露事項 無

(二) 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王怡文、郭冠纓

委任日期 2023 年 4 月 28 日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處理方

法或會計原則及對財務報告可能

簽發之意見諮詢事項及結果

無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不同意

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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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十條第六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三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

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形。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2025 年 4 月 22 日；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截至 4 月 22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

(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董事長

兼策略長
盧經緯 — — — —

董事暨

大股東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 — — —

代表人：林曉淇 — — — —
董事 韓廣湘 — — (366,000) —
董事 何瑞正 — — — —
董事兼

總經理
葛仲林 (6,000) — 20,000 —

董事兼子公司營運協理 盧彥如 — — — —
獨立董事 陳羿君 — — — —
獨立董事 王國選 — — —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 — — —

財務長暨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1,000) — — —
副總經理 Satoru Saito 15,000 — — —
副總經理 Kamchai Monchaya (20,000) — (10,000) —

子公司品管協理 李璋 — — — —
子公司工程協理 Kazushige Ishizawa — — — —

子公司專案工程協理 陳宗宏 — — 3,000 —
註 1：經理人陳宗宏 2025.02.18 就任。  

(二)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

之資訊：

姓名
股權移轉
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
司、董事、監察人
及持股比例超過
10%股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
價格

葛仲林 贈與 2024.7.30 葛力愷 一等親 118,000 不適用

韓廣湘 贈與 2025.3.26 李麗華 配偶 366,000 不適用

(三)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

之資訊：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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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2025 年 4 月 22 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
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負責人：林正盛

11,130,841 35.91 0 0.00 0 0.00

Bonus First Limited 

林正盛

Ace Advantage 
Limited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同一

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

Bonus First Limited 
代表人：林正盛

1,388,200 4.48 0 0.00 0 0.00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林正盛

Ace Advantage 
Limited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同一

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代表人：盧經緯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盧經緯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

Clear Promise Limited 
代表人：韓廣湘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韓廣湘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

何品毅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 — —

Ace Advantage 
Limited 
代表人：林曉淇

904,200 2.92 0 0.00 0 0.00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Bonus First 
Limited 

林正盛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父女

—

盧經緯 761,332 2.46 0 0.00
700,920 2.26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註 1

124,000 0.40 正覺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

Rich Abundant Limited 
代表人：林良雄

753,500 2.43 0 0.00 0 0.00 — — —

Simple Energy Group 
Co.,Ltd. 
代表人：張文欽

701,800 2.26 0 0.00 0 0.00 — — —

葛力愷 589,500 1.90 0 0.00 0 0.00 — — —

註 1：盧經緯持有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6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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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

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2025 年 4 月 22 日；單位：股；%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

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代表人：盧經緯

42,750,000 100.00% — — 42,750,000 100.00%

Thaixon Tech Co., Ltd. 
代表人：盧經緯

16,000,000 100.00% — — 16,000,000 100.00%

Caltech (Hong Kong) Ltd. 
代表人：盧經緯

25 100.00% — — 25 100.00%

Singxon Pte. Ltd.(註 1) 10,000,000 100.00% — — 10,000,000 100.00%

Align Co., Ltd.(註 2) 196,000 49.00% — — 196,000 49.00%

註 1：Singxon 係本公司於 2024 年 12 月投資之子公司。
註 2：Align 係 GT 於 2024 年 3 月投資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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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 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經過
單位：仟股/金額除另有註明外，係新臺幣仟元

年月 發行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之財產抵充

股款者

其它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以下簡稱開曼六方) 

2016/11 USD 1 50,000 USD 50,000 1,100 USD 1,100 設立 無 註 1

2016/12 USD 1 50,000 USD 50,000 11,000 USD 11,000 現金增資 9,900 仟股 無 - 

2016/12 - 50,000 USD 50,000 11,000 USD 11,000
以現金取得 GT、TT、CT 及

旭申國際全數股權
無

註 2
及註 3

2017/4 USD 1 50 USD 50 0.001 USD 0.001 現金減資 10,999,999 股 無 註 4

2017/4 USD 3 50,000 USD 50,000 12,833 USD 12,833 現金增資 12,833,332 股 無 - 

2017/6 USD 3 50,000 USD 50,000 25,000 USD 25,000 現金增資 12,166,667 股 無 - 

2017/12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股本面額變更為新臺幣 無 註 5

2020/1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設立子公司六方科技 註 6

2020/3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處分 GT、TT 及 CT 全數股

權予六方科技
註 7

2020/4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處分旭申國際全數股權予智

伸科技
無 註 9

2020/6 NTD 35.74 150,000 NTD 
1,500,000 20,000 NTD 200,000

向原始股東買回 55,000 仟股

並交付六方科技全數股權予

原始股東

無 註 10

英屬開曼群島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六方科技) 

2020/1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1 NTD 10 設立 無 註 6

2020/3 NTD 70.22 150,000 NTD 
1,500,000 21,090 NTD 210,904

組織重組增資 21,089 仟股向

開曼六方取得 GT、TT 及

CT 全數股權

無 註 7

2020/3 NTD 75.61 150,000 NTD 
1,500,000 27,500 NTD 275,000

增資 6,410 仟股取得開曼六

方對 GT 及 TT 債權
無 註 8

2023/7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31,000 NTD 310,000

增資 3,500 仟股對外辦理初

次上市前公開承銷之用
無 註 11

註 1：開曼六方創始股本。

註 2：開曼六方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以現金取得 Smartmade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之 GT、TT 及 CT 全數

已發行股份，並以當時各公司之淨值為對價，包括取得 GT 已發行股份 16,250 仟股，支付美金 23,173 仟元，每股價

格為美金 1.43 元；取得 TT 已發行股份 5,500 仟股，支付美金 3,017 仟元，每股價格為美金 0.55 元；取得 CT 已發行

股份 25 股，支付美金 94 仟元，每股價格為美金 3,751.82 元。取得後 GT、TT 及 CT 成為開曼六方 100%之轉投資子

公司。

註 3：開曼六方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向林正盛等 8 人取得旭申國際全數已發行股份 30,000 仟股，支付現金

新臺幣 300,000 仟元，取得旭申國際每股價格為新臺幣 10 元，旭申國際當時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299,724 仟元，取得

後旭申國際成為開曼六方 100%之轉投資子公司。

註 4：開曼六方為重塑股本現金減資 10,999,999 股，減資後開曼六方實收資本為 1 股，實收資本額為美金 1 元。

註 5：開曼六方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股東會決議通過已發行股數 25,000 仟股，每股面額美金 1 元，合計美金 25,000 仟元，

以新臺幣 30 元兌美金 1 元之匯率轉換成已發行股數 75,000 仟股，每股面額由美金 1 元變更為新臺幣 10 元，合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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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750,000 仟元。

註 6：六方科技創始股本。

註 7：六方科技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及 2020 年 3 月 3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17,356 仟股，以換股方式取得開

曼六方持有 GT 全數已發行股份 39,000 仟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226,010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2,520 仟股，以換股

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持有 TT 全數已發行股份 5,500 仟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64,686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1,213 仟股，

以換股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持有 CT 全數已發行股份 25 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90,227 仟元。六方科技共計發行新股

21,089 仟股，取得 GT、TT 及 Caltech 三家公司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480,923 仟元，換股價值約為每股新臺幣 70.22
元。

註 8：六方科技公司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及 2020 年 3 月 3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4,031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GT 債權美金 10,100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2,379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TT 債權美金 5,400 仟元及歐元 500 仟元。六方科

技共計發行新股 6,410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GT 及 TT 債權價值為新臺幣 484,642 仟元，換股價值為每股新臺幣

75.61 元。

註 9：開曼六方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董事會及 2019 年 11 月 19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由智伸科技(股)公司增資發行新股 24,000
仟股以換股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擁有旭申國際全數已發行股份 30,000 仟股，股份轉換基準日為 2020 年 4 月 13 日。開

曼六方因旭申國際被收購得轉換股份之有價證券金額為新臺幣 2,880,000 仟元(智伸科技 2020 年 4 月 13 日收盤價)，
換股價值約為每股新臺幣 96 元。旭申國際併入智伸科技之組織架構，而開曼六方則持有智伸科技約 22.66%之股權。

註 10：開曼六方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董事會及 2020 年 6 月 22 股東會決議通過買回已發行股數 55,000 仟股，並以每 2 股開

曼六方普通股換發六方科技普通股 1 股為對價，交付六方科技普通股 27,500 仟股予開曼六方股東，基準日定為 2020
年 6 月 23 日，開曼六方對六方科技已無持股關係。

註 11：六方科技公司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董事會及 2023 年 6 月 2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3,500 仟股，因應營運發展

所需及配合臺灣上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初次上市前辦理公開承銷之用。

2.股份種類

2025 年 4 月 22 日；單位：股

股份

種類

核定股本
備 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

普通股
31,000,000 119,000,000 150,000,000 註

3.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二) 主要股東名單

2025 年 4 月 22 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11,130,841 35.91

Bonus First Limited 1,388,200 4.48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1,168,200 3.77

Clear Promise Limited 1,168,200 3.77
何品毅 1,168,200 3.77

Ace Advantage Limited 904,200 2.92
盧經緯 761,332 2.46

Rich Abundant Limited 753,500 2.43

Simple Energy Group Co.,Ltd. 701,800 2.26
葛力愷 589,50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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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章程第 34.2 條針對股利政策規定如下：

公司處於成長階段，基於資本支出、業務擴充及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發展

等需求，公司之股利政策將依據公司未來資金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因應景氣及

產業變動情形，以現金股利及/或股票股利方式配發予公司股東。董事會如決議

分配利潤，應擬訂計畫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分配利潤。董事會應以下述方

式擬訂該利潤分配計畫：(a)公司應依法提撥應繳納之稅款，(b)並就年度淨利先彌

補歷年虧損(如有)。其次，(c)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d)並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或

依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除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當

年度盈餘扣除上述(a)至(d)項之數額，加計前期累計未分配盈餘為可分配盈餘，董

事會就可分配盈餘得擬定利潤分配計畫提報股東會決議。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

利或股票股利(盈餘轉增資按比例分配股份予股東)之方式為之。董事會如決議分

配利潤，股東股利總額至少應為當年度盈餘扣除上述(a)至(c)項後之 30%，其中現

金股利發放總額不得低於發放股東股利總額之 50%。

2.本年度擬(已)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公司 2024 年度股利分配相關議案業經 2025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預計自可供分配盈餘提撥新臺幣 124,000仟元，以及自資本公積提撥新臺幣 49,600
仟元，合計發放現金股利新臺幣 173,600 仟元，每股新臺幣 5.6 元。

(四) 本年度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五) 員工及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章程 34.1 條針對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規定如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當年度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不

低於 2%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當年度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不

超過 2%分派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

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得按照第 11.1 條規定同意之員工激勵計畫配發。員

工酬勞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員工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

東會。董事兼任公司及/或其從屬公司之執行主管者得同時受領其擔任董事之酬

勞及擔任員工之酬勞。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

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當期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係依公司章程以可能分配之金額做為估

列基礎，若於當期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實際分派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依會

-56-



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一年度調整入帳。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本公司 2024 年度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本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金額及發放方式如下：

(1)員工酬勞：5,049,000 元；現金方式發放。

(2)董事酬勞：1,005,000 元；現金方式發放。

(3)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

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差異。

(4)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

總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

認列員工、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前一年度(2023 年度)實際配發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別為新臺幣

1,972 仟元及 392 仟元，實際配發情形與原認列相同，並無差異。

(六)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1.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已執行完畢) 
2025 年 5 月 14 日

買回期次 第一次

買回目的 轉讓員工

買回期間 2025/4/16~2025/5/2 
買回區間價格 85.10~150.00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204,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26,557,571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51.00%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204,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66% 

2.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尚在執行中) 
2025 年 5 月 14 日

買回期次 第二次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買回股份之種類 普通股

買回股份之總金額上限 2,227,045,4021 元

預定買回之期間 2025/5/5~2025/6/13 
預定買回之數量 800,000 股

買回區間價格 85.10~150.00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尚在執行中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尚在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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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

2025 年 4 月 22 日

公 司 債 種 類
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45691 六方科一 KY) 
發行（辦理）日期 2025 年 1 月 15 日

面 額 新臺幣 100 仟元

發行及交易地點 －

發  行  價  格 每張面額新臺幣 100 仟元整，依票面金額之 105.25%發行

總 額 發行總面額：新臺幣 500,000,000 元

發行總金額：新臺幣 526,250,570 元

利 率 票面利率 0% 
期 限 3 年期；到期日：2028 年 1 月 15 日

保  證  機  構 無

受 託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簽  證  律  師 不適用

簽 證 會 計 師 不適用

償  還  方  法 到期時以現金一次償還

未 償 還 本 金 新臺幣 500,000 仟元

贖 回 或 提 前 請參閱發行及轉換辦法

清 償 之 條 款 請參閱發行及轉換辦法

限  制  條  款 無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公司債評等

結果
不適用

附其他權利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轉換(交
換或認股)普通股、海外存託

憑證或其他有價證券之金額

未有申請轉換為普通股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 請參閱發行及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

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依現行轉換價格估算，預計可再轉換之股數約占流通在外

總股數之 7.07%，對股權之最大可能稀釋效果尚屬有限，對

現有股東權益影響不大。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不適用

轉換公司債資料：

公 司 債 種 類
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45691 六方科一 KY) 
                            年 
 項                                 度 
        目

當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轉換公司債

市價

最高 109.00 
最低 101.00 
平均 105.06 

轉 換 價 格 212 
發行(辦理)日期及發行時轉換價格 發行日期 2025/01/15 

發行時轉換價格為新臺幣 212 元

履行轉換義務方式 發行新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憑證辦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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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本公司發行有價證券尚未完成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一) 計畫內容：

1.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2024 年 12 月 24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66462 號

2.募資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500,000 仟元

3.資金來源：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總面額新臺幣 500,000 仟元，按票面金

額 105.25%發行，共募集資金新臺幣 526,521 仟元。

4.計畫項目及資金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購置機器設備 2026 年第二季 360,000 130,000 66,000 56,000 44,000 32,000 32,000
充實營運資金 2025 年第二季 166,251 70,000 70,000 26,251 - - -

合計 526,251 200,000 136,000 56,000 44,000 32,000 32,000

5.輸入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申報網站之日期：2025 年 1 月 7 日

6.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1)購置機器設備

為因應未來營運發展所需，本次計畫項目中 360,000仟元係用於購置機

器設備，所購買機器設備主係因應該公司客戶訂單之擴產需求，預計投資

回收年數自 2025 年第二季投產起算約 4.7 年，預估每年可增加之生產量、

銷售量及營業利益如下表所列：

單位：PCS；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及

以後年度

年產量 98,356 279,689 332,194 
平均單價(元) 1,260.88 1,186.29 1,226.71
營業收入 124,015 331,791 407,506 
營業毛利(損) 32,356 86,564 106,318 
營業(損)益 13,753 36,796 4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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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回收年限

單位：PCS；新臺幣仟元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2029 年度及
以後年度

稅後淨利 13,753 36,796 45,192 45,192 45,192 
折舊費用 B(註) 11,719 31,250 45,000 45,000 45,000 
當年度可產生之
現金流量 A+B 25,472 68,046 90,192 90,192 90,192 
累計現金流量 25,472 93,518 183,710 273,902 364,094

註：本次擬購置機器設備 360,000 仟元，以耐用年限 8 年估算折舊費用。

(2)充實營運資金

本次募集資金 166,251仟元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其主係因應未來發展

所需，強化財務結構並提升市場競爭力，除增加長期資金穩定度及提升資

金調度彈性外，並可降低其營運風險，有助公司未來中長期發展。上述資

金需求若改以銀行借款支應，以該公司目前與銀行洽詢之短期借款利率為

4.15%設算，預計每年可節省利息支出 6,899 仟元，減少向金融機構借款所

造成之利息負擔。

(二) 執行情形：

截至 2025 年第一季資金運用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劃項目 執行狀況
2025 年

第一季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

進度超前或落後原因

及改進計劃

購置機器設備

支用金額
預定 130,000 130,000 

散熱元件相關機器設備部分尚在驗收

階段，預計 2025年第二季完成驗收並

付款，惟未來仍將依計畫持續進行。

實際 89,165 89,165 
執行進度

(%) 
預定 36.11% 36.11% 
實際 24.77% 24.77% 

充實營運資金

支用金額
預定 70,000 70,000 

實際付款時點，較原預估提前所致。
實際 74,534 74,534 

執行進度

(%) 
預定 42.11% 42.11% 
實際 44.83% 44.83% 

合計

支用金額
預定 200,000 200,000 
實際 163,699 163,699 

執行進度

(%) 
預定 38.00% 38.00% 
實際 31.11%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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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合併公司主要從事汽車、工業應用、3C 電子等領域之精密金屬零件之生產、

製造及銷售，其中以汽車零組件占比最高。

2.營業比重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產品別

2023年度 2024年度

營業收入

淨額
營業比重

(%) 
營業收入

淨額
營業比重

(%) 
汽車類 773,266 63.58 882,364 60.77

工業應用類 278,147 22.87 394,181 27.15
3C 電子類 107,665 8.85 104,116 7.17
醫療類 57,130 4.70 71,213 4.91
合計 1,216,208 100.00 1,451,874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合併公司主要提供之服務為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及生產，以一站式生產、先

進製程及高品質良率等競爭優勢為客戶提供關於產品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而有

鑑於汽車產業之供應鏈特性，合併公司將持續深耕現有之汽車品牌客戶群，亦與

工業應用及 3C 電子客戶合作開發多項新產品之專案，並專注於提供高品質、高

良率之產品，以維持與客戶間穩定之合作關係。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1) 新一代熱輔助磁化記錄氦氣硬碟之封裝測試機零件

(2) 矯正牙套醫材開發設計

(3) 雷射設備雷射元件液冷系統零組件

(4) 電動車零件

(5) 氫能源車零件

(6) 醫療機台之零組件暨組裝代工

(7) 半導體設備及測試機台零組件

(8) 光纖網路連接器零組件及焊接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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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慧型手機冷却散熱元件

(10) 伺服器冷却系統接頭零件

(11) 無人機軸心

(12) 新一代運動功率計軸心

(13) 航太煙霧偵測器

(二) 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汽車產業概況

汽車產業有「火車頭工業」之稱，為技術與資本密集的產業。因為生產一

部汽車約需要由三萬多個零件所組成，涵蓋鋼鐵、塑膠、橡膠、玻璃、機械、

電機、電子、服務等不同產業，且相關從業人才專業包括研發、製造、採購、

行銷、管理、保修等技能，形成龐大的產業鏈。對於美、中、日、德、法等工

業發達國家，汽車產業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製造業中占有很大比重，對

工業結構升級和相關產業發展有很強的帶動作用，也因次汽車產業的發展與各

國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

汽車產業主要可分為汽車整車產業及汽車零組件產業。其中汽車零組件產

業，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可分為下列十大類(詳圖一)，六方科技及各子公

司的產品主要係屬於汽車引擎與零組件以及其他汽車零件類等。

圖一、汽車產業工業生產統計分類

註 1：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

註 2：其他汽車零件包括汽車車架大樑、車身沖壓件、汽車保險桿、汽車排氣管、

汽車鑄件、輔助氣囊系統、汽車座椅安全帶、其他未列名汽車零組件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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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組件產業依市場特性主要分為以整車組裝部分的原廠委託設計製造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ODM)以及原廠委託製造 (Original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此皆為新車所使用的正廠零件；而售後維修的部分為

原廠售後服務零件(Original Equipment Service；OES)及非原廠零件(After Market；
AM)，前者為汽車返廠維修採用之原廠零件，後者多為供應維修或改裝用之副

廠零件(表一)，原裝零組件市場變動與整車生產呈現正相關；售後服務零件市

場規模會受到汽車保有量與車齡的影響。

表一、汽車零組件銷售管道

資料來源：台經院(2018/04)

全球主要汽車零組件廠商，皆為一級零件的系統與模組廠商，因此汽車零

組件市場仍以原廠零件市場為主。由於汽車產業的市場已相當成熟，在車廠間

的競爭下，獲利及成本成為壓力，為了降低成本減少零組件自製比重，整車廠

對於外部汽車零組件廠的依賴程度逐漸提高，汽車零組件廠已由單純零組件代

工角色，轉變成為車廠的主要研發夥伴，因此成本壓力也逐漸影響到零組件廠，

造成全球主要汽車零組件供應廠如 Delphi(GM 主要供應商)、ZF(傳動與底盤領

導廠商)、Magna(加拿大著名汽車零組件廠商)的成本壓力亦逐漸上升，開始轉

往亞洲及低成本國家採取委外代工或合資設廠方式進行生產，也成為東南亞國

家汽車零組件廠商的機會。

就汽車零組件的產品與技術發展趨勢，汽車零組件朝向模組化、電動化、

輕量化及集團化發展。汽車零件模組化係增加零組件共用性，提升產品在生產

與裝配工序標準化程度，從而加速新產品(新車型)進入市場時程，並提升汽車

產業價值鏈營運效率(涉及各個工序，包含解決方案標準化、產品研發、生產

裝配、售後維修等)，例如 Toyota 及福斯集團皆開發其集團的共用底盤模組。

輕量化係指在考量到成本、汽車輕量化、節能減碳以及環境友好，汽車零組件

材料也朝向輕量化發展，異種材料的應用以及接合能力成為汽車零組件廠的技

術。而零組件電動化更成為電動車發展的關鍵，例如電動馬達與其控制器的零

組件是攸關電動車普及化的重要零組件。集團化係指透過共用平台整合零組件

製造、管理、市場推廣、售後、庫存等作業環節，發揮規模經濟，進而精簡零

組件管理與降低成本。

電動車與節能減碳成為汽車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帶動了汽車零組件的

發展方向。這些題材也將為汽車 OEM 零組件廠挹注新的成長動能。

根據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IEK Consulting 指出，2023 年全球晶片荒緩解及疫

情降溫帶動汽車整車銷量成長 6.1%，中國自 2009 年起連續蟬聯單一國銷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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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國維持居次，印度與日本差距縮小。2024 年全球汽車整車銷量雖受日本

車測數據及地緣政治影響，銷量仍呈小幅成長 1.3%。中國持續蟬聯分國首位。

(2)工業應用-雷射產業概況

合併公司工業應用領域之產品主要為各式工業應用雷射設備之零組件。雷

射的應用廣泛，舉凡半導體、工業、國防產業等，皆可運用雷射進行金屬切割

/焊接、雷射打標、雷射精微加工等材料加工。

不過，隨著科技日益進步，以及對於產品的規格要求提升，雷射工業應用

的範圍以及需求也越來越廣，例如印刷電路板產業，因應電子產品規格日益提

升，而發展出 HDI(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or，高密度互連)技術，透過「微盲

埋孔」使多層電路板中特定內層板可以互相導通，能使得 PCB電路板線路分布

密度更高。其中即需利用雷射鑽孔才能鑽出孔徑較小的孔洞。市場研調機構

Mordor Intelligence 指出，預計在 2024 年至 2029 年，全球雷射市場的年複合成

長率約為 13％，其中又以亞太地區市場占比最大、成長最快。長遠來看，雷射

工業應用市場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3)工業應用-光通訊產業概況

合併公司之工業產品包括應用於光纖通訊產業所使用之主被動收發元件，

主要客戶為世界最大之光收發器製造商 Fabrinet。

光通訊即光纖通訊，係一種利用光與光纖傳遞訊息的通訊方式，為有線通

訊傳輸之一環。由於光通訊具有高頻寬、速度快、低耗能、不受電磁干擾、保

密性佳及質輕體積小等優點，自1980年代起，光纖通訊系統逐漸成為電信工業

的發展重點。近幾年隨著網路資訊及數位多媒體容量持續增加，加上行動裝置

之快速發展，消費者對於網路流量之需求亦逐漸提升，促使光通訊成為今日最

主要之有線通訊方式之一，並帶動光通訊元件、光通訊設備及光通訊儀錶等光

通訊相關產業快速成長。

光通訊產業之發展依應用領域主要可分為 FTTx(Fiber To The X)、行動通訊

及數據資訊中心之建設。FTTx 為各種光纖寬頻網路連接技術之統稱，係指電

信營運商之光纖網路連接至不同目的地(X)，如光纖到節點(FTTN，Fiber To 
The Node)、光纖到街角(FTTC，Fibyer To The Curb)、光纖到樓(FTTB，Fiber To 
The Building)及光纖到家 (FTTH，Fiber To The Home)等多種光纖網路架構技術。

而隨著寬頻高速網路的環境越加成熟，各式各樣的網路服務成為可能，甚

至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也產生大量的資料流量。由於數位資料量不斷暴增，

巨量資料(Big data)的應用已成為主流，在這樣的訴求下越來越多的運算、儲存

的需求會向伺服端集中，因此後端的運算機房、資料中心逐漸受到重視，提供

雲端服務的廠商為了應付逐漸擴張的業務也加速興建資料中心。

數據資訊中心基本上需要具備電信(telecom)與網際網路(Internet)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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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維持網路本身穩定度、速度與安全度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由於光纖網路具

有高頻寬、速度快、低耗能、不受電磁干擾、保密性佳及質輕體積小等優點，

因此隨著全球數位資訊傳輸量快速增長下，光纖網路逐漸成為各數據資訊中心

採用之網路架構。根據 TechNavio預估，2022年至 2027年全球數據中心市場規

模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12.73%，並成長至 7,317.7 億美元，市場成長動能主要來

自多雲端的引進、中小企業需求提升及支援 5G 的網路升級等，致使數據資訊

中心之需求量逐漸增加，預期將可間接帶動光通訊元件等相關產業發展。

(4) 3C 電子產業概況

硬式磁碟機(Hard Drive Disk, HDD)係用來儲存數位資訊的記憶體裝置，廣

泛應用於企業伺服器、雲端資料中心以及個人電腦、筆電等需要儲存資訊的電

子設備中。合併公司係生產硬式磁碟機用之金屬零件，終端客戶主要為

Toshiba，其次為希捷(Seagate)，產品應用於筆記型電腦及伺服器等。

2023年度全球硬式磁碟機的出貨量持續受到SSD搶奪消費性電子及伺服器

存儲裝置市場之市占率，以及疫情後存儲裝置需求降溫影響而下滑，根據

Digital Storage Technology Newsletter 報告顯示，2023 年度全球硬式磁碟機出貨

量約 12,230 萬顆，較去年同期之 17,213 萬顆下滑 28.9%，在品牌方面，Seagate
於此期的出貨量占比位居首位，約 5,259 萬顆。出貨量位居第二的是 WD 之

4,525 萬顆，占比 37%，Toshiba 則占剩下的兩成市場，出貨約 2,446 萬顆。

然而就品項來看，「企業級近線儲存」是在筆電、企業級硬碟等所有品項

中，衰退幅度最小的品項，並於 2024 年第一季較上一季有約 12.5%的出貨量成

長。「近線儲存」指的則是寫入後就很少存取的資訊，如備份/還原資料、影像

檔案等，儲存這類資料所需的硬碟仍需滿足全天開機與高度隨機存取要求，不

過對存取頻率與 I/O 輸送量的要求較線上儲存為低。近年來隨著資料備份等非

即時存取的參照性資料不斷增加，繼續使用原來為線上儲存設計的高性能硬碟

使用顯然並不經濟。因此將不常用的資料複製到效能中等、但較為平價的仲介

硬碟櫃，最終再轉至離線的磁帶，構成階層式的儲存架構成為目前的趨勢，也

讓在大容量的價格上仍較 SSD 具有很大的優勢的硬式磁碟機，在近線儲存的市

場仍具有一席之地。

Gather 預估企業級近線儲存將自 2022 年起以 22%複合成長率增長，並於

2026年達到所有 HDD容量之 96%，並且帶動 2022~2026年 HDD容量以年複合

成長率 16%增加，雖然 HDD 已將終端消費市場讓位給 SSD，但硬式磁碟機在

記憶體的市場中仍有其利基，在資訊量爆炸的未來，為了因應龐大的資料儲存，

硬式磁碟機另有其發展的空間。此外，AI 訓練所需之大量資料儲存需求，亦為

近線儲存市場發展的動力。

(5)醫療器材市場概況

醫療器材攸關國民健康，為協助達成疾病的診斷、預防、監護、減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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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等功能之民生必需工業，故在總體經濟受到美中貿易戰、英國脫歐等政治不

確定因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導致經濟成長放緩的情況下，醫療器材產

業與景氣循環的連動性較低，並且在全球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下呈現穩定成長。

醫療器材範圍廣泛，包含儀器、裝置、器械、材料、植入物、體外檢驗試

劑或其他物件，其產業鏈上游為醫療器材之各類材料及零件供應商，中游為醫

療器材製造商，下游產業為醫療器材之代理銷售及通路商。合併公司係屬於生

產之醫療器材零件之產業鏈上游，產品主要應用於醫療級骨科、手術用、心血

管及臨床應用。Fitch Solutions 市場報告則是將醫材區分為六大項產品，分別是

醫用耗材類、診斷影像類、牙科、骨科與植入物、輔助器具及其他類醫材。

因疫情趨緩，各國逐步朝向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發展並陸續解封，經濟與

社會活動亦隨之恢復，帶動非緊急醫療療程重新獲得安排，醫療項目的轉變影

響醫療器材市場需求品項的銷售，也反應在醫療器材品項變化與市場需求量的

回升。根據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IEK Consulting 發布「2024 年全球醫療器材產業

趨勢與展望」，2023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為 5,148億美元，除疫情後醫療需

求恢復外，在人口老化、醫療精準化及 MDR 放寬重新認證時程等影響下，全

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 2023 至 2026 年之將有 6.2%的年複合成長率，預估 2026
年可成長至 6,142 億美元。

而醫療器材由於與人體健康相關，故產品均必須符合法規的要求，產品、

製程均須經過嚴謹的驗證流程，方可生產銷售，雖然研發及認證時程大幅增加，

也因為這樣，醫材廠不會隨意更換配合廠商，廠商與客戶間的合作較穩定。這

樣的產業特性形成既有供應商對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門檻。此外，有鑑於高階醫

療器材應用於人體傷口外，或須植入人體內長期放置，因此對於產品安全性的

要求也日益嚴謹，生物相容性的評估與測試受到國內外驗證單位及查核單位的

重視，不僅使國內醫療器材產品能符合上市法規需求，亦作為高階醫材產品競

爭之利基，進而開創另一波產業成長動能。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合併公司為汽車產業、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器材等領域之精密金屬

零件加工製造商，產業供應鏈的上游為原材料、耗材及相關設備，原材料包含

不鏽鋼、碳鋼、鋁材等各種金屬材料，設備為切削原材料之車床、銑床、沖壓

機等工具機。產業鏈中游為利用設備以原材料加工製造而成之精密金屬零件，

而合併公司所生產之產品為下游使用產品之關鍵性零件，應用範圍廣泛，包含

汽車、工業應用、消費性電子產業等。產業供應鏈上中下游之關聯性如下：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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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1)汽車產業

合併公司之汽車領域產品主要應用於汽車引擎、煞車系統、傳動系統及汽

車電子應用等金屬零組件。隨著全球環保以及節能減碳意識抬頭，驅使汽車產

業朝向更有效率的燃油，以及電動車發展。因此，汽車引擎也從傳統的內燃機

引擎，逐漸轉變為油電混合引擎，最終以電動引擎及氫燃料電池引擎為主，整

體汽車架構也將隨之變化。因應該汽車產業發展趨勢，合併公司除持續與客戶

合作開發缸內直噴引擎零組件，也在進行電動車及氫燃料電池車零組件之研發

生產。

(2)工業應用

合併公司工業應用類產品以雷射切割及光通訊產品應用為主，近年來雷射

技術越趨成熟，可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從工業、醫療到日常生活，都可

以看到相關的應用，即使如此，雷射產業仍然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且隨著雷射

技術的進步，成本逐漸降低，技術更趨穩定，各個產業都將可以利用雷射的高

精度特性達成更精細的研究成果。

另隨著各國 5G 基礎建設布局、資料中心對高速傳輸需求提升，加速推動

光通訊模組廠進入下一個世代 400G 產品研發生產，光收發模組在頻寬、資料

傳輸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發射端、接收端控制傳輸訊號以符合需求。觀察現

階段基地台、資料中心光收發模組應用，分別採行 10G/25G、100G產品，但隨

著 5G應用發酵，光通訊邁入產品升級年，市場認為 400G產品將逐漸成為主流

應用，2023 年 400G 交換器的滲透率已達 15%。因此國際通訊大廠積極發展

400G光纖傳輸技術，預期可提供 2~3倍於現在的傳輸容量，應用在骨幹網、城

區網路、資料中心數據交換等，以因應未來快速成長的流量需求。

(3) 3C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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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公司 3C電子產品以硬式磁碟機零件為主，2023年 HDD出貨數量約為

12,230 萬台，相較 2022 年下滑了 28.9%。雖然 HDD 出貨數量下降，但其硬碟

總容量及硬碟平均單價呈現增加趨勢，隨著新技術引進、高單位存儲量的高價

產品逐步量產，HDD 確定了與 SSD 的市場區隔，並有望再度邁入容量成長期。

近幾年來，由於許多新興服務仍需要大容量硬式磁碟機支援，例如雲端服

務、數位監控、醫療影像擷取、傳輸系統、日誌分析及巨量資料，均需要較其

他產業更大量之儲存空間，硬式磁碟機相比固態硬碟仍有單位儲存價格低及儲

存容量大等優勢，故在上述產業持續成長下，將成為硬式磁碟機之成長動能來

源，惟單價下滑及固態硬碟的出現，致硬式磁碟機市場規模僅小幅成長。但氦

氣硬碟的不斷進化，又為未來大容量硬式磁碟機的需求，提供了更佳的競爭優

勢及成長空間。

(4)醫療器材

合併公司之醫療器材產品主要應用為骨板、導絲、骨科植入物及外科手術

之器械。目前市場上既有之骨科植入物多為依照西方人之體格與解剖學所設計

的骨科植入物，鮮有專門開發適合亞洲人的骨科植入物。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重

心東移至亞太新興市場，加上人口老化也成為許多亞洲國家面臨的狀況，部分

國家如中國、印度在醫療支出方面逐年成長，東南亞國協也有相同的趨勢，亞

洲的醫療器材市場仍極具發展空間。因應亞洲醫療器材市場的成長，為亞洲人

設計的骨科植入物及外科手術醫療器材將成為一項發展趨勢。

4.競爭情形

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後，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漸轉移至東南亞，

也吸引許多原本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汽車零組件加工廠轉往東南亞發展，在大型企

業及資金大量湧入東南亞市場後將導致合併公司所屬地區的產業競爭者增加。惟

合併公司為東南亞發展之先驅者，深耕泰國多年，同時具備優勢之機加工技術，

以及國際品質認證，加上有自主研發團隊能進行產品開發及製程優化，符合客戶

需求，提升公司競爭力，使合併公司得與各個領域之國際大廠建立長期穩定良好

的客戶關係，相較其他相關同業更具有優勢之競爭力，故對於新進競爭者而言，

將為一大競爭門檻。

(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概況

合併公司主要業務係精密金屬零件製造，係將金屬原料如不鏽鋼、鋼、鋁、

銅與鈦合金等，使用專業之 3D 設計軟體作為開發輔助工具，及複雜之複合式多

軸機俾使能夠將各種金屬材料在單一機臺內完成加工；並透過現場監控軟體，使

設備使用率及效率極大化。合併公司有經 ISO 國際標準認證、IATF 汽車業品質管

理系統等國際認證之生產線，並有專業之研發團隊，除邀請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

進入廠區進行指導，並廣納國際人才以提升研發及技術效率，使得合併公司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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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產品及市場之客戶群時有品質及技術上之優勢，得以與主要國際大廠及領

導品牌簽訂長期合約。從試產原型至量產、並積極爭取少量多樣之客製化產品，

合併公司產品品質依據核心技術(Core Technology)及經驗之累積，憑著獨特開發

購製的機台及模具治具，以及創新之技術及製程，使本集團所提供之品質、技術

與專業服務獲得高度肯定，並凸顯合併公司優良之競爭力與不可替代性之優勢。

2.最近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合併研究發展費用(A) 50,630 63,384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B) 1,216,208 1,451,874

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比例(A/B) 4.16 4.37

3.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

2020 

A.新型複合式汽油傳動軸零組件

B.人體橈骨遠端骨折固定系統醫療零件

C.5G無線電波測試器60-90GHz之波導隔離、循環裝置零件

D.柴油渦輪節流軸承零件

2021 

A.遠端股骨骨板

B.近端脛骨骨板

C.反置式肩關節假體植入物

D.改良式燃料電池(氫燃料電池 FC Module)零件

E.螢光電子顯微鏡零件

2022 

A.近端股骨骨板

B.遠端脛骨骨板

C.數位相機使用之上軛式鏡頭及下軛式鏡頭

D.土星分頻器測試硬盤

E.醫療設備之雷射鏡頭支架

F.外科手術用器械盒

G.袖珍皮秒微加工雷射機台機殼

H.智慧機器手臂之腕關節控制鈕舉控制扭矩

I.氫燃料電池車空壓機零件

J.內燃機閥座

K.氣缸內閥芯

2023 

A.隱藏式自行車用踏板功率計零件

B.齒輪箱控制器模組零件

C.傳動箱零件

D.電動車用扭矩雙離合器系統零件

E.節能型熱交換器

F.採用釬焊和摩擦焊接製程的冷凝板產品

G.接地連接器組件

2024 
A.手機散熱零件

B.無人機馬達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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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

C.牙科矯正產品

D.半導體微影機設備零件

E.引擎冷卻系統軸套

F.健身車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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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持續強化與供應鏈上游廠商策略合作，藉由了解供應商之產能、產品研發進程

及終端市場需求等方式，配合客戶需求提供穩定產品開發及備料計劃，形成互

利共榮的關係。

(2)配合客戶產品需求，和設備供應商開發設計機台及夾治具，通過組合及匹配不

同動力、夾持、轉動軸等參數之設備，提升生產精密程度及效率，以符合客戶

對產品材質、尺寸、精度、複雜度等之要求。

(3)持續導入新型製程，除鈑金、鍍金等各式電鍍外，也購置鋁釺焊爐及熱處理設

備。近年除開發適合少量多樣之板材加工之雷射切割技術外，亦引進雷射折彎

機、雷射焊接機及多功能打磨機，並開發與建構相關製程，充分發揮精密金屬

加工製程整合能力，進而增加合併公司市場競爭力。

(4)專注開發新型醫療用精密零組件，包含牙齒矯正產品及各式醫療機台之零組件。

(5)利用的多軸向複合機台及各式表面處理製程，持續拓展各式工業類應用產品之

零組件，包含雷射設備、伺服器冷卻系統及半導體設備的關鍵元件之開發及量

產。

2.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1)配合時代趨勢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例如電動車及氫燃料能源車、5G 及 6G
應用領域之高頻鋁製被動元件、通訊雷射元件、航太、半導體與高精密醫療設

備之零件開發及重要元件組裝等。

(2)不斷應用高科技多軸複合式機台及自動化檢測設備取代人力製程來提生產效率

及品質。

(3)持續重要製程的垂直整合，延伸一站式製程至前端的材料鍛造及後端各式表面

處理能力，配合設備的投入，也利用高規格之無塵室環境，提供最精密的產品

製造及組裝。

(4)製程優化是合併公司不斷努力的目標，主要方向包含藉由工序改進以求減少加

工時間、透過各類研發以期延長切削刀具使用壽命、進而制定最佳加工途徑，

及重視相連設備平衡；並活用軟體設備分析工時、產品良率及產線產能利用率，

提供即時之資訊使權責人員可做出即時之應變，以達成提高品質和降低成本的

目標。

(5)合併公司本著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依據同仁成長之需要規劃相關訓練課程，

對於公司治理、財務成本、業務銷售、人事、採購、品質保證、工業安全、語

言與電腦等項目課程，安排講師於廠內授課或員工就鄰近大學上課，讓每位同

仁的工作經驗及知識能與時俱進，逐步提高工作效益及提升人員素質，有助於

增加公司軟實力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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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公司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銷售地區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亞洲 762,485 62.69 987,743 68.03
歐洲 324,990 26.72 326,080 22.46

北美洲 128,733 10.59 138,051 9.51
合計 1,216,208 100.00 1,451,874 100.00

2.市場占有率

六方科技為專業之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製造商，由於合併公司產品應用領域

包含汽車業、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產業，非僅銷售單一領域的市場，且銷售

地區及客戶包含歐洲、北美洲、亞洲等地區，故合併公司產品涵蓋市場領域廣泛，

難以取得合理之市場規模估算市場占有率，就銷售地區別而言合併公司客戶遍及

全球，因此難以就單一地區之市場規模取得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惟合併公司之核

心理念為成為跨領域機加工服務領導者，放眼全球市場，以營業額持續成長為目

標，並積極拓展多方領域，故其產品市占率應能逐漸提高，營業額亦尚有成長空

間。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汽車產業

汽車需求會受到全球景氣、國民所得水準，以及車貸利率、稅率等影響，

並在長期來看容易有較大的波動。由於汽車耐用年限長，價格亦較一般消費性

產品高，屬於耐久財，相較於食物、衣服等長期而言需求變化趨向穩定的非耐

久財，消費者於購買汽車等耐久財時會考量所得水準並預期未來可以穩定維持

或成長，故汽車需求在較長的時間測距下則會受到全球景氣以及國民所得水準

的變化而波動。

展望未來，依 LMC Automotive 針對 2022~2031 年全球汽車產量與年成長

率統計，預估全球汽車產量自 2024 年起維持每年持續成長態勢，並持續成長

至 2031 年達 10,120 萬輛。就合併公司的主要產品引擎燃油噴嘴，其需求除了

受全球汽車市場影響外，亦受到 GDI 引擎的滲透率影響。隨著節能減碳意識抬

頭，GDI 引擎的滲透率上升，對合併公司產品需求有正面影響。

(2)工業應用-雷射產業

工業應用雷射設備之供需將受到經濟景氣影響，景氣成長趨緩時，將使廠

商投資意願降低而減少設備之採購，然而隨著雷射的應用領域越趨廣泛，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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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加工設備之廠商因應新興的應用需求也不斷研發新設備，長期而言供需將維

持成長趨勢。

(3)光通訊產業

光通訊產業之供給需求主要受到人們資料傳輸的需求影響。隨著訊息傳輸

量大幅提升，帶動光通訊設備之建設。而 5G 世代的來臨，全球行動寬頻與雲

端運算市場又將進入另一個快速成長的階段，資料傳輸量及頻寬的需求大幅提

升，為了滿足用戶隨時連網與傳輸巨量資料的應用需求，用戶端原本大量使用

銅纜傳輸的 xDSL應用，必須朝向光纖纜線傳輸應用，且需從現行的 100G朝向

400G。各國政府積極發展國家寬頻計畫、智慧城市以及 5G 通訊的普及，電信

商與網路服務業者積極推動光纖到府、骨幹網路與資料中心進行光纖升級，帶

動全球光通訊產業相關設備銷售成長。

(4) 3C 電子產業

硬式磁碟機之供給目前由三大公司 Seagate、Western Digital與 Toshiba三家

供應商，需求受到雲端服務、傳輸系統、巨量資料等新興網路服務的興起影響。

而新冠肺炎疫情使的人們生活型態逐漸轉往線上，數據資料的產生量也倍數成

長，儲存資訊的需求也將隨之提升。

(5)醫療器材產業

合併公司之醫療器材主要係包括骨板、骨科植入物及心血管導絲之手術及

臨床應用器材，供需變化情形主要受到人口老化比率影響。目前全球人口進入

老年化，除了已開發國家外，東南亞國家也有人口老年化的趨勢，對相關醫療

器材的需求將會提升。

4.競爭利基

(1)優勢之精密加工之技術

合併公司係以生產體積小、高精度的零組件為主，相較於大體積之零組件

具有運輸成本的優勢，且合併公司累積相當豐富之高精度精密製程技術與專業

知識，相較於其他同業，能夠以較少的製程即可完成高精度的成品，並能與機

台供應商共同改良機台設計、合作開發客製化機台，可縮短生產時程、降低成

本，減少製程程序亦可以降低不良率，提升產品及公司之競爭力。合併公司具

有專業之製程技術，生產品質穩定的產品，故受到國際客戶的青睞，並能與客

戶維持長期良好之關係。

(2)經驗豐富自主研發團隊

做為精密金屬零件之加工製造商，合併公司擁有開發及生產出符合客戶需

求的產品、縮短並優化製程、維持品質及交期之穩定等優勢，係為該行業之競

爭關鍵；而廠商欲維持上述之競爭力，需仰賴專業之研發團隊，故合併公司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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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延攬各個領域之專業人才，使公司在汽車零件、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

等領域，都能夠隨客戶之需求而生產開發新產品，或高附加價值之利基型產品，

優化生產製程，並縮短開發及生產時程，以及提升產品良率。合併公司研發團

隊之平均資歷為 7~8 年，由大學以上學歷以及具有豐富資歷之研發人員組成，

為合併公司重要之競爭利基。

(3)具備國際認證

合併公司取得 ISO 14001、ISO 9001、ISO 50001、ISO 45001 等品質、環境

領域之國際管理系統認證，為產品打入國際大廠客戶供應鏈建立之良好基礎，

此外，合併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汽車零組件，同樣獲得 IATF 16949 汽車業品質

管理系統，使合併公司產品品質能受到 Tier 1 國際汽車零組件供應商之信任。

另外，為拓展醫療器材領域之市場，合併公司亦取得 ISO 13485 醫療材料品質

管理系統國際認證。合併公司以優質之產品品質形象，深獲客戶信賴，與客戶

建立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

(4)應用高科技提高生產效率及品質

合併公司持續投資新型複合處理自動化機台，以更高精密功能提升產品品

質，且能以高效經濟方式加工出複雜之幾何形狀。合併公司已建置高階全自動

清洗線及無塵室，以因應高端工業類及醫療類產品之高品質要求。此外，高精

密檢測機台能降低人力成本、減少人為疏失，達到替產品品質嚴格把關的目的。

(5)製程廣泛能提供一站式服務

合併公司目前已具有車床、銑床、磨床、沖床、鈑金等各式機加工製程，

配合後續各式表面處理、熱處理、去毛邊、焊接等製程，能提供整合性的一站

式加工服務。

(6)產品涵蓋廣泛產業

合併公司以專業而豐富之機加工技術、自主研發團隊，以及取得之各項國

際品質管理認證，致力於拓展汽車零組件以外的領域，包含工業應用、3C 電

子等，近年更跨足醫療器材、半導體、冷卻系統、運動及無人機領域。除了增

加投入利基型產品之開發生產，強化公司之利潤基礎，更能夠在單一產業面臨

景氣逆風時，使公司的營收獲利能夠有其他領域產品的助益，避免受到最大的

衝擊。在全球經濟環境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等負面因素影響之際，

合併公司之產品涉足領域多元，大大降低企業面臨營運風險的可能性，同時，

具有拓展多元市場的能力，在險惡的局勢下能夠尋找更多機會，為合併公司之

一大競爭優勢。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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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汽車大廠為降低成本增加零組件外包

汽車產業自二戰以來蓬勃發展，已成為十分成熟的產業，對於品牌車廠

而言，也面臨成本之競爭壓力。同時，品牌車廠也必須開發出更符合市場趨

勢的車款以吸引消費者，故勢必得將更多資源投入汽車之設計研發而非生

產，因此，汽車零組件之生產外包成為品牌車場的首選方案。汽車產業逐漸

形成以品牌車廠為核心，輔以Tier 1汽車系統整合商為第一層衛星，Tier 2供
應商為第二層零組件供應商所組成之廣大衛星產業，也讓東南亞、中國、臺

灣等開發中國家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有更多的商機，對合併公司之未來發展

為有利之因素。

B.主要產品分散多領域，減少景氣循環風險

合併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包含汽車、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器材等，

領域分散且同質性低，將能有效降低單一產業之景氣循環風險，有利於公司

之穩定發展。

C.中美貿易戰後國際製造大廠降低中國設廠，轉往東南亞

中美貿易戰發生後，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開始發生轉變，原來在中國設

廠生產製造之國際大廠，擔憂潛在的關稅風險而欲轉往其他地區做為生產基

地，而鄰近中國但同樣具備勞動成本優勢以及廣大市場優點的東南亞國家，

成為國際大廠的優先考量的地區。而泰國更是擁有東協國家中汽車工業及精

密工業製造中心地位，因此一旦國際大廠選擇東南亞地區做為生產基地，相

應的汽車及工業零組件需求將會產生缺口，而合併公司作為新南向計畫之先

驅者而言，已深耕當地多年應具有極大的優勢，故將成為有利公司發展之有

利因素。

D.與國際大廠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合併公司係屬精密金屬零件加工生產，產品要求高精度及高品質，生產

交期亦需穩定，故客戶一般自產品開發階段，從原料之採用到生產製程，以

及生產排程都會與供應商合作討論，以確保產品最終量產時能維持品質並且

準時供貨。也因此，產品一旦開發完成，客戶鮮少有更換供應商的情形，換

言之，精密金屬零件製造商欲打入國際大廠之供應鏈，需要跨越極高的門

檻，然而一旦獲得客戶的肯定，也自然形成競爭的護城河。合併公司以專業

之機加工技術，高品質的一站式整合性服務，以及國際品質認證，經過長期

的累積，目前已成為各個領域的國際大廠長期合作的策略夥伴，為公司發展

之一大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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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利因素及其相關因應措施

A.汽車產業景氣循環風險

汽車產業有「火車頭工業」之稱，為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支柱產業，與

各國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兩者交互影響。汽車產業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

進入成長期，2018~2019 年間，受到國際間貿易摩擦，以及 3C 電子產品的

成長進入高原期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長趨緩，而汽車產業亦受到關稅壁

壘、排廢法規日趨嚴格及主要汽車市場中國內需消費力減弱等因素影響，使

得銷售量面臨近十年的首次衰退。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車廠及

供應鏈更受到物流中斷以及工廠停工等因素影響，而持續衝擊汽車之銷售

量，致使整體汽車產業隨著全球景氣進入景氣寒冬。2021 年度雖因新冠肺

炎疫情受到控制，汽車產業市場需求量提升。然 2021 年下半年車用晶片供

不應求持續打擊汽車產業，伴隨 2022 年俄烏戰爭及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加

劇，亦影響 2022 年度銷售情況。2023 年晶片短缺情形緩解，及疫後景氣復

甦帶動需求上升，汽車產業銷售狀況好轉。2024 年高通膨高利率環境下，

預期需求面受到壓抑，僅能呈現小幅增長的情況。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除持續與各家國際汽車 Tier 1 大廠深化合作並建立長期穩定關

係，使合併公司能提早調整後續原物料採購、生產時程及出貨作業，使營運

銷售能維持穩定；亦積極拓展不同產品應用領域及市場，以提升非汽車類產

品之銷售占比，並持續開發新產品，計畫透過拓展工業應用及醫療領域客

戶，逐步提高工業應用類及醫療類產品銷售比重，進而降低汽車類產品之銷

貨風險。除積極爭取與現有工業類客戶如雷射設備大廠 Veeco、Coherent 及
Lumentum 集團和零組件製造商 Fabrinet 拓展產品線外，並積極開發醫療類

及半導體設備類新產品及新客戶。

B.產品可替代性之營運風險

合併公司之產品係精密金屬零件，不論是汽車領域、工業應用領域、硬

式磁碟機產品或是醫療器材領域，零組件之穩定度與可靠性將會影響終端產

品的效能表現，故供應商產品的穩定度、可靠性、交期效率，為精密金屬零

件製造廠之終端客戶的首要考量。此外，原材料的品質亦為供應商產品能否

達成客戶高標準要求的關鍵因素之一，故合併公司產品之開發，從原材料供

應商及須經過客戶之認證，而產品之開發與生產數量，皆需與客戶經過討

論，方能完成開發並進行產品的量產。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擁有先進的製程及專業的生產管理系統，在品質及價格上較其

他同業更有競爭優勢；另考量合併公司產業客戶普遍認證時間較長，為確保

其產品零組件的供應穩定以及品質的一致性，不會輕易更換既有之零組件及

供應商，故合併公司應不致有產品之可替代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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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泰國境內勞力成本逐年上升

泰國自 2011 年大洪水後，政府積極重振經濟，祭出多項利多，包括提

高免稅年限、短期機器設備進口免稅，以及調降企業稅等，吸引外商至泰國

投資。泰國政府一系列之經濟因應措施獲得良好成效，如「2013 年全球最

佳經商環境報告」中，在全球 185 個經濟體當中，泰國即名列第 18 名。泰

國人均 GDP 也隨著國家經濟快速成長而增加，也伴隨著勞工意識抬頭，促

使泰國政府於 2012 年大幅調漲基本工資 40%，其後泰國的基本工資也隨著

泰國物價的成長而調整。對於在泰國的企業而言，過往泰國之低廉人力成本

的優勢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則開始上升。

因應措施

基本工資之成長為必然的趨勢，對於企業而言，也必然需轉往生產自動

化。合併公司建立優質之研發團隊，優化生產製程，提升產品生產效率並縮

短人工小時，以降低人力成本。此外，合併公司亦積極導入自動化生產，除

了降低人工成本外，亦能提升產品品質穩定度，達到更好的生產效率。

D.氣候中和及碳減排目標確立

氣候變化是當前全球永續發展的最大威脅之一，許多國家採取緊急行動

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全球已逾 130 個國家宣布淨零排放，其中，歐盟與

多國已將 2050淨零目標入法，而我國亦已於 2023年 1月 10日在立法院三讀

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確立臺灣氣候治理法制化，第 4 條條文正式將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入法，臺灣正式走入淨零時代。另合併公司 2023 至

2024 年度外銷歐洲比重占總營收皆達 20%，面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法規，歐洲客戶將訂單移轉回歐洲本土企業之可能性提高。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旗下四個工廠已針對溫室氣體範疇一及範疇二進行初步碳盤

查，預計 2026 年度將對範疇三供應鏈進行全面碳盤查。合併公司目前已初

步掌握碳排放量，進而發掘減量空間與機會，從上而下的模式訂定減碳目標

與策略，進行能源短中長期規劃，達到節能、綠能、創能能源轉型，碳管理

層次以先實現「低碳」後，最終做到「零碳」。

合併公司已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未來將透過下列措施達 2050
碳排淨零目標。對非電力部份，合併公司泰國各廠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額約

2,501 公噸，透過燃煤退場、設備電氣化、使用潔淨能源、能源轉型等措

施，2050年非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將僅剩 1/10；對電力部份，電力脫碳亦將

成為淨零關鍵。而在 2050 年合併公司將盡可能採用再生能源及去碳電力，

未來合併公司各廠區力求各部門創造最大節能效益，若有難以削減之碳排，

則將購買碳權抵減以達淨零排放目標。

製造部分

合併公司近年來已透過耗能設備汰舊更新，購置自動節能裝置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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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減少碳排，未來將爭取「使用綠電」、｢鑽頭及切削油回收再利用｣及

｢減少使用拋棄式刀片｣等方式改善製造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同時提

升天然氣、生質能及綠電使用比例，並著手研究捕捉及封存二氧化碳技術。

行政部分

合併公司已淘汰老舊燈具改使用低碳照明 LED 燈，同時購買最環保省

電能源效率 1 級產品之空調及冰箱。合併公司將不斷加深員工對環保議題認

知，督促員工節約能源以減少能源消耗，除員工餐廳主推在地食材，減少食

材運輸過程中的碳排，及推行全面無紙化等環保政策。

建築部分

合併公司未來如擴建廠房，將針對新建建築建立能效評估系統，並制定

及強化建築節能法規，屋頂全面架設太陽能板及全面綠化協助提升建築能

效；對既有廠房導入減碳技術及工法，採用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使用電器將

分階段提高能源績效。

運輸部分

合併公司將加速新能源車零件開發，積極切入電動車供應鏈為全球環保

盡一份心力。未來廠區將實行「運具電動化」，如電動公務車及接駁車等，

計劃 2030 年廠區堆高機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合併公司目前已提供員工交

通接駁客運，減少汽車使用率並提升永續運輸理念，未來將改使用電動巴士

接駁服務方式落實永續減排。同時完善電動車使用空間並建置充電樁，鼓勵

提高員工電動車使用率及公共運輸使用率，並設立停車管理及低碳交通區，

優化步行及自行車環境。

為積極因應碳排放議題並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合併公司已於 2023 年下

半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完善及落實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各面向管理

功能及各項事宜，於日常營運活動中注意企業永續發展，以落實企業永續經

營，並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同時，由董事長暨策略長擔任主席，並設置永續

長負責實際執行，與多位不同功能領域的部門主管共同檢視公司的核心營運

能力，訂定中長期的永續發展計畫。泰國子公司工廠每年執行溫室氣體减

量，以降低能源使用及增進能源效率，進而减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遵行國

際規範「京都議定書」及政府能源局能源政策「平均每年降低 1%的電能使

用量，最終以 5 年降低 5%為目標」等規定持續節能。合併公司計劃於 2024
下半年度依法規提前導入 ISO 14064 組織型碳盤查認證，未來將針對基準年

數據、減量目標等實施更加全面性管理政策。

對合併公司短期而言，為配合客戶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合併公司將積

極準備 CBAM 報告以抵銷出口歐盟之碳排放成本，因目前納管產品都享有

免費核配，對合併公司影響不大；就長期而言，合併公司未來將針對前開方

針盡可能減少研發及生產階段所產生之碳排放，同時完成碳盤查並取得產品

碳足跡標章，若能符合歐盟規定在生產國所繳納碳成本能用以抵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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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對合併公司產品成本影響應不大，此外，進口歐盟的產品需支付與其

境內生產商品相同碳價成本，因此在成本同時墊高之下，合併公司受惠於泰

國稅率優惠政策、較歐洲更低廉人力成本及製程簡化等因素，產品仍具價格

競爭優勢，故歐洲客戶將訂單移轉回歐洲本土企業機率較低，整體仍在可控

範圍內。

E.匯率波動風險

合併公司外銷以歐元及美元為主要幣別，然而原料採購係採日幣及美元

為主；物料及耗材之採購以泰銖為主，故將產生一定規模之歐元及美元淨資

產部位，匯率之波動對合併公司將有一定程度之影響。2020 年歐洲受到疫

情衝擊以及英國脫歐等政治風險，對歐元之匯率為負面因素的影響，而美元

在美國聯準會為因應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而採取貨幣寬鬆及持續低利率的政

策，使美金持續走低。2021 年度匯率波動影響雖逐漸回升產生正面效果，

但 2022 年俄烏戰爭使歐元有持續走弱的風險，故對合併公司之獲利有不利

之影響。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除採取自然避險策略，而將外銷產品銷貨收入之外幣現金用來

支應向國外採購產生之外幣應付款項，以降低匯率變動影響外，財務單位亦

加強了解國際匯率變動資訊，並與各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繫，隨

時蒐集匯率變化之相關資訊，並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之走勢及變化，以對匯

率波動而產生之負面影響加以積極應變。此外，若有必要時，合併公司將依

所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作業，依匯

率變化情形調整外幣資產及外幣負債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對其營業收入及

獲利之影響。

(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種類 重 要 用 途

汽車 引擎、煞車系統、傳動系統及汽車電子應用等金屬零組件

工業應用 工業用雷射、光纖通訊、磁碟測試機及機械手臂等金屬零組件

3C 電子 硬式磁碟機之金屬零組件

醫療 應用於骨科、血管等之醫療器材及醫療儀器之金屬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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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合併公司主要製程包含車削、銑削及沖壓，此流程圖代表合併公司汽車類

產品之車削流程圖，將視個別產品而調整生產流程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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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要原料名稱 主要供應廠商 供應狀況

不鏽鋼材 Akiyama、Deutsche 良好

鍛件 三卯鍛壓、Alocorta 良好

鋼材
Akiyama、Metaltec、

Shimomura、CS Metal、上晉金屬
良好

鋁材 Tozzhin、Eagle Alloy、錡詮企業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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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人數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從業員工按其工作性質分類之統計人數、總

平均年歲、平均服務年資及學歷分布比率

單位：人；歲；年

年 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

截至 4 月 30 日

員工人數
直接人工 468 478 466
間接人工 568 609 616
合 計 1,036 1,087 1,082

平 均 年 歲 32.02 32.37 32.69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6.68 6.90 6.97

學歷分佈比率

碩士(含以上) 1.35 1.38 1.39
大 專 11.68 11.96 13.12

高中(含以下) 86.97 86.66 85.40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

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

內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

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二)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治費用

或應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之說明

合併公司之生產工廠設立於泰國北柳府 Wellgrow 工業區內，已依泰國當地法令

規定委請合格第三方廢水檢測公司於每個月檢驗合併公司廢水之各項排放值，須經

檢驗水質達到工業區之排放標準後，方能排放至工業區內的集中處理之廢水處理槽，

並依規定繳交每噸泰幣 24 銖之廢水費用。

(三)列示公司有關對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

202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仟元

設備名稱 數量 取得日期 投資成本
未折減

餘額
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廢氣交換系統 40 
2007 年至 2024 年

間陸續取得
11,186 5,250

改善廠區空氣品質，過濾空氣中懸浮微粒，

調節熱能，降低空調設備的用電量。

油霧回收系統 68 
2005 年至 2019 年

間陸續取得
5,037 65

回收冷卻加工切削液所產生的油霧及回收線

割機冷却系統產生的髙熱，以維護工作環境

安全並增加工作效率。

逆滲透水處理

系統
22 1999 年至 2024 年

間陸續取得
6,642 226 降低純水製造成本，降低廢水處理水量。

廢料壓縮設備 2 2017 年至 2022 年

間陸續取得
1,822 500

集中壓縮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料碎屑，利

於維持生產環境之清潔，使廢料方便堆放並

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率。

廢水處理系統 9 1999 年至 2024 年

間陸續取得
493 97 使工業廢水經處理後符合工業區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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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合併公司為充分照顧員工，依相關法令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由員工推舉

福利委員定期召開會議辦理各項福利措施，除依法提供勞工保險、社會保險並加

保團體健康保險，亦提供食、衣、住、行、婚喪喜慶及年度健康檢查等各式津貼

，並依據員工出勤、年資等發放獎勵金以保障員工生活無虞；合併公司為與公司

人才建立長久穩定之關係，亦鼓勵並贊助員工參加退休金基金(Provident Fund)、
社會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及儲蓄基金(Saving and Cooperative)等福利計劃

，並提供補助措施如眷屬獎助學等。

2.員工進修及訓練

合併公司本著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配合完善的教育訓練規劃，讓每位同仁

的工作經驗與知識昇華，發揮自我的潛能，提高工作效益，達到企業發展與自我

成長的雙贏目標。合併公司依據同仁成長之需要，規劃相關課程、除新進人員訓

練之外，更針對公司治理、財務成本、業務銷售、人事、採購、品質保證、語言

、工業安全及產線操作等技術課題安排專業師資至廠內授課或就鄰近學術單位上

課；每年度亦安排兩天一夜的幹部專題研討與旅遊，以加強幹部管理知識與公司

向心力。

3.員工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合併公司退休制度係依據營運地國之法令規定辦理員工退休事宜，對當地員

工提供退休金保障，為確定福利計畫，達符合退休條件之員工可依其年資領取相

應天數薪資之退休金，相關之負債已依當地合格精算師出具之精算報告認列於財

務報表中。合併公司2024年度淨確定福利負債為121,994仟元。

另合併公司與員工共同繳納退休金基金之方式，為確定提撥計畫，員工可依

據自身意願轉撥3%~15%以內之每月薪資至與合併公司合作之金融機構之退休金

基金帳戶，再於退休後領取，以保障員工之退休後之權益。合併公司2024年度確

定提撥計畫下之退休金費用為3,262仟元，已提撥至資產管理公司(Tisco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4.勞資間之協議情形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合併公司一向重視員工權益且重視員工意見，員工可透過開放溝通之方式向

人事部門或適當的高階主管溝通及適時表達意見，以維持良好關係。當遇有公司

營運狀況及重大措施，均事先充分宣導，讓員工清楚及瞭解，取得充分支持與配

合。此外，公司亦透過下列方式強化員工溝通及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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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諮詢委員會（JCC）與福利委員會(Welfare Committee)：本公司依營

運地法令成立聯合諮詢委員會（JCC）並定期召開以加強勞資關係、增強

員工向心力，為員工提供一個諮詢和福利討論的平台，迄今未曾向公司

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要求。

(2) 儲蓄福利社(Saving and Credit Cooperative)：管理階層及勞工於企業內部共

同成立儲蓄福利社，旨在提供當地員工福利並提升生活質量，並於2011
年度榮獲泰國當地勞動保護與福利部頒發榮譽證書。

(3) 勞工權益保障：依政府勞工權益保證相關法令提供勞工保障基金(Workers' 
Compensation Fund)、勞工工傷意外險及社會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等保障員工權益。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

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合併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勞資雙方皆保持和諧且健全之關係，

並無發生勞資糾紛，且未因勞資糾紛而遭受損失。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合併公司基於提升資料保護及設備使用安全，強化公司同仁間之資訊安全意識，

透過建置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措施並進行風險評估，採取之主要因應措施如下：

1.於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資訊循環中訂有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作業，作為同仁遵行

依據，同時不定期評估內控制度之有效性，以確保資訊安全實務作業之有效性。

2.稽核人員對公司資訊安全管理進行稽查，以了解資安運作狀況，評估對各項風險

控制及異常事項之改善是否確實，以降低及避免相關資安風險。

3.加強宣導員工資訊安全概念，提高員工防範外部單位惡意攻擊之意識，同時亦減

少作業習慣所導致之風險，為公司日常營運管理之運作提供安全保障。

4.為確保資料之保護及機密性，程序及資料存取均須經適當之核決及授權，以防範

機密資料外流之風險。

5.合併公司持續落實資訊安全防護並建置各項保護措施，包括防火牆、郵件掃毒、

垃圾郵件過濾等與資安相關防護系統，藉此提升整體資訊環境之安全性。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因

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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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綜合授信暨抵

押擔保
Kasikorn Bank 2009.6.3  

(到期自動展延) 綜合授信額度 土地質押

短期借款暨抵

押擔保
Land and House Bank 

2019.7.3 起

(到期自動展延) 營運週轉額度 土地質押

金融交易 Cathay United Bank 2024.6.28 起 1 年 金融商品交易 無

綜合授信 Cathay United Bank 2024.6.28 起 1 年 綜合授信額度

債券設質

(有價證券融資補

充約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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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差異

金 額 % 
流動資產 1,750,720 1,675,783 (74,937) (4.2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50,380 1,534,031 483,651 46.05
使用權資產 1,346 612 (734) (54.53)
無形資產 3,308 3,652 344 10.40
其他資產(註) 12,658 55,549 42,891 338.84
資產總額 2,818,412 3,269,627 451,215 16.01
流動負債 101,478 357,741 256,263 252.53
非流動負債 101,579 121,994 20,415 20.10
負債總額 203,057 479,735 276,678 136.26
股本 310,000 310,000 - -
資本公積 1,993,155 1,946,655 (46,500) (2.33)
保留盈餘 393,287 535,078 141,791 36.05
其他權益調整項目 (81,087) (3,777) 77,310 (95.34)
權益總額 2,615,355 2,789,892 174,537 6.67
(一)重大變動原因及其影響(增減變動比例達20%以上)：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公司於2024年興建新廠及購置機台。

2. 使用權資產：原始成本無異動，差異為折舊所致。

3. 其他資產：主係預付設備款增加所致。

4. 流動負債：主係應付帳款及應付設備款增加所致。

5. 非流動負債：主係退休金負債增加所致。

6. 保留盈餘：主係2024年獲利增加所致。

7. 其他權益調整項目：係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損失減少所致。

(二)未來因應計畫：上述變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重大影響。

註：其他資產係以非流動資產扣除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

二、財務績效

(一) 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3 年 2024 年

差異
金 額 %

營業收入 1,216,208 1,451,874 235,666 19.38
營業成本 983,841 1,130,417 146,576 14.90
營業毛利 232,367 321,457 89,090 38.34
營業費用 173,900 226,841 52,941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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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23 年 2024 年
差異

金 額 %
營業淨利 58,467 94,616 36,149 61.8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7,936 150,806 112,870 297.53
稅前淨利 96,403 245,422 149,019 154.58
所得稅費用 1,783 319 (1,464) (82.11)
本期淨利 94,620 245,103 150,483 159.04
其他綜合損益 11,538 67,131 55,593 481.8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6,158 312,234 206,076 194.12
增減變動比例達20%以上項目之原因分析：

1. 營業毛利：主係工業類產品毛利率相對較高，於終端需求漸回溫情況下客戶拉

貨增加，致營業毛利上升。

2. 營業費用：主係推銷費用增加所致。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係匯兌損益影響所致。

4. 所得稅費用：主係估計差異減少所致。

5. 其他綜合損益：主係受匯率變動影響產生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所致。

(二)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並無出具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三、現金流量

(一)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

現 金 流 入(出) 249,956 346,421 81,465 32.59

投資活動之淨

現 金 流 入(出) (230,369) (388,897) (143,528) 62.30

籌資活動之淨

現 金 流 入(出) 185,765 (138,359) (324,124) (174.48)

增減變動比例達 20%以上項目之原因分析：

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主係 2024 年需求漸回溫，汽車及工業類產品拉

貨皆增加，致營業收入與營業毛利上升，致使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較前一年

度增加。

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增加：主係 2024 年興建新廠及購置機台所致。

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減少：主係 2023 年現金增資新臺幣 310,000 仟元所

致。

(二)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無流動性不足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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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一年(2025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期初現金
餘額

預計全年來自營
運活動淨現金流

量

因投資
及融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
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761,251 459,093 (237,866) 982,478 — —
(1)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A.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主係因營運獲利產生之現金流入，以及應收款項、存

貨及應付款項等之淨變動。

B.投資及融資活動現金流量：主係為提升產線效益或擴增產線而購置設備與興

建廠房及股利發放等因素。

(2)現金不足之補救措施：無預計現金不足額之情形，故不適用。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最近年度主要係受終端市場需求持續成長，主係因應客戶之新專案訂單需求增

加，並使本公司營運規模逐漸擴增所進行之增添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等，其資金主要係來

自於營運資金，對於公司之長期財務、業務發展及營業規模成長應有正面助益。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單位：新臺幣仟元

轉投資

事業
主要營業項目

2024 年度

投資損益

獲利或

虧損原因
改善計畫

未來一

年投資

計畫

GT 
設計、製造、加工、銷售汽

車、工業、3C 及醫療之相關

零組件

234,225 客戶訂單穩定，營

運狀況良好。
— — 

TT 
設計、製造、加工、銷售汽

車、工業、3C 及醫療之相關

零組件

(63,364)

本期營運未達規模

及投入新產品開發

所致。

積極接單，

以達規模經

濟，降低生

產成本。

— 

Caltech 銷售汽車之相關零組件 (1,533) 僅做為集團間轉單

交易功能。
— — 

Align 銷售醫療之相關器材設備及零

組件
(24) 尚未有實際銷貨。

積極開發潛

在客戶。  —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利息收入 31,882 49,073
利息支出 23 34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 1,674 104,099
營業收入淨額 1,216,208 1,451,874
稅前淨利 96,403 245,422
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2.62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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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占稅前淨利比率 33.07 20.00
利息支出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0.00 0.00
利息支出占稅前淨利比率 0.02 0.01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占營收淨額比率 0.14 7.17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占稅前淨利比率 1.74 42.42

1.利率變動

合併公司利息收入主係因銀行存款孳息產生；利息費用則主係因租賃負債攤

提所致，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利息收入分別為31,882仟元及49,073仟元

，占稅前淨利比率分別為33.07%及20.00%，另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利息

費用分別為23仟元及34仟元，利率變動對合併公司營運並無重大影響。合併公司

一直以來與往來銀行維持良好信用關係，並觀察市場利率走勢情形，當未來公司

營運規模擴大而有資金需求時，將與銀行密切合作商議取得優惠利率條件，亦將

藉由健全之財務規劃，適當利用其他財務工具，以規避利率變動之風險。

2.匯率變動

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分別為1,674仟元及104,099
仟元，占稅前淨利比率分別為1.74%及42.42%。合併公司外銷以歐元及美元為主

要幣別，然而原物料及耗材之採購以泰銖為主，故將產生一定規模之歐元及美元

淨資產部位，故合併公司除採取自然避險策略，而將外銷產品銷貨收入之外幣現

金用來支應向國外採購產生之外幣應付款項，以降低匯率變動影響外，財務單位

亦充分追蹤國際匯率變動資訊，並與各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繫，隨時

蒐集匯率變化之相關資訊，並定期評估國際間匯率之走勢及變化，以對匯率波動

而產生之負面影響加以積極應變，依合併公司所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作業，並依據匯率變化情形調整外幣資產及外幣負

債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對營業獲利所產生之影響。

3.通貨膨脹

合併公司過去並無因通貨膨脹而有重大影響之情形，且合併公司對客戶及供

應商之報價，以隨市場供需靈活調整者居多，若因通貨膨脹導致進貨成本提高，

合併公司亦會因應上游商品及市場供需情形所導致之價格變化，適時反映在報價

中，以減少因成本變動而對合併公司損益所造成的影響。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專注經營本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從事任何高風

險、高槓桿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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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事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

及未來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資金貸與情形係支應100%持股子公司GT及TT之營運所需，另合併

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在合併公司從事相關作業時，皆依相關規

定辦理。

合併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分別以美元兌泰銖及歐元兌換泰銖之遠期

匯率避險操作為主，係為規避外幣資產及負債因匯率波動所產生之風險，相關交

易以避險為目的，並嚴格遵循「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執行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之依據，故對合併公司無重大風險。

(三)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由於合併公司為專業之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廠商，主要技術在於銑床、車銑複

合自動車床、磨床、表面處理等製程研發，除持續精進核心之精密加工技術外，也

積極從事自動化設備的開發，並積極爭取參與國際大廠的大型開發計劃，冀於設計

前端即考量製程之所需，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進而提昇自我研發比重及設計能力。

未來，合併公司將持續依照客戶產品需求從事生產，並導入部分自動化之生產流程，

以提升供貨穩定度，並將加強研發人才的訓練，以提昇其創新及研發能力，並與客

戶共同開發客製化產品。合併公司對於研發費用金額投入，係依客戶新產品需求排

程及製程開發進度逐步編列，隨著新產品開發計畫及檢測設備購置，將持續提高研

發費用，預計 2025 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約占營業收入淨額之 4%，以支持未來研發

計畫，增加合併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營運是依循國內外相關法令及規範執行。公司近年來之營運並未受國

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所影響，然將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之進一步發展趨勢及法規變

動情況，若有營運相關變動之事項發生，合併公司會立即向委任律師及會計師等相

關單位諮詢，或委託評估並規劃相關因應措施，以便及早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

(五) 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隨時注意所處產業相關之技術、發展及改變，迅速掌握產業動態，除

了致力於既有產品之品質提昇外，並不斷提昇研發能力，藉以拓展國際市場，並配

合產業脈動，開發新材料以維繫企業永續經營與成長，故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合

併公司財務業務暫不致造成重大影響。

合併公司資訊安全之權責單位為資訊部，負責訂定公司資訊安全政策，規劃資

訊安全措施，並執行相關之資訊安全作業，另由稽核單位為資訊安全監理之查核單

位，若查核發現缺失，便要求受查單位提出相關改善計畫並呈報董事會，且定期追

蹤改善成效，以降低內部資安風險。每年會計師進行資訊作業查核，若發現缺失，

亦會要求改善措施並追蹤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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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一向秉持專業和誠信的經營原則，重視企業形象和風險控管，目前並

無可預見的企業危機事項。

(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進行中之併購案，亦無購併他公司之計畫。

將來若有併購計畫時，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合併公司制定之相關作業辦法辦理

之，合併公司亦將秉持審慎評估之態度，以確實保障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考量合併公司營運持續成長，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為因應訂單及生產需求，

2024 年度將北柳府 Wellgrow 工業區地號 20274 之土地，以自地委建方式興建廠房

(第五廠)供自用，該廠房已於 2025 年 1 月完工，預期將可提升 GT 生產能力以承接

客戶更多訂單，進而提升營收及獲利。本公司及子公司廠房興建皆經過評估及規劃，

面對營運規模成長，預計建廠後，對本公司及子公司將有正面助益。

(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

合併公司最近兩年度，其中任一供應商進貨金額均未達整體進貨淨額之20%
，顯示合併公司進貨來源尚屬分散，並無進貨集中之風險，且合併公司與各供應

商均維持良好且穩定之合作關係，以確保主要原物料供應無虞，同時備置適量庫

存，以避免供貨短缺或中斷之風險。

2.銷貨

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對第一大客戶Fabrinet銷售比率分別為14.37%及

14.73%，對單一客戶銷售金額占營業收入淨額比重均未有逾 20%以上之情事；合

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對最大銷貨集團Continental集團(含原旗下子公司

Vitesco集團等)，銷貨金額占各期營業收入比重分別為29%及25.71%。對合併公司

而言，與國際汽車零組件領導品牌Continental集團建立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不

僅可穩固合併公司生產基礎，亦能增加市場曝光率及國際知名度，透過與

Continental集團之合作經驗，可提升合併公司之研發能力並增加產品競爭力，也

有利爭取其他國際一線品牌之信任及合作機會；又因汽車產業零組件供應商認證

準備時間漫長，且對於產品品質之認證極嚴謹，故供應商不常也不容易被更換；

合併公司產品品質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且獲得許多一線車廠之好評，Continental集
團亦傾向與獲認證之供應商保持長期且穩定的合作關係；此外，Continental集團

之子公司遍及全球，為各自獨立之採購個體，故合併公司銷貨收入集中之風險應

屬有限。合併公司未來重心除持續致力於維護與深耕舊有客戶及產品外，將爭取

進入其他產業領導廠商的供應鏈，並盡可能以跨產業發展為目標，同產業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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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同產品之零部件作為區隔，以達分散產品組合，降低風險之目的。整體而

言，合併公司應無銷貨集中之風險。

(十)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計有董事六名、獨立董事三名，持股成數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最近年度

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有股權大量移轉或更

換之情形。

(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合併公司尚無經營權改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情事。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

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

理情形：無。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總體經濟、政治經濟環境、外匯、法令及股東權益保障之風險

合併公司係註冊在開曼群島，主要營運地為泰國及香港，就其所面臨總體經

濟及政治環境之變動及外匯波動風險之說明請詳下。有關合併公司股東權益保障

之風險說明，開曼群島公司法與中華民國公司法有許多不同的規定，且兩地法令

對於公司運作之界定，也有不同之見解與細則，投資人無法以投資中華民國公司

的法律權益保障觀點，比照及套用在所投資的開曼群島公司上；合併公司雖已依

臺灣證券交易所規定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公司

章程，惟兩地法令對於公司營運之規範仍有許多不同之處，投資人應確實了解並

向專家諮詢相關投資開曼群島公司相關股東權益保障差異之處，確認投資開曼群

島公司是否有無法得到股東權益保障的風險。

(1)註冊地國：開曼群島

A.總體經濟及政經環境變動

開曼群島為英國在西印度群島之海外屬地，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南邊之加勒比海中；首都係喬治敦城(Georgetown)位於大開曼島上，為行政、

商業及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及觀光業為其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故其係為全

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根據開曼群島於 2021 年修訂之公司法（經修訂）

(Cayman Islands Companies Law (2021 Revision As Revised))規定，目前於開曼

群島可註冊之公司型態主要有普通公司(Ordinary Company)、普通非本地公

司(Ordinary Non-Resident Company)、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有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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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Limited Duration Company)及海外公司(Foreign Company)等，其中豁免

公司主要被各國企業或個人用於金融規劃之用。

開曼群島政府近年來積極加強其境外金融操作之信譽，除與國際間政府

簽訂共同法律協議(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亦隨時監控途經開曼群

島之金流動向，以便與他國政府共同防範國際犯罪組織及恐怖組織利用開曼

群島之金融系統進行不法之交易及贊助恐怖組織活動。另開曼群島在防範犯

罪的同時，亦致力保障合法商業行為之資訊安全性及隱密性，故開曼群島歷

年來政治及經濟均相當穩定，治安亦堪稱良好。

國際稅務合作(經濟實質)法(以下簡稱開曼群島經濟實質法；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Economic Substance Act)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

實施，在開曼群島當地所設立的公司將需提交年度報告，針對所涉及的相關

應申報活動，說明在該年度期間公司應滿足的經濟實質要求。無法證明具有

經濟實質者，將被處以罰鍰及刑責，甚至被撤銷營業登記，並將相關資訊互

惠交換給其他國家。而開曼群島亦在實行後陸續公佈經濟實質法的施行細則

(Guidance of Economic Substance for Geographically Mobile Activities)，規定應

申報活動包括營運總部、配銷及服務中心、融資及租賃、基金管理、銀行、

保險、航運、控股及無形資產等活動，並於施行細則中詳細說明該些活動應

該於開曼群島具備的實質營運活動。2020 年 7 月 13 日開曼群島發布經濟實

質法施行細則 3.0 版本，2022 年 7 月再次發布最新之施行細則 3.2 版本，除

新增對私募基金之金流控管外，也針對作為集團企業之總部或海外投資控股

之公司訂定具體之經濟實質測試辦法，並要求公司辦理年度聲明及申報其營

運情形。符合條件規範之公司未來將需依據配套措施進行定期申報，違者將

遭開曼群島處以高額罰鍰。因此，本公司未來需配合相關法令於規定期限內

進行申報。

綜上，本公司係於開曼群島註冊之控股公司，註冊型態為豁免公司

(Exempted Company)，於當地並無實質營運活動產生，且開曼群島長期處於

政治穩定狀態，並位列世界前五大金融中心，於總體經濟及政經環境變動上，

尚不致對本公司整體營運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B.外匯管制、租稅、法令

在外匯管制方面，開曼群島目前並無外匯管制或貨幣管制相關之規範。

就租稅方面而言，開曼群島目前尚無針對個人或公司之利得(Profits)、所得

(Incomes)、收益(Gains)或財產增值(Appreciations)課徵稅賦，亦無繼承或遺

產稅性質之稅賦。除對於在開曼群島內簽約或於開曼群島內作成之契約而得

適用之印花稅外，並無由開曼群島政府課徵而對本公司而言可能為重大的其

他稅賦。另外，轉讓開曼群島之股份毋需在開曼群島繳納印花稅，但如本公

司就開曼群島之土地享有權益者，則不在此限。

法令規範方面，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開曼群島公司須訂定公司設立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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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以規定公司名稱、註冊地址及資本結構等，

然並未強制要求公司訂定章程，惟實務上開曼群島公司會依其公司法之標準

章程(First Schedule Table A)範例訂定公司章程，以規範公司內部運作事項，

如股東會、董事會等，並遵循開曼群島之相關法律規定。惟因開曼公司法與

中華民國之法令存有差異，本公司已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要求，

在開曼群島法令規範之限度內修正公司章程；而就公司章程內未規定之事項，

本公司將依據相關開曼群島法令及外國發行人股票公開發行所應適用之中華

民國法令辦理，俾以保障中華民國投資人之股東權益。然關於股東權益之保

障程度可能仍與依據中華民國法令設立之公司不同。

C.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力

(A)訴訟請求之風險

由於本公司為開曼群島註冊之豁免公司，且未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申

請經濟部認許，惟本公司章程明定若干股東權益保護事項得向有管轄權之法

院(包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且本公司亦已依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規

定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惟投資人於中華民國法院對本

公司或負責人提出訴訟時，法院仍可能依個案性質及情節判斷管轄權之有無

及送達方式，法院亦可能要求投資人說明個案中所涉及之外國法令，故並非

所有類型之案件均得確保能於中華民國法院獲得實體判決。

(B)判決承認及執行之風險

開曼群島法律未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法院所作成之民事確定判決(以下簡

稱「中華民國法院判決」)得於開曼群島執行，但依據其普通法(Common 
Law)規定，中華民國法院之判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開曼群島法院始會加以

審理決定是否承認：(1)作成判決之外國法院對案件相關訴訟標的具有司法

管轄權；(2)判決明確說明債務人負擔判決所訂特定金額之給付義務；(3)係
終局判決；(4)不涉及稅款、罰款或罰金；及(5)取得該判決之方式不違背開

曼群島之公平正義原則或公共政策，且該判決之承認及執行亦不違背開曼群

島之公平正義原則或公共政策。開曼群島法院如不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投

資人即便在我國取得確定判決，亦無法執行，故投資人應了解購買外國發行

人發行之有價證券法律方面的風險。

本公司章程明定於開曼群島公司法允許之前提下，公司章程之內容不妨

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作成後三十日內，以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

法令或章程為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尋求有關之適當救濟。本公

司章程明定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可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惟，因本公司係為開曼群島豁免公司，如於開曼群島法院提起上開訴訟

時，法院將先認定其是否有管轄權審理相關爭議，如法院認定其具有管轄權

審理相關爭議，將依其全權決定救濟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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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無允許少數股東於開曼群島法院對董事提起衍生訴訟程

序之特定規範。此外，公司章程並非股東與董事間之契約，而係股東與公司

間之協議，是以，縱使於章程中允許少數股東對董事提起衍生訴訟，依開曼

群島法，該等規定亦無法拘束董事。然而，在開曼群島之普通法下，所有股

東(包括少數股東)不論其持股比例或持股期間為何，均有權提出衍生訴訟(包
括對董事提起訴訟)。一旦股東起訴後，將由開曼群島法院全權決定股東得

否繼續進行訴訟。申言之，公司章程縱使規定少數股東(或由具有所需持股

比例或持股期間之股東)得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但該訴訟能否繼續進

行，最終仍取決於開曼群島法院之決定。根據開曼群島大法院作出的相關判

決，開曼群島法院在審酌是否批准繼續進行衍生訴訟時，適用的準則是開曼

群島法院是否相信及接受原告代公司提出之請求在表面上有實質性、其所主

張之不法行為是由可控制公司者所為，且該等控制者能夠使公司不對其提起

訴訟。開曼群島法院將依個案事實判定(雖然法院可能會參考公司章程之規

定，但此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C)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

揮董事執行業務之非董事及依註冊地國法令規定之法律責任

開曼群島法律中，並無「董事」之精確法律定義。本質上，董事係為對

就公司事務之運作負最終責任之人。另下列用語有時亦屬於「董事」：

(a)「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之法律責任並無實質上差異。非執行董事能

仰賴執行董事執行事務至何程度，現行法律尚無明確規定。非執行董事

的該等仰賴並不代表可以主張免責，且非執行董事仍應對公司的監督與

控制負其他責任。

(b)「法律上」董事或「事實上」董事

法律上董事為經有效委任之董事，而行使董事職務但未經有效委任

之人則可被視為事實上董事，並因此負有董事之責任。

(c)「影子」董事

對於公司而言，影子董事係指公司董事多遵照其指揮或指示行事之

人。與法律上董事或事實上董事不同的是，影子董事並不自稱或表見其

為公司董事。相反地，其多未以董事自居，惟卻指揮公司董事執行職務。

影子董事應與公司董事負相同責任。但任何人不會僅因公司董事係依其

基於專業所提供之意見行事，該人即成為公司之影子董事。

(d)「名義」董事

如同字面上所述，名義董事係代表第三人執行職務。名義董事亦用

於形容為收取年費而擔任數家董事之人。但名義董事應以其個人身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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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責任，與其是否代表第三人無涉。董事於開曼群島法律下對公司之

責任可概分為普通法下之責任(即專業能力、注意及勤勉之責任)及忠實義

務。但董事尚依各項法律之規定負有法定義務，且在特定情況下，亦對

第三人(如債權人)負有義務。倘公司無力清償或無力清償之虞，董事履行

其責任時應考量債權人之利益。

開曼群島公司法對有關公司內部之行政管理、登記(registration)以及

申報(filing)訂有多項具體之法定義務。雖不是董事個人所負之責任，但

開曼群島法律亦禁止詐欺交易(fraudulent trading)。具體而言，於公司解

散過程中，若公司業務之執行顯示具有詐欺公司債權人或其他人之債權

人之意圖或以詐欺為目的時，法院得命明知公司業務之執行係以詐欺為

目的之人，對公司減損之資產負賠償之責。一般而言，董事將會是明知

公司業務之執行係以詐欺為目的之人，而因此於業務之執行係為詐欺交

易時，負有潛在賠償責任。對於董事違反其法定責任時，特定的開曼群

島法律訂有裁罰之規定(通常為罰金、徒刑或併科罰金與徒刑)。若於公司

清算中不當運用公司資金、行為不當或背信時，董事可能需依法負個人

責任。此外，在公司清算中，任何人(包括董事)皆可能因明知公司業務之

執行係以詐欺交易為目的而負個人責任，並可能依法院裁定就公司之資

產負賠償之責。違反普通法及忠實義務之責任，包含損害賠償、回復公

司資產或返還其因違反義務所得之利益。

就股東之投資而言，如公開說明書或其他募集文件之陳述有虛偽不

實、引人誤信或隱匿者，董事可能需對因而取得公司股份並遭受損失之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惟董事如能向法院證明，於提供公開說明書/募集文

件時，董事業經合理詢問而合理確信公開說明書/募集文件所載內容為真

實且無引人誤信之處(或導致損害發生之隱匿係有正當的基礎)，且在 a.董
事之上開合理確信持續至投資人取得股票時，b.透過合理可行方式使潛在

投資人注意相關陳述之更正前，潛在投資人業已取得股票，或 c.於潛在

投資人取得股票前，董事業已採取所有其認為合理之方式以確保潛在投

資人注意陳述之更正者，得免負賠償責任。就公開說明書/募集文件所載

之專業人士陳述，如業已取得專業人士同意，且董事合理確信該等專業

人士有能力為該等陳述時，則董事無需負責。

本公司除依法選任之董事外，並無其他實質上執行董事職務或實質

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職務之非董事。

(D)開曼群島之股東權益可能較其他國家之法律受限

本公司之公司事務應遵守公司章程、開曼群島公司法及開曼群島之普通法。

股東向董事請求之權利、少數股東起訴之權利及董事依開曼群島法所負之忠實

義務，多受開曼群島普通法之規範。開曼群島普通法部分源自於相對有限之開

曼群島法院判決先例與英國普通法，其對開曼群島法院具有影響力，但無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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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開曼群島法所規範之股東權利及董事忠實義務，與投資人較為熟悉之其他

國家成文法或判決先例相較，可能較無清楚明確之規範。

本公司為依開曼群島法律組織設立之公司。因此，股東可能無法於開曼群

島以外之其他國家請求執行以本公司、部分或全體董事或高階經理人為相對人

之判決。股東亦可能無法於其所在地國向本公司之董事或高階經理人為送達，

或可能無法向本公司董事或高階經理人執行股東所在地之法院基於該國之證券

法令所規範之民事責任作成的判決。對於係為判決作成地國以外之國家居民的

本公司董事或高階經理人，亦無法保證股東得就以其為相對人之民事判決得予

以執行。

(E)開曼群島法令與中華民國法令差異所生之法律適用之風險

本公司為依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之公司，為於中華民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掛牌上市，已於不牴觸開曼法令之情形下配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以保障股東權益。而就章程所未規定之事項，本公司將依

據相關開曼群島法令及外國發行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法令辦理。

開曼群島及中華民國法令針對公司運作之規範多有不同，故無法直接以中

華民國法律保障特定法律權益之觀點比照套用於開曼群島公司上，亦無法保障

投資開曼群島公司之股東權益；且開曼群島法令與中華民國法令及證券交易制

度面的差異仍可能造成法律適用衝突或解釋疑義，關於法律適用衝突或解釋疑

異之解決，仍有待法院判決而定。若投資人請求開曼群島法院執行中華民國之

判決、或於開曼群島法院提出訴訟或執行其相關權利，開曼群島法院並不當然

將認可中華民國的法令及交易實務(包括但不限於股份轉讓方式及股份持有人

紀錄)，因此可能產生對外國公司行使權利之風險。

(2)主要營運地：泰國

A.總體經濟及政治環境變動

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中心地帶，天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自 1980
年代採取出口擴張策略後吸引外資大量投資，經濟成長快速；泰國自 1995
年後積極發展製造業及觀光業，GDP 成長率大多維持 2%~7%之正成長，僅

於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及 2009 全球金融風暴時呈現負成長，惟泰國政府對

於中長期景氣的預估亦持審慎之態度，並提供多項扶植措施包含優惠貸款、

降低外匯存底等相關措施刺激經濟復甦，使泰國經濟經歷快速整頓後皆能逐

漸恢復正常，工業生產與出口持續增加，匯率亦趨於穩定。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BOI)，負責統籌全國對外的

招商與相關政策，直屬總理管轄，自設立以來廣納各國駐泰商會及使館的建

議，除了本身進行多次改革以更方便外資企業入泰投資，更提供多項投資獎

勵措施、稅務優惠及補助方案，包括減免企業所得稅、扣減交通費、電費和

水費、設施安裝及建造成本，若進口原材料或基本物料用作製造出口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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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進出口規範免除進口關稅。BOI 於 2015 年後陸續際出「七年投資促進

戰略」、「泰國 4.0」及「東部經濟走廊」等經濟發展口號。其中「七年投資

促進戰略」給予稅率、人員聘任、減免營業支出等方式優先鼓勵外國企業投

資泰國較缺乏之高科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經濟服務業等，另針對電

子電器、通訊設備產業集群、環保石油及化工產業集群、數字工業產業集群

等產業給予營業所得稅減免；「泰國 4.0」及「東部經濟走廊」則係針對創新

導向製造業，由泰國領導北東協國家生產力輸出，大力發展週邊產業以提升

國家整體產值，進而加強社會福利的建構與人民相關的產業升級，並搭配大

型公共建設如新建之烏塔堡國際機場、廉差邦港(Laem Chabang)三期擴建工

程、興建中的縱貫高鐵等基礎建設之大刀闊斧，全力投入資源引導外資進入

國內投資。

2020年度泰國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於 2月起陸續爆發感染潮，泰

國軍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於 3 月起勒令關閉曼谷和其他主要傳染省

分之公共設施、娛樂場所、工廠及商家，並暫時停飛國內外航班並禁止外國

籍旅客入境，以減少境外移入個案及病毒傳播之風險。雖新冠肺炎係屬不可

抗拒之天然災害，短期內雖可能對泰國有較大的影響，長期趨勢評估仍將不

影響泰國之政經發展及穩定性。惟泰國之觀光業占全國 GDP 份額約 18%，

且受疫情影響極大，泰國經濟受此影響於 2020年度GDP衰退 6.1%；2021年
各國接種情況日漸普及，疫苗覆蓋率的提高有助全球經濟逐步擺脫疫情影響，

泰國逐漸放鬆對各國旅客之限制，經濟逐漸復甦，2021 年度 GDP 較 2020 年

度成長約 1.6%；另根據泰國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委員會(NESDC)表示，隨

著Covid-19形勢的改善及疫苗接種率的提高，泰國當地需求與製造能力不斷

提升，並且因政府自 2021 年 11 月起實施重啟國門計畫後，國際旅遊業逐漸

復甦，泰國之政經發展尚屬穩定。

B.外匯管制、租稅、法令

泰國之外匯法令主要受外匯管制法(1942)以及財政部行政函令第 13 條

(1954)管理。泰國之中央銀行為泰國銀行(Bank of Thailand)，長期以來對外

匯採取開放之態度與政策。

泰國政府於 2008年 3月 3日解除逾一年的外匯管制措施，取消外資匯入

扣留 30%儲備金的規定，並退還先前所扣留的儲備金，同時亦制定相關輔助

措施，其用意為防止投機泰銖匯價之行為及鼓勵赴國外投資等。惟泰國係一

觀光業及出口貿易為主之國家，泰銖升值對境內產業有諸多不利影響，故自

2008 年起泰國央行不斷放寬外匯管制，包括允許當地企業資金匯出國外而

沒有上限、調高攜帶貨幣進出國境需申報之額度等，不僅方便出、進口商管

理貨幣風險，也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平衡資金流動、並有效遏制泰銖升值之

壓力。

目前，泰國對於外來資金進出之限制甚少，資金及貸款皆可自由匯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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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金匯出方面，無論係作為支付貨款、服務費用、利息費用或發放利潤、

股利用途，皆無管制。泰國公司於經要求且必要時，得投資或提供貸款予境

外關係企業。每人每年允許購買價值達美金五仟萬的海外不動產。機構投資

人(如：基金、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及資產至少達泰銖五十億元的私人公司)
得投資海外的有價證券，而無任何限制。其他投資人於透過特定種類的投資

工具(包括私募基金及證券公司)投資海外的有價證券時，並無任何限制，但

該等投資應遵守泰國政府的法令。2020 年初因新冠肺炎肆虐，泰國出口貿

易及觀光業受到重創，泰國央行進一步調升出口貿易免匯回額度至一百萬美

金以減少境內公司之換匯風險及交易成本，以此降低疫情對國內企業造成之

影響。

C.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力

泰國法律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明文規定對外國法院(包括中華民國法院)判
決之執行，且泰國政府亦未與中華民國或其他國家簽訂任何國際條約或協定

界定各國法院判決之承認與執行。中華民國外交部曾於 2012 年受臺灣高等

法院委託查明泰國法院是否有承認中華民國民事判決效力的案例，根據駐泰

國代表處 2013年 10月 24日泰行字第 10200017360號回函之說明：經查中華

民國與泰國間簽署之相關協定及民事實務上並無泰國法院承認中華民國民事

判決效力，並可對被告在泰財產為強制執行之案例。泰國司法機關針對外國

法院判決之承認與否，主要是以泰國最高法院於 1918 年審理之第 585/2461
號判決作為基準，該判決認為如外國法院之判決係由具有管轄權之法院作成、

原告及被告均應訴，且為確定之終局裁判，泰國法院將予以承認。然，依據

泰國律師之意見，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有法院先例顯示泰國各級法院直接承

認外國法院之判決，故其認為外國法院裁判原則上仍須於泰國法院重新提出

訴訟(並獲勝訴後)，始得於泰國強制執行，而外國法院之判決結果在泰國訴

訟時，可作為一項具說服力之證據(persuasive evidence)，但並非決定性之證

據(conclusive evidence)。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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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 關係企業組織圖：

  

註：依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規定，設立泰國私人有限公司至少需三名發起股東，且每

位股東須至少持有一股公司股份，故本公司對 GT 及 TT 持股比例為 99.99%，並由盧經緯及葛仲林各持

有 1 股。

(二) 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註冊地址 實收資本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990 年
07 月

99 Moo 1, Wellgrow Industrial 
Estate, Bangna-Trad Rd., 
Homsil,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80 Thailand

泰銖 427,500 仟元 設計、製造、加工、銷
售汽車、工業、3C 及
醫療之相關零組件

Thaixon Tech Co., 
Ltd. 

2001 年
12 月

119 Moo 5, Wellgrow 
Industrial Estate, Bangna-Trad 
Rd., Bangsamak,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80 Thailand

泰銖 160,000 仟元 設計、製造、加工、銷
售汽車、工業、3C 及
醫療之相關零組件

Caltech (Hong Kong) 
Ltd. 

2007 年
08 月

12/F, Henley Building, Suite 
No.7994, 5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kong

歐元           2.5 元 銷售汽車相關零組件

Singxon Pte. Ltd. 2024 年
12 月

10 Jalan Besar, #11-05, Sim 
Lim Tower, Singapore 208787

美金    10,000 仟元
(註 1)

資金調度中心

Align Co., Ltd. 2024 年
03 月

99/2 Moo1, Homsin,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30 Thailand

泰銖      4,000 仟元 銷售醫療之相關器材設
備及零組件

註 1：西元 2025 年 3 月 4 日已完成現金增資，並於 2025 年 3 月 24 日完成變更登記。

(三)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四) 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汽車、工業、3C 及醫療等精密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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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資料：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股：% 

註 1：西元 2025 年 3 月 4 日已完成現金增資，並於 2025 年 3 月 24 日完成變更登記。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例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42,750,000 100

Thaixon Tech Co.,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16,000,000 100

Caltech (Hong Kong)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25 100

Singxon Pte. Ltd. 董事 葛仲林 10,000,000 
(註 1)

100

Align Co., Ltd. 董事 Kamchai Monchaya 196,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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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稱
「
開
曼

公
司
法

」
）
就
增
加
授
權

資
本
訂
有
明

文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3

(1
)(a

)及
(2

)條
之

規
定

，
由

股
份

組
成

之

有
限

公
司

（
包

括
豁

免
公

司
）

授
權

資
本

之
增

加
，

應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

2.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的

程
序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對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之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盈
餘

轉
增

資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即

公
司

以
盈

餘
轉

增
資

發
行

股
票

並
配

發
給

公
司

股

東
）
，

公
司

得
於

章
程

訂
定

允
許

盈
餘

轉
增

資
之

規

定
。

開
曼

公
司

法
雖

有
處

理
股

份
溢

價
賬

戶
（

sh
ar

e 
pr

em
iu

m
 

ac
co

un
t）

以
及

資
本

贖
回

準
備

金

（
ca

pi
ta

l r
ed

em
pt

io
n 

re
se

rv
e）

等
規
定
，
但
公
司

仍

得
於
其
章
程
中
訂
定
相
關
規
定
。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14
.1

(e
)、

14
.2

(d
)、

35
條

。

1.
公

司
非

依
股

東
會

決
議

減

少
資

本
，

不
得

銷
除

其

股
份

；
減

少
資

本
，

應

依
股

東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減
少
之
。

2.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

得
以

現

金
以

外
財

產
退

還
股

款
；

其
退

還
之

財
產

及

抵
充

之
數

額
，

應
經

股

公
司
法
第

16
8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4
條
允
許
公
司
得
減
少
已
發
行
之
資

本
，

但
須

經
股

東
會

以
特

別
決

議
之

方
式

，
並

經
開

曼
法
院
確
認
後
，
始
得
為
之
。

2.
除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4
條
外
，
公
司
已
發
行
之
資
本
，

只
有
在
公
司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或
第

37
B
條

之
規
定
，
收
買
、
繳
回
或
收
回
時
，
才
可
消
除
。

3.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規
定
，
公
司
得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經
由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方
式

及
條

件
，

買
回

自
身

股

份
。

除
第

37
條

之
規

定
外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

1）
應

依
股

東
持

股
之

比
例

予
以

買
回

，
（

2）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退

還
股

款
時

應
經

批
准

，
或

（
3）

對
退
還

之
財
產
價

值
應
經
評

估
。
但
得

以
公

司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7

條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7

條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蓋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減

少

需
經

過
買

回
股

份
之

程
序

後
始

能
註

銷
，

公
司

並
無

權
註

銷
股

東
仍

持
有

之

股
份

。
有

鑑
於

此
一

差
異

，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14
.1
條
、
第

10
.7
條
規
定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之

程
序

，
係

透
過

股
份

買
回

之

方
式

為
之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公

司

法
規

定
所

生
，

惟
本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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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東
會

決
議

，
並

經
該

收

受
財
產
股
東
之
同
意
。

3.
前

項
財

產
之

價
值

及
抵

充

之
數

額
，

董
事

會
應

於

股
東

會
前

，
送

交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之
程
序
加
以
限
制
。

有
關

特
別

股
的

權
利

、

義
務
。
包
括
：

1.
已

發
行

之
特

別
股

總

額
，

及
額

定
得

發
行

特

別
股
總
額
。

2.
公

司
發

行
與

收
回

特
別

股
之
條
件
及
程
序
。

3.
已

發
行

之
特

別
股

各
項

權
利

、
義

務
及

其
他

事

項
，

如
：

分
派

公
司

賸

餘
財

產
之

順
序

、
股

東

表
決
權
限
制
等
。

公
司
法
第

15
7、

15
8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的

程
序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對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之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關
於

特
別

股
或

有
特

別
權

利
股

份

之
發

行
之

相
關

規
定

。
公

司
得

經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

發
行

對
股

利
、

表
決

權
、

退
還

股
本

或
其

他
事

項
具

有
優

先
權

、
劣

後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義

務
之

股

份
，

且
該

等
特

別
權

利
或

義
務

構
成

公
司

章
程

的
一

部
分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7.
1
及

7.
2

條
。

1.
公

司
與

員
工

簽
訂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程
序
。

2.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不
得

公
司
法
第

16
7
條
之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程

序
等

事
項

，
訂

有
特

別
規

定
。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及
該

憑
證

得
否

轉
讓

等
，

應
於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中
訂
定
之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1

.1
至

11
.4
條
。

惟
請

注
意

，
雖

公
司

章
程

第
11

.1
至

11
.4

條
已

經
依

據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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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轉
讓

，
但

因
繼

承
者

不

在
此
限
。

重
要

事
項

進
行

修
正

，
惟

依
據

開
曼

法

律
之

規
定

，
若

欲
限

制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轉
讓

，
仍

應
於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認
股
權
憑
證
中
訂
定
之
。

公
司

應
於

依
法

得
發

行
股

票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對
認

股

人
或

應
募

人
交

付
股

票
，

並

應
於
交
付
前
公
告
之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34
條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
公

司
得

發
行

實
體

股
票

，
但

股
票

之

實
體

發
行

並
不

具
強

制
性

。
發

行
實

體
股

票
之

程
序

應

載
明
於
公
司
章
程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6.
2
條
。

公
司

買
回

股
份

之
相

關
事

項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8
條
之

2
1.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之
規
定
，
公
司
得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或
經

由
股

東
（

會
）

決
議

買
回

自
己

之
股

份
，

且
章

程
或

股
東

（
會

）
決

議
可

授
權

公
司

董
事

於
符

合
前

述
章

程
或

決
議

之
前

提
下

，
決

定
買

回
之

方

式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規
定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決
議

應

向
股
東
揭
露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公
司

轉
讓

股
份

予
員

工
或

發
行

股

份
予

員
工

之
相

關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1
、

10
.3
、

10
.4
、

10
.5
、

10
.6
條
。

公
司

收
買

自
己

之
股

份
轉

讓

予
員

工
者

，
得

限
制

員
工

在

一
定

期
間

內
不

得
轉

讓
。

但

其
期

間
最

長
不

得
超

過
二

年
。

公
司
法
第

 1
67

條
之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6
條
。

1.
公

司
發

行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者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之

公
司
法
第

26
7
條
第

8
至

10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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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股
東

會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行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上

述
定

額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2.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發
行

新
股

者
，

其
發

行
數

量
、

發
行

價
格

、
發

行

條
件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1.
公

司
現

金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時

，
除

股
東

會
有

不

同
決

議
外

，
應

公
告

及

通
知

原
有

股
東

，
按

照

原
有

股
份

比
例

儘
先

分

認
，

並
聲

明
逾

期
不

認

購
者

，
喪

失
其

權
利

；

原
有

股
東

持
有

股
份

按

比
例

不
足

分
認

一
新

股

者
，

得
合

併
共

同
認

購

1.
公
司
法
第

26
7
條
第

3
項

2.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8
條
、

外
國

發
行

人
募

集
與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處
理

準
則
第

13
條
第

1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2、
8.

3、
8.

5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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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或
歸

併
一

人
認

購
；

原

有
股

東
未

認
購

者
，

得

公
開

發
行

或
洽

由
特

定

人
認

購
。

2.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辦
理

現
金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時

，
除

中
華

民
國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無

須
或

不

適
宜

對
外

公
開

發
行

者

外
，

應
提

撥
發

行
新

股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十
，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對
外

公

開
發

行
，

但
股

東
會

另

有
較

高
比

率
之

決
議

者
，

從
其

決
議

。

公
司

之
股

利
政

策
應

敘
明

公

司
本

身
所

處
環

境
、

成
長

階

段
及

發
放

股
利

之
條

件
、

時

機
、

金
額

、
種

類
等

事
項

，

明
定

可
分

配
盈

餘
之

一
定

比

率
以

上
作

為
股

利
發

放
，

且

未
有

語
意

模
糊

之
文

字
(如

以
…

…
「

為
原

則
」

)。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
健

全
股

利
政

策
相

關
措

施
之

疑
義

」
問

答
集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且
/或

公
司

董
事

（
會

）
得

通
過

決
議

制

定
股

息
政

策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4

條
。

公
司

不
得

發
行

無
記

名
股

票
。

公
司

法
第

13
7

條
、

第

15
6
條

之
1
第

5
項

、
第

6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有

明
文

（
第

23
1(

A
)條

）
禁

止
發

行
無

記

名
股

票
，

自
20

16
年

5
月

13
日

生
效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

2條
，

另

依
章

程
大

綱
第

5
條

之
規

定
，

公
司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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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公
司

採
行

票
面

金
額

股
者

，

不
得

轉
換

為
無

票
面

金
額

股
；

採
行

無
票

面
金

額
股

者
，

亦
不

得
轉

換
為

票
面

金

額
股
。

無
發
行
無
票
面
金
額
股
。

公
司

經
營

業
務

，
應

遵
守

法

令
及

商
業

倫
理

規
範

，
得

採

行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行
為

，

以
善
盡
其
社
會
責
任
。

公
司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類

似
之

規
定

。
在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下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
1
條
。

貳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與
決
議
方
式

1.
股

東
常

會
每

年
至

少
須

召

集
一

次
；

應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六
個

月
內

召

開
。

股
東

會
由

董
事

會
召

集
之
。

2.
公

司
章

程
得

訂
明

股
東

會

開
會

時
，

以
視

訊
會

議
或

其
他

經
中

華
民

國
公

司
法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方

式
為

之
。

但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情
事

，
中

華
民

國
公

司
法

主
管

機
關

得
公

告
公

司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

得
不

經
章

程
訂

明
，

以
視

訊
會

議
或

其
公

告
之

方
式
開
會
。

3.
股

東
會

開
會

時
，

如
以

視

1.
公
司
法
第

17
0
條

2.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之

2 
3.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之

1 
4.

公
司
法
第

17
3
條
第

1
項
、
第

2
項
、
第

17
3

條
之

1 
5.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1、
第

43
條
之

6 

1.
(a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8
條
規
定
，
除
豁
免
公
司
外
，
每

家
公
司
每
年
應
至
少
召
開
一
次
股
東
大
會
。

(b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強
制

規
定

豁
免

公
司

應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

公
司

得
自

行
於

其
章

程
中

規
定

公
司

每
年

應
召
開
股
東
會
之
次
數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限
制

豁
免

公
司

股
東

會
應

於
特

定

地
點
召
開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股

東
提

案
權

並
無

規
定

，
相

關
程

序

得
訂
定
於
章
程
中
。

4.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股

東
請

求
董

事
會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並
無
規
定
，
相
關
程
序
得
訂
定
於
章
程
中
。

5.
開

曼
公

司
法

不
禁

止
章

程
訂

定
股

東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的
規
定
。

6.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會

召
集

之
細

節
為

規
定

，

在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下

，
公

司
章

程
得

規
定

股
東

會
召

集
之
相
關
程
序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外
國

發
行

人
係

開
曼

法

律
下

之
豁

免
公

司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雖

無
必

要
每

年
召

開
股

東
大

會
，

惟
已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6
.2

條
規

定
：
「

於
公
司

成
為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後

，

公
司

應
於

每
一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六

個

月
內

召
開

一
次

股
東

會
作

為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
並

應
在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中

詳

細
說

明
。

在
股

東
會

上
，

董
事

會
應

作

相
關
報
告
（
如
有
）。

」。

其
他

事
項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6
.3
、

16
.4
、

18
.9

條
、

16
.5

至
16

.8
、

16
.9
條
及

17
.5
條
。

惟
公
司
章
程
第

16
.8

條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茲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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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訊
會

議
為

之
，

其
股

東
以

視
訊

參
與

會
議

者
，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

4.
有

關
股

東
會

以
視

訊
會

議

為
之

，
公

司
應

符
合

之
條

件
、

作
業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規
定
。

5.
公

司
召

開
實

體
股

東
會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為

之
。

若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實
體

股
東

會
，

應
於

董
事

會
決

議
或

股
東

取
得

主
管

機
關

召
集

許
可

後
二

日
內

申
報
證
券
交
易
所
同
意
。

6.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受

理
方

式
向

公
司

提
出

股
東

常
會

議
案

。
除

議
案

非
股

東
會

所
得

決
議

、
提

案
股

東
持

股
未

達
百

分
之

一
、

議
案

於
公

告
受

理
期

間
外

提
出

、
議

案
超

過
三

百
字

或
提

案
超

過
一

項
者

外
，

董
事

會
應

列
為

議
案

。
股

東
提

案
係

為
敦

促
公

司
增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99
年

4月
13

日

臺
證

上
字

第
09

91
70

13
19

號
函

：
「

說

明
：

二
、
（
三

）
外

國
發
行

人
於

不
抵

觸

註
冊

地
法

令
之

前
提

下
，

應
於

章
程

訂

定
少

數
股

東
請

求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之

權
，

至
許

可
召

集
之

主
管

機
關

部
分

，

應
可
刪
除
。
」
故
公
司
章
程
第

16
.8

條

規
定

：
「

如
董

事
會

於
前
述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未

為
股

東
臨

時
會

召

集
之

通
知

者
，

則
提

出
請

求
之

股
東

得

依
據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規
定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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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進
公

共
利

益
或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之
建

議
，

董
事

會
仍

得
列
入
議
案
。

7.
股

東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者
，

得
以

書
面

記
明

提
議

事
項

及
理

由
，

請
求

董
事

會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請

求
提

出
後

十
五

日
內

，
董

事
會

不
為

召
集

之
通

知
時

，
股

東
得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自

行
召

集
。

8.
繼

續
三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股
東

持
股

期
間

及
持

股
數

之
計

算
，

以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時

之
持

股
為
準
。

9.
下

列
事

項
，

應
在

股
東

會

召
集

事
由

中
列

舉
並

說
明

其
主

要
內

容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其
主

要
內

容
得

置
於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司
指

定
之

網
站

，
並

應
將

其
網

址
載

明
於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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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知
：

(1
)選

任
或
解
任
董
事
；

(2
)變

更
章
程
；

(3
)減

資
；

(4
)申

請
停
止
公
開
發
行
；

(5
)公

司
解

散
、

合
併

、
股

份
轉
換
、
分
割
；

(6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7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8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9
)

私
募

發
行

具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1
0)

董
事

從
事

競
業

禁
止

行
為
之
許
可
；

(1
1)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

(1
2)

將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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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因
發

行
股

票
溢

價
或

受

領
贈

與
所

得
之

資
本

公

積
，

以
發

行
新

股
或

現

金
方

式
，

分
配

與
原

股

東
者
。

1.
股

東
對

於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致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表

決
，

並
不

得
代

理
他

股

東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數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2.
公

司
各

股
東

，
除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3.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股

份
無

表
決

權
。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

對
無

表

決
權

股
東

之
股

份
數

，

不
算

入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總
數
：

1.
公
司
法
第

17
8
條

2.
公
司
法
第

17
9
條

3.
公
司
法
第

18
0
條

1.
開

曼
法

律
並

未
禁

止
股

東
對

於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議
案
參
與
表
決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1
條
規
定
，
除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一
股
東
有
一
表
決
權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0
(4

)條
之
規
定
，
當
股
東
以
計
票
方
式
（

vo
tin

g 
by

 p
ol

l）
作

為
表

決
方

法
時

，
於

計
算

特
別

決
議

之
多

數
決

時
，

應
依

公
司

所
規

定
之

每
一

股
東

所
享

有
之

表
決

權
數

計
算
。
公
司
章
程
中
應
訂
定
股
份
表
決
權
之
規
定
。

3.
(a

)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A
條
規
定
：（

1）
由
公
司
持
有

之
股

份
（

即
庫

藏
股

）
不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公

司
任

何
會

議
中

行
使

表
決

權
，

且
無

論
是

基
於

公
司

章
程

或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目

的
，

皆
不

得
在

任
何

時
間

內
算

入
已
發
行

股
份
，
及
（

2）
公
司
不

論
任
何
目

的
不

得

視
為

股
東

會
成

員
且

不
得

就
庫

藏
股

行
使

任
何

權

利
。
除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A

條
外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明

文
禁

止
從

屬
公

司
不

得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份
，

或
不

得
於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東
會

中
就

其
持

股
行

使
表

決
權

，
但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b
)（

就
左

列
3（

2）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4

.2
、

19
.1
、

1.
1（

「
從

屬
公

司
」

之
定

義
）

及

24
.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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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公

司
依

法
持

有
自

己
之

股
份
。

(2
)被

持
有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超
過

半
數

之
從

屬

公
司

，
所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份
。

(3
)控

制
公

司
及

其
從

屬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他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合

計
超

過
半

數
之

他

公
司

，
所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及

其
從

屬
公

司
之

股

份
。

(c
)（

就
左

列
3（

3）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1.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將

電
子

方
式

列
為

表

決
權
行
使
管
道
之
一
。

2.
公

司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時
，

其

行
使

方
法

應
載

明
於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1.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之

1 
2.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之

2 

1.
股

東
不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於

股
東

會
行

使
其

投

票
權

。
但

如
公

司
章

程
有

明
訂

者
，

股
東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委

任
代

理
人

在
會

議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投
票
權
。

2.
股

東
如

透
過

代
理

人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者

，
不

會
被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3.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訂
定
交
付
委
託
書
之
規
定
。

4.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股
東

撤
銷

委
託

書
之

規
定

。
但

根

據
普

通
法

之
原

則
，

不
論

公
司

章
程

有
無

任
何

相
反

之
規

定
，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大
會

進
行

表
決

的
股

東
應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章
程

第
19

.6
至

19
.8

條
、
第

20
.7
條
。

惟
應

注
意

公
司

章
程

第
19

.6
條

之
規

定
：
「

以
前
述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股

東

應
被

視
為

已
指

派
股

東
會

主
席

為
其

代

理
人

，
並

依
書

面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之

指

示
，

在
股

東
會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

」
，

開
曼

法
律

雖
認
為

透
過

此
種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將

不
會

被
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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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決
權

之
股

東
，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但

就

該
次

股
東

會
之

臨
時

動

議
及

原
議

案
之

修
正

，

視
為
棄
權
。

3.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

其

意
思

表
示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意
思

表
示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但
聲

明
撤

銷
前

意

思
表

示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後
，

欲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者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

以
與

行
使

表
決

權

相
同

之
方

式
撤

銷
前

項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意
思

表

示
；

逾
期

撤
銷

者
，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有
優

先
效

力
。

但
公

司
章

程
仍

得
訂

定
非

由
股

東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大
會
時
有
關
撤
銷
委
託
之
相
關
規
定
。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但
該

股
東

實
質

上

得
享

有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法

令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股

東
之

所
有

權

利
，

對
公

司
股

東
之

權
益

應
無

實
質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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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5.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
並

以

委
託

書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股

東
會

者
，

以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1.
股

東
得

於
每

次
股

東
會

，

出
具

公
司

印
發

之
委

託

書
，

載
明

授
權

範
圍

，
委

託
代

理
人

，
出

席
股

東

會
。

2.
除

中
華

民
國

信
託

事
業

或

經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的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外
，

一
人

同
時

受
二

人
以

上
股

東
委

託
時

，
其

代
理

之
表

決
權

不
得

超
過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表

決
權

之
百

分
之

三
，

超
過

時
其

超
過

之
表
決
權
，
不
予
計
算
。

3.
一

股
東

以
出

具
一

委
託

書
，

並
以

委
託

一
人

為

限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五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委

託
書

之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章

程
得

就
代

理
人

之
委

託
及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權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

9.
4、

20
.5
、

20
.8
、

20
.7
、

20
.1

4及
16

.4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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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委

託
書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但
聲

明
撤

銷
前

委
託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委

託
書

送
達

公
司

後
，

股

東
欲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或

欲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
以

書
面

向
公

司
為

撤
銷

委
託

之
通

知
；

逾
期

撤
銷

者
，

以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5.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委
託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受

理
股

東
投

票
事
宜
。

出
席

股
東

會
使

用
委

託
書

之

相
關

事
項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出

席
股

東

會
使

用
委

託
書

規
則

」
之

規

定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5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委
託

書
之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0
、

21
、

37
.5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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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股

東
係

為
他

人
持

有
股

份

時
，

股
東

得
主

張
分

別
行

使
表
決
權
。

2.
前

項
分

別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資
格

條
件

、
適

用
範

圍
、

行
使

方
式

、
作

業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公
司
法
第

18
1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係
為

他
人

持
有

股
份

時
，

其

表
決

權
行

使
之

方
式

有
所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訂

定

股
東

分
別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之
限

制
或

禁
止

規
定

，
或

關

於
其
適
用
範
圍
之
條
件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9
.5
條
。

1.
公

司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三
十

日
前

或
股

東
臨

時
會

開
會

十
五

日
前

，
公

告
股

東
會

開
會

通
知

書
、

委
託

書
用

紙
、

有
關

承
認

案
、

討
論

案
、

選
任

或
解

任
董

事
事

項
等

各
項

議
案

之
案

由
及
說
明
資
料
。

2.
公

司
股

東
會

採
行

書
面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

並
應

將
前

項
資

料
及

書
面

行
使

表
決

權
用

紙
，

併
同

寄
送

給
股

東
。

3.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
應

編

製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
並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二
十

一
日

前
或

股
東

臨
時

會
開

會
十

五
日

前
，

公
告

議
事

1.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應
行

記
載

及

遵
行
事
項
辦
法
第

5
條

2.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應
行

記
載

及

遵
行
事
項
辦
法
第

6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會
前

應
提

供
予

股
東

之
資

料

有
所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7

.3
、

17
.4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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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手
冊

及
其

他
會

議
相

關
資

料
。

但
公

司
於

最
近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日
實

收
資

本
額

達
新

臺
幣

二
十

億
元

以
上

或
最

近
會

計
年

度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其

股
東

名
簿

記
載

之
外

資
及

陸
資

持
股

比
率

合
計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者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三
十

日
前

完
成

前
開

電
子

檔
案
之
傳
送
。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

董
事

會

應
編

造
營

業
報

告
書

、
財

務

報
表

、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請
求

承
認

，
經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後

，
董

事
會

應
將

財

務
報

表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決

議
，

分
發

或
公

告

各
股
東
。

1.
公
司
法
第

22
8
條

2.
公
司
法
第

23
0
條
第

1
項

1.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9
條
之
規
定
，
董
事
應
妥
善
保
存

帳
冊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9
項
之
規
定
，
公
司
必
須

保
存

與
下

列
事

項
相

關
之

帳
冊

：
（

1）
公

司
所

有
收

支
款

項
及

該
等

收
支

款
項

之
發

生
相

關
之

事
項

；

（
2）

公
司

所
有

之
銷

貨
與

購
貨

憑
證

；
及

（
3）

公

司
之

資
產

與
負

債
。

公
司

應
妥

善
保

存
帳

冊
，

以
真

實
且
公
平
地
反
映
公
司
之
狀
況
，
並
解
釋
其
交
易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董

事
會

應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編

造
營

業
報

告
書

、
財

務
報

表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並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請

求
承

認
等

事
項
有
所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8
.2
條
。

1.
 公

司
章

程
得

訂
明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於
每

季
或

每
半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為

之
。

公
司
法
第

22
8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公

司
之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機

制
有
所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相
關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未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理

由
：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允

許
每

季
或

每
半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為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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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2.
 公

司
前

三
季

或
前

半
會

計

年
度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應

連
同

營
業

報
告

書
及

財
務

報
表

交
審

計
委

員
會

查
核

後
，

提
董

事
會
決
議
之
。

3.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餘
時

，
應

先
預

估
並

保
留

應
納

稅
捐

、
依

法
彌

補
虧

損
及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但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已
達

實
收

資
本

額
時

，
不

在
此
限
。

4.
 公

司
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餘

而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為
之

時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同
意

為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前
述

定
額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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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發
放

現
金

者
，

應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

5.
 公

司
依

前
四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餘

或
撥

補
虧

損
時

，
應

依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或

核
閱

之
財
務
報
表
為
之
。

1.
董

事
會

所
造

具
提

出
於

股
東

會
之

各
項

表
冊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十

日
前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股
東

得
隨

時
查

閱
。

2.
董

事
會

應
將

章
程

及
歷

屆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簿

及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查
閱

、
抄

錄
或

複

1.
公
司
法
第

18
4
條
第

1
項

2.
公
司
法
第

22
9
條

3.
公
司
法
第

21
0
條

4.
公
司
法
第

21
0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董

事
會

所
造

具
之

各
項

表
冊

應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

或
監

察
人

之
報

告
書

（
若

有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十

日
前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董
事

將
公

司

章
程

、
歷

次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冊

及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等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開

曼
公

司
法

亦
未

賦
予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查
閱

或
抄

錄

之
權
。
但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7

.6
、

17
.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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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製
；

公
司

並
應

令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

3.
董

事
會

或
其

他
召

集
權

人
召

集
股

東
會

者
，

得

請
求

公
司

或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簿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其

決

議
方

法
，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時
，

股
東

得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其
決

議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公
司

法
第

18
9
條

公
司

章
程

內
之

此
種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群

島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和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8

.7
條

規

定
：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其

決
議

方

法
，

違
反

法
令

、
章

程
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時

，
股

東
得

於
決

議
日

起
30

日

內
向

具
備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訴

請
撤

銷
其

決

議
。

」
至

於
法

院
是

否
受

理
此

等
訴

訟
，

及
受

理
之

法
院

是
否

撤
銷

該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違

反
法

令
或

公
司

章

程
之

股
東

會
決

議
，

則
應

由
該

法
院

（
不

論
係

中
華

民
國

或
開

曼
或

其
他

有

管
轄

權
國

家
之

法
院

）
審

酌
其

所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是
否

有
賦

予
股

東
撤

銷
訴

權
，

並
依

其
職

權
裁

判
之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股
東

撤
銷

訴
權

本
質

所
致

，
惟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限

制
股

東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或

救
濟

之
權

利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股

東
會

決
議

下
列

事
項

之
1.
公

司
法

第
31

7
條

、
第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

異
議

股
東

股
份

收
買

請
求

權
」

之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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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一
時

，
異

議
股

東
對

公
司

應
有
股
份
收
買
請
求
權
：

(1
)公

司
分

割
、

合
併

、
收

購
或
股
份
轉
換
；

(2
)公

司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或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

2.
股

東
為

前
項

之
請

求
，

應

於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提

出
，

並
列

明
請

求
收

買
價

格
。

股
東

與
公

司
間

就
收

買
價

格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九
十

日
內

支
付

價
款

。
未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自

決
議

日
起

九
十

日
內

，
依

其
所

認
為

之
公

平
價

格
支

付
價

款
予

18
6
條

2.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2
條

概
念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此
種
權
利
。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2

.1
、

22
.2
、

22
.3
、

22
.4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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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未
達

成
協

議
之

股
東

；
公

司
未

支
付

者
，

視
為

同
意

股
東

請
求

收
買

之
價

格
。

3.
股

東
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訂
事

由
向

公
司

請
求

收
買

其
所

有
之

股
份

者
，

股
東

與
公

司
間

就
收

買
價

格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未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於

此
期

間
經

過
後

三
十

日
內

，
以

全
體

未
達

成
協

議
之

股
東

為
相

對
人

，
聲

請
法

院
為

價
格

之
裁

定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下
列

涉
及

股
東

重
大

權
益

之

議
案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同
意

為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前

述

定
額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1.
公

司
法

第
18

5
條

2.
公

司
法

第
27

7
條

3.
公

司
法

第
15

9
條

4.
公

司
法

第
24

0
條

5.
公

司
法

第
31

6
條

6.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29

條

1.
依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0

條
之

規
定

，
特

別
決

議
係

指

於
股

東
會

上
以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者
，

經
不

低
於

有
權

於
該

股
東

會
行

使
表

決
權

並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

如
該

股
東

會
允

許
委

託
書

）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之

三
分

之
二

（
如

章
程

訂
有

較
高

表
決

權
數

者
，

從
其

規
定

）
之

同
意

所
為

之
決

議
。

在
一

般
開

曼
公

司
章

程
中

，
通

常
會

規
定

該
股

東
會

通
知

應
載

明
該

議
案

應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如

經
公

司
章

程
授

權
時

，
亦

得
以

全
體

股
東

所
簽

署
之

書
面

決

議
，

視
為

已
作

成
特

別
決

議
。

在
需

要
以

計
票

方
式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

特
別

決
議

」
）

、

14
.2

(h
)(i

)(j
)、

14
.1

(b
)、

12
.1
、

14
.2

(d
)、

14
.3
、

14
.2

(f)
(g

)條
。

惟
部

份

規
定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茲

分
述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條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條

規
定

，
特

別
決

-124-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1.
公

司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2.
變
更
章
程

3.
章

程
之

變
更

如
有

損
害

特
別

股
股

東
之

權
利

者
，

另
需

經
特

別
股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4.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5.
解

散
、

合
併

或
分

割
之

決
議

6.
股
份
轉
換

作
為

表
決

方
式

，
以

計
算

是
否

屬
特

別
決

議
之

多
數

決
時

，
公

司
章

程
得

規
定

每
一

股
東

所
享

有
之

表
決

權
數
。

2.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a
)
修
改
或
增
加
公
司
章
程
（
第

24
條
）；

(b
)
修

改
或

增
加

章
程

大
綱

有
關

宗
旨

、
權

力
或

其

他
特
別
載
明
之
事
項
（
第

10
條
）；

(c
)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事
由

，

所
為
之
自
願
解
散
（
第

90
條
和
第

11
6條

）
；
及

(d
)

與
其

他
公

司
合

併
（

m
er

ge
r）

或
整

合

（
co

ns
ol

id
at

io
n）
（
第

23
3
條
）
。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須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不

得
以

較
低
之
多
數
決
方
式
加
以
通
過
。

3.
對

於
上

述
所

列
以

外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須

達
到

某
特

定
多

數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議
係

指
：
「

指
經

有
權

於
該

股
東

會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同
意

之
決

議
。

該
股

東
得

親
自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委
託

經
充

分
授

權
之

代
理

人
（

如
允

許
委

託
代

理

人
，

須
於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中

載
明

其
為

特
別

決
議

）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權
。

」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應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i)
修

改
或

增
加

公
司

章
程

（
第

24
條

）
；

(ii
)修

改
或

增
加

章
程

大
綱

有
關

宗
旨

、
權

力
或

其
他

特
別

載
明

之
事
項
（
第

10
條
）；

(ii
i)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事

由
，

所
為

之
自

願
解

散
（

第
90

條
和

第

11
6

條
）
。

(iv
)與

其
他

公
司

合
併

（
m

er
ge

r）
或

整
合

（
co

ns
ol

id
at

io
n）
（
第

23
3條

）
。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須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不
得

以
較

低
之

多
數

決
方

式
加

以
通
過
。
另
依
公
司
章
程
第

18
.1
條

規
定

：
「

除
出

席
股

東
代

表
股

份
數

達
到

法
定

出
席

股
份

數
，

股
東

會
不

得
為

任
何

決
議

。
除

法
令

、
章

程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

應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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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成
股

東
會

之
出

席
法

定
權

數
。

」
亦

即
如

欲
作

成
公

司
之

特
別

決
議

，
至

少
須

經
代

表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

且
以

出
席

股
東

（
包

括
以

委
託

書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者
）

並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三

分
之

二
表

決
權

數
以

上
同
意
為
之
。

(2
) 差

異
原
因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特

別
決

議
為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且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應
由

股
東

依
章

程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不

得
就

該
等

事
項

以
低

於
開

曼
公

司
法

關
於

特
別

決
議

門
檻

作
成

決
議

。
故

公
司

章
程

就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規

定
之

重
度

決
議

事
項

中
，

依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係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者
，

仍
保

留
列

為
章

程
「

特
別

決
議

」
事

項
，

就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規

定
之

其
他

重
度

決
議

事
項

於
公

司
章

程
內

增
列

為
章

程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Su

pe
rm

aj
or

ity
 

Re
so

lu
tio

n）
」
事
項
。

2.
 公

司
章
程
第

14
.3
條

(1
)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14

.3
條

規
定

：
「

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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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違
反

法
令

、
章

程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規

定
下

，
有

關
公

司
解

散
之

程
序

：
(a

)如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公
司

應
以

股
東

會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為
之

；
或

(b
)如

公
司

係
因

前
述
第

14
.3
條

(a
)款

以
外
之
事
由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公
司

應
以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公

司
章

程
就

解
散

之
決

議
，

係
依

其
決

議
解

散
之

事
由

而
為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及
「

特
別

決

議
」

之
不

同
要

求
，

相
較

於
此

，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則

要
求

以
一

律
要

求
以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為
之
。

(2
)差

異
原
因
：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如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其
他

事
由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須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而
就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則
只

須
以

普
通

決
議

為
之

。
由

上
可

知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法
律

所
致

。
故

公
司

章
程

就
「

公
司

係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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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

規
定

以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為
之
，
第

14
.3
條

(a
)款

以

外
之

事
由

仍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保

留
列

為
「

特
別

決
議

事
項

」
。

上
開

差
異

，
乃

是
囿

於
開

曼
法

令
之

規
定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公
司

參
與

合
併

後
消

滅
、

概

括
讓

與
、

股
份

轉
換

或
分

割

而
致

終
止

上
市

，
且

存
續

、

受
讓

、
既

存
或

新
設

之
公

司

為
非

上
市

（
櫃

）
公

司
者

，

應
經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同

意
行
之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8
條
、
第

27
條
、
第

28
條
、
第

29
條
、
第

35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公

司
合

併
、

收
購

、
併

購
協

議
安

排

或
現

金
逐

出
合

併
有

相
關

規
定

，
開

曼
公

司
應

遵
守

相

關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4
.6

條
。

章
程

該
條

係
規

定
：
「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情

形
下

，
公

司

應
就

下
列

事
項

於
股

東
會

由
代

表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同
意

之
決

議
為

之
」
，
因
此

若
開

曼
法

令

對
於

特
定

事
項

有
更

嚴
格

的
決

議
方

式
，

仍
應

依
開

曼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
除

章
程

或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行

之
。

公
司
法
第

17
4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

普

通
決
議
」
之
定
義
）、

18
.1
及

18
.8
條
。

參
、
董
事

之
權
限
與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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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董

事
任

期
不

得
逾

三
年

。

但
得
連
選
連
任
。

2.
股

東
會

選
任

董
事

時
，

每

一
股

份
有

與
應

選
出

董
事

人
數

相
同

之
選

舉
權

，
得

集
中

選
舉

一
人

，
或

分
配

選
舉

數
人

，
由

所
得

選
票

代
表

選
舉

權
較

多
者

，
當

選
為
董
事
。

3.
董

事
得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隨

時
解
任
。

1.
公
司
法
第

19
5
條
第

1
項

2.
公
司
法
第

19
8
條

3.
公
司
法
第

19
9
條
第

1
項

4.
公
司
法
第

21
7
條
第

1
項

5.
公
司
法
第

22
7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25

.1
、

27
.2
及

28
.2

(k
)條

。

1.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或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資
格

條
件

、
組

成
、

選
任

、
解

任
、

職
權

行
使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規
定
。

2.
公

司
章

程
應

載
明

獨
立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就

獨
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公
司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所
訂

之
條

件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2、
第

14
條
之

4、
第

14
條
之

5、
第

14
條
之

6、
第

26
條
之

3、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之

1、
第

21
6
條
之

1 

1.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強
制

規
定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董
事

會
設

置
委

員
會

及
賦

予
其

權
力

之
權

限
，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權

限
範

圍
。

公
司

章
程

或
相

關
董

事
會

得
決

定
該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權
限
範
圍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董

事
之

選
任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25
、

27
.3
、

29
.1
、

29
.2
、

32
.6
、

32
.7
、

32
.8
及

32
.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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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者
，

應
於

章
程

載
明

採
董

事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3.
公
司
章
程
應
載
明

: 
(1

)獨
立

董
事

以
外

之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就

獨
立

董
事

以
外

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2
)公

司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不

得

擔
任

董
事

，
其

已
擔

任
者

，

當
然
解
任
：

1.
曾

犯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
，

經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五

年
。

2.
曾

犯
詐

欺
、

背
信

、
侵

占
罪

經
宣

告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第

5
項
、
第

30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規

定
於

何
種

情
形

下
不

得
擔

任

董
事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條
。

-130-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二
年
。

3.
曾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罪
，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二
年
。

4.
受

破
產

之
宣

告
或

經
法

院
裁

定
開

始
清

算
程

序
，
尚
未
復
權
。

5.
使

用
票

據
經

拒
絕

往
來

尚
未
期
滿
。

6.
無

行
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

7.
受

輔
助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

1.
公

司
董

事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

在
任

期
中

轉
讓

股

份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當
然
解
任
。

公
司
法
第

19
7
條
、
公
司

法
第

22
7
條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2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董

事
持

有
開

曼
公

司
股

份
（

無

論
是

選
任

前
或

選
任

後
）

作
明

文
規

範
，

因
此

，
有

關
董

事
持

股
之

限
制

、
當

選
無

效
或

解
任

之
效

力
等

條
文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明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規
範

公
司

應
選

任
監

察
人

。
因

此
，

有
關

監
察

人
選

任
或

持
股

之
限

制
、

當
選

無
效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l)

條
、
第

28
.2
條
第

3
項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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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2.
公

司
董

事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當

選
後

，
於

就
任

前

轉
讓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或
於

股
東

會
召

開
前

之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期

間
內

，
轉

讓
持

股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當
選

失
其

效
力
。

註
：

若
申

請
公

司
無

法

將
本

檢
查

項
目

列

入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者

，
則

應
採

行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

或
解
任
之
效
力
等
條
文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明
定
。

1.
公

司
董

事
對

於
董

事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時

，
應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於

公
司

進
行

併
購

時
，

公
司

董
事

應
向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說

明
其

與
併

購
交

易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及
贊

成
或

公
司

法
第

20
6

條
第

2
項
、
第

3
項
、
第

4
項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5
條
第

3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明

文
禁

止
董

事
就

有
利

害
關

係
之

董

事
會

決
議

事
項

，
或

董
事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內

血
親

，

或
與

董
事

具
有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之
公

司
就

該
等

會
議

事

項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該
董

事
不

得
參

與
表

決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0
.5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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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反
對

併
購

決
議

之
理

由
。

2.
董

事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內

血
親

，
或

與
董

事
具

有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之

公
司

，
就

前
項

會
議

之
事

項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視
為

董
事

就
該

事
項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

3.
公

司
董

事
對

於
董

事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致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表

決
，

並
不

得
代

理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董

事
會

之
決

議
，

對
依

前
述

規
定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董
事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董

事
之

表
決

權
數

。

董
事

之
報

酬
，

未
經

章
程

訂

明
者

，
應

由
股

東
會

議
定

，

不
得

事
後

追
認

。

公
司

法
第

19
6
條

第
1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明

文
規

定
董

事
報

酬
如

何
決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30

.1
、

30
.2
、

30
.3
、

32
.1

0
及

32
.1

1
條

。
公

司
雖

未
於

章
程

中
訂

明
董

事
報

酬
，

或
訂

定
應

由
股

東
會

議
訂

之
，

惟

參
照

經
濟

部
民

國
93

年
3
月

8
日

商
字

第
09

30
20

30
87

0
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以

及
「

股
票

上
市

或
於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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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買
賣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設

置
及

行

使
職

權
辦

法
」
，

公
司
董
事

會
已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故

左
列

規
定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股

東
會

於
公

司
董

事
任

期

未
屆

滿
前

，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者

，
如

未
決

議
董

事
於

任
期

屆
滿

始
為

解
任

，
視

為
提
前
解
任
。

2.
前

項
改

選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公
司
法
第

19
9
條
之

1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關
於

董
事

任
期

屆
滿

前
改

選
一

位

或
數

位
董

事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決
議

如
何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之
門

檻
，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1
條
。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
有

重
大

損

害
公

司
之

行
為

或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之

重
大

事
項

者
，

股

東
會

未
為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於

股
東

會
後

三
十

日

內
訴

請
法

院
裁

判
解

任
之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公
司
法
第

20
0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明
文

規
定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開

曼
法
院
聲
請
解
任
董
事
。

2.
一

般
而

言
，

董
事

解
任

之
程

序
係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且
通
常
規
定
應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

3.
依
據
普
通
法
（

ca
se

 la
w
）
關
於
股
東
救
濟
之
規
定

，

在
一

個
指

控
董

事
對

公
司

為
侵

害
之

訴
訟

中
，

形
式

上
適

格
之

原
告

應
為

公
司

本
身

，
而

非
股

東
個

人
或

少
數

股
東

。
僅

有
在

少
數

例
外

，
例

如
當

董
事

之
行

為
構

成
對

少
數

股
東

詐
欺

時
，

且
該

等
為

詐
欺

行
為

之
人

係
公

司
之

控
制

者
，

則
受

詐
欺

之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

4.
公

司
章

程
之

此
種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群

島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和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m

)
條

，
惟

與
左

列
規

定
略

有
差

異
，

說
明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m
)條

規
定
：
「

(m
)

除
法

令
、

章
程

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
董

事
若

在
其

執
行

職
務

期
間

所
從

事
之

行
為

對
公

司
造

成
重

大
損

害
，

或
違

反
相

關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或

規
章

或
章

程
之

重
大

事

項
，

但
未

經
公

司
依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則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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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董
事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所
載

之
程

序
予
以
解
任
。

東
有

權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以

公
司

之
費

用
，

訴
請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解

任
該

董
事

，
而

該
董

事
應

於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為
解

任
董

事
之

終
局

判
決

時
被

解
任

之
。

為
免

疑

義
，

倘
一

相
關

法
院

有
管

轄
權

而
得

於
單

一
或

一
連

串
之

訴
訟

程
序

中
判

決
前

開
所

有
事

由
者

，
則

為
本

條
款

之
目

的
，

終
局

判
決

應
係

指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所
為

之
終

局
判

決
。

」
與

左
列

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2
) 差

異
原
因
：

由
於

開
曼

法
院

不
會

在
未

對
系

爭
爭

議
為

實
質

審
理

之
情

形
下

，
承

認
與

執
行

金
錢

判
決

（
m

on
et

ar
y 

ju
dg

m
en

t）
以

外
之

外
國

判
決

，
故

即
使

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訂

入
公

司
章

程
中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所

作
成

解
任

董
事

之
判

決
或

裁
定

，
亦

可
能

無
法

被
開

曼
法

院
承

認
與

執
行

。
有

鑑
於

此
，

爰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規
定

股
東

應
向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起

訴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法
律

中
有

關
外

國
判

決
之

承
認

與
執

行
之

規
定

所
生

，
且

股
東

仍
得

依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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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解
任
董
事
。

1.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審
計

委
員

會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2.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

審
計

委
員

會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股

東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公
司
法
第

21
4
條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行

使
職
權
辦
法
第

5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相
當

於
「

監
察

人
」

之
概

念
。

對

於
以

公
司

章
程

創
設

監
察

人
之

效
力

如
何

，
並

不
明

確
。

2.
依

據
普

通
法

關
於

股
東

救
濟

之
規

定
，

在
一

個
指

控

董
事

對
公

司
為

侵
害

行
為

之
訴

訟
中

，
形

式
上

適
格

之
原

告
應

為
公

司
本

身
，

而
非

股
東

個
人

或
少

數
股

東
。

上
述

原
則

只
有

少
數

之
例

外
情

形
，

包
括

當
董

事
之

行
為

構
成

對
少

數
股

東
詐

欺
時

，
且

該
等

為
詐

欺
行

為
之

人
係

公
司

之
控

制
者

，
則

受
詐

欺
之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

3.
公

司
章

程
中

加
入

此
等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及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章
程
第

25
.6

條
，
惟
第

25
.6

條
與

左
列

規
定

略
有

差
異

，
說

明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25
.6
條
規
定
：
「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審

計
委

員
會

就

訴
訟

之
提

起
應

以
合

議
方

式
為

之
，

並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選
任

代
表

單
獨

或
共

同

提
起

訴
訟

。
獨

立
董

事
於

前
述

之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前
述

之
股

東
得

代
表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

(2
)差

異
原
因
：

公
司

法
第

21
4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
（

第
一

項
）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監
察

人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
第

二
項

）
監

察

人
自

有
前

項
之

請
求

日
起

，
三

十
日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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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前

項
之

股
東

，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股

東
提

起
訴

訟
時

，

法
院

因
被

告
之

申
請

，
得

命
起

訴
之

股

東
，

提
供

相
當

之
擔

保
；

如
因

敗
訴

，

致
公

司
受

有
損

害
，

起
訴

之
股

東
，

對

於
公

司
負

賠
償

之
責

。
」

復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四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於

公
司

設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時

，
公

司
法

第

21
4條

對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準
用

。
既

公
司

已
設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

則
股

東
請

求
之

對
象

應
為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

由
於

開
曼

法
院

不
會

在
未

對
系

爭
爭

議

為
實

質
審

理
之

情
形

下
，

承
認

與
執

行

金
錢

判
決

（
m

on
et

ar
y 

ju
dg

m
en

t）
以

外
之

外
國

判
決

，
故

即
使

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訂
入

公
司

章
程

中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所
作

成
之

判

決
或

裁
定

，
亦

可
能

無
法

被
開

曼
法

院

承
認

與
執

行
。

有
鑑

於
此

，
爰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規
定

股
東

應
向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起
訴
。

另
參

考
中

華
民

國
（

下
同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4（
20

23
年

5
月

30
日
修

訂
）
第

4
項

之
修

正
理

由
：「

(三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十
三

條
規

定
公

司
與

董
事

間

訴
訟

由
監

察
人

代
表

公
司

及
第

二
百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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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四
條

規
定

少
數

股
東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監

察
人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係

規

範
公

司
與

董
事

之
訴

訟
代

表
歸

屬
權

，

考
量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應

透
過

合
議

方

式
周

延
討

論
以

避
免

濫
訴

，
爰

刪
除

個

別
獨

立
董

事
準

用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十

三

條
及

第
二

百
十

四
條

有
關

監
察

人
之

規

定
，

該
條

文
有

關
公

司
對

董
事

之
訴

訟

應
依

第
三

項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合

議
為

之
，

並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選

任
代

表
，

審

計
委

員
會

可
決

議
單

獨
行

使
或

共
同

代

表
為

之
。

至
對

獨
立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仍

應
準

用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十

四
條

、
第

二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但
書

規

定
，

向
董

事
會

提
出

請
求

，
爰

配
合

於

後
段

增
訂

相
關

規
範

，
以

資
明

確
。

」

茲
為

配
合

證
券

交
易

法
之

修
訂

及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
爰

於
公

司
章

程
明

訂
審

計

委
員

會
對

於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應

以
合

議

方
式

為
之

，
並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決
議

單

獨
行
使
或
共
同
代
表
為
之
。

董
事

以
股

份
設

定
質

權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超

過
之

股
份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公
司
法
第

19
7
條
之

1、
22

7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規

定
董

事
持

有
股

份
（

於
何

種
情

形

下
）
無
表
決
權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4
.3

條
，

復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外
國
發
行
人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

公
司
已

設
置

由
全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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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無

需

設
置

監
察

人
，

故
該

條
規

定
未

就
監

察

人
進

行
規

範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公

司
之

董
事

應
忠

實
執

行
業

務
並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如

有

違
反

致
公

司
受

有
損

害

者
，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該
行

為
若

係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所
為

時
，

股

東
會

得
以

決
議

，
將

該

行
為

之
所

得
視

為
公

司

之
所
得
。

2.
公

司
之

董
事

對
於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

如
有

違

反
法

令
致

他
人

受
有

損

害
時

，
對

他
人

應
與

公

司
負
連
帶
賠
償
之
責
。

3.
 公

司
之

經
理

人
在

執
行

職

務
範

圍
內

，
應

負
與

公

司
董

事
相

同
之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公
司
法
第

8
條
第

2
項
、

第
3
項

、
第

23
條

第
3

項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
第

2
項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具
體

規
定

董
事

之
義

務
。

依
據

適

用
於

開
曼

之
普

通
法

原
則

，
董

事
應

對
公

司
負

(1
)受

託
人

義
務

（
fid

uc
ia

ry
 d

ut
ie

s）
，

以
及

(2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du
ty

 o
f 

ca
re
）。

公
司
得
向
違

反
上

述
義

務
之

董
事

請
求

賠
償

。
此

外
，

若
董

事
違

反
其

義
務

並
因

此
獲

得
利

益
者

，
公

司
得

將
該

利
益

歸
於

公
司
。

2.
根

據
普

通
法

之
原

則
，

在
管

理
公

司
業

務
的

經
營

過

程
中

，
董

事
代

表
公

司
所

為
之

行
為

將
視

為
公

司
本

身
之

行
為

。
若

其
行

為
造

成
任

何
第

三
人

之
損

害
，

則
應

由
公

司
而

非
該

董
事

，
就

其
行

為
對

該
第

三
人

負
責

。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之

第
三

人
並

無
法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請

求
，

及
加

諸
義

務
於

股
東

，
非

股
東

之
第

三
人

並
無

法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而

為
執

行
。

公
司

因
董

事
違

反
義

務
而

須
對

第
三

人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時
，
公
司
得
向
造
成
損
害
之
董
事
請
求
賠
償
。

3.
經

理
人

一
般

而
言

對
公

司
並

無
受

託
人

義
務

。
因

經

理
人

並
非

章
程

之
當

事
人

，
所

以
即

使
以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仍

將
不

具
執

行
力

。
上

述
義

務
應

以
契

約
方

式
與
經
理
人
約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6
.5

條
，

惟
董

事
對

於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
如

有

違
反

忠
實

義
務

造
成

他
人

損
害

時
，

他

人
於

開
曼

法
令

上
不

一
定

對
於

該
名

董

事
有

請
求

權
基

礎
，

而
能

直
接

訴
請

賠

償
，

即
使

在
公

司
章

程
中

訂
定

董
事

對

他
人

應
與

公
司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

亦

無
法
創
設
該
請
求
權
基
礎
。

此
外
，
雖
公

司
章
程
第

26
.5

條
已
經
約

定
該

條
義

務
於

經
理

人
亦

有
適

用
，

惟

依
據

開
曼

法
律

仍
應

以
契

約
方

式
與

經

理
人

約
定

。
因

此
，

若
欲

貫
徹

本
處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對

於
經

理
人

之
責

任
，

應
由

公
司

與
經

理
人

以
契

約
特

別

約
定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法
人

為
股

東
時

，
得

由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為
董

事
。

代
表

人

有
數
人
時
，
得
分
別
當
選
。

公
司
法
第

27
條
第

2
項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法

人
股

東
之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為
規
範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相
當

於
「

監
察

人
」

之
概

念
。

對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7
.4

條
。

復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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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於
以

公
司

章
程

創
設

監
察

人
之

之
效

力
如

何
，

並
不

明
確
。

司
有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外
國
發
行
人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

公
司
已

設
置

由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且

無

需
設

置
監

察
人

，
故

該
條

規
定

未
就

監

察
人

進
行

規
範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公

司
於

召
開

董
事

會
決

議

併
購

事
項

前
，

應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就

併
購

計
畫

與
交

易
之

公
平

性
、

合
理

性
進

行
審

議
，

並
將

審
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

但
依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法

令
規

定
如

無
須

召
開

股
東

會
決

議
併

購
事

項

者
，
得
不
提
報
股
東
會
。

2.
審

計
委

員
會

進
行

審
議

時
，

應
委

請
獨

立
專

家
就

換
股

比
例

或
配

發
股

東
之

現
金

或
其

他
財

產
之

合
理

性
提
供
意
見
。

3.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審

議
結

果

及
獨

立
專

家
意

見
，

應
於

發
送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時
，

一
併

發
送

股
東

；
但

依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6
條
、
第

7
條
、
第

22
條
第

3
項
、

第
31

條
第

7
項
、
第

38
條
第

2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2
.8

條
、

32
.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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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法
令

規
定

併
購

免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者

，
應

於
最

近
一

次
股

東
會

就
併

購
事

項
提

出
報
告
。

4.
前

項
應

發
送

股
東

之
文

件
，

經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網

站
公

告
同

一
內

容
，

且
備

置
於

股
東

會
會

場
供

股
東

查
閱

，
對

於
股

東
視

為
已

發
送
。

肆
、

監
理
合
作

及
司
法
互
助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之
證
券
監
理
機
關
是
否
簽
署
「
國
際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組
織
多
邊
備
忘
錄
」

(IO
SC

O
 M

M
O

U
)，

或
與
我
國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簽
署
雙
邊
備
忘
錄
。

是
，
摘
要
說
明
備
忘
錄
之
內
容
：
根

據
國
際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組
織

(IO
SC

O
)

之
網
站

(h
ttp

s:/
/w

w
w.

io
sc

o.
or

g/
ab

ou
t/?

su
bS

ec
tio

n=
m

m
ou

&
su

bS
ec

tio
n1

=s
ig

n
at

or
ie

s)
，
該
多
邊
備
忘
錄

代
表
簽
署
者

之
間
基
於
證
券
管
制
實
施
目
的
，
其
如

何
協
商
、
合
作
及
交
換
資
訊
之
普
遍
共

識
。
該
備
忘
錄
明
訂
何
種
資
訊
可
被
交

換
，
以
及
如
何
被
交
換
；
強
制
資
訊
公

開
之
法
律
能
力
；
可
強
制
公
開
之
資
訊

類
型
；
分
享
資
訊
之
法
律
能
力
；
及
資

訊
之
開
放
使
用
。
該
備
忘
錄
亦
明
訂
交

換
資
訊
之
保
密
義
務
，
並
確
保
不
會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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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國
內
銀
行
保
密
條
款
、
限
制
性
法
律
或

規
定
阻
礙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與
其
他
法
領

域
之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分
享
資
訊
。

□否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之
司
法
機
關
與
我
國
司
法
機
關
之
間
是
否
簽
訂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

 
□是

，
摘
要
說
明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之
內
容
：

否

外
國
發
行
人
之
重
要
營
業
據
點
或
子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司
法
機
關
與
我
國
司
法
機
關
之
間
是
否
簽
訂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

分
各

重
要

營
業

據
點

或
子

公
司

所
在

地

說
明
：

1.
泰
國
：
我
國
與
泰
國
曾
於

20
13

年
1

月
7
日
與
泰
國
簽
署
「
台
泰
共
同
打

擊
跨

國
經

濟
及

相
關

犯
罪

協
議

」
，

雙
方

將
可

在
這

項
協

議
基

礎
上

，
共

同
打

擊
跨

境
犯

罪
、

共
同

處
理

跨
國

經
濟

、
洗

錢
、

網
路

及
毒

品
等

犯

罪
，

並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

非
法

移
民

案
件
。

2.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無
。

五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如
發
生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款
所
定
對
股
東
權
益
或
證
券
價
格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事
項
：
無
。

-142-



 　　　



 　　　


	37586六方年封14050777燕上_頁面_1
	37586六方年封14050777燕上_頁面_2
	37586六方年封14050777燕上_頁面_3
	37586六方年封14050777燕上_頁面_4

